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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3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三

Wednesday, 25 June 2003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朱幼麟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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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許長青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J.P.

陳國強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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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思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J.P.

陳鑑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容根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耀忠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B.B.S.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June 20034

劉江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霍震霆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S.B.S., J.P.

羅致光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鄧兆棠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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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J.P.

胡經昌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WU KING-CHEO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麥國風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MAK KWOK-FUNG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梁富華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LEUNG FU-WAH, M.H., J.P.

勞永樂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LO WING-LOK

黃成智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馮檢基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葉國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J.P.

劉炳章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PING-CHEUNG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馬逢國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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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 ABSENT: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G.B.M., 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G.B.M.,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ANTONY LEUNG KAM-CHUNG,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G.B.M.,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G.B.M.,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YEOH ENG-KIONG,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S.,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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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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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3 年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罪行）（修訂）

規例》 .................................. 155/2003

《 2003 年監獄（宿舍）（修訂）令》 .............. 156/2003

《 2003 年高等法院規則（修訂）規則》 ............ 157/2003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Fixed Penalty (Public Cleanliness Offence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3 ....................................... 155/2003

Prisons (Hostel) (Amendment) Order 2003................ 156/2003

Rules of the High Court (Amendment) Rules 2003 ...... 157/2003

其他文件

第 90 號 ─ 懲教署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受託人報告書

二零零一年九月一日至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 91 號 ─ 懲教署署長就犯人福利基金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

一年內的管理情況所提交的報告

第 92 號 ─ 製衣業訓練局

二零零二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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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事務委員會 2002 至 2003 年度報告》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2 至 2003 年度報告》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2 至 2003 年度報告》

《 2002 年證據（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 2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 2003 年收入（第 2 號）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Other Papers

No. 90 ─ Report by the Trustee of the Correctional Services
Children's Education Trust for the period from
1st September 2001 to 31st August 2002

No. 91 ─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er of Correctional Service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risoners' Welfare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3

No. 92 ─ Clothing Industry Training Authority
Annual Report 2002

Report of the Panel on Housing 2002/2003

Report of the Panel on Security 2002/2003

Report of the Panel on Constitutional Affairs 2002/2003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Evidence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02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Revenue Bill 2003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Revenue (No. 2) Bil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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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

ADDRESSE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發言。陳鑑林議員會就《房屋事務委員會 2002 至 2003 年度報告》向

本會發言。

房屋事務委員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2002200220022002 至至至至 2003200320032003 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Housing 2002/2003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本人謹以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身份，提交事務委員會

2002-03 年度的工作報告，並在此簡述報告內的數項重點工作。

事務委員會支持將前房屋局及房屋署重組為單一機構，但認為政府當局

有必要進一步精簡新機構的首長級編制，以及澄清新機構在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成為諮詢機構後的角色。此外，事務委員會亦歡迎房屋及規

劃地政局局長於 2002 年 11 月 13 日發表的聲明，理順各項房屋目標、策略

及措施，讓社會各界清楚瞭解政府在房屋方面所擔當的角色，但委員對當局

終止居者有其屋（“居屋＂）計劃的決定有不同意見。有委員認為有關決定

可清楚顯示政府不干預住宅物業市場的政策，有助穩定物業市場。但亦有委

員擔心物業價格上升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而停建居屋會迫使低收入家庭購

買私人單位。再者，沒有出售居屋的收入，房委會便須動用資本儲備以資助

興建公屋。

至於如何處理剩餘的居屋單位，部分委員贊成將個別未售或交回的居屋

單位出售給綠表申請人，但亦有委員認為這做法有違政府退出物業市場的承

諾。就當局建議修改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項目的契約，容許有關發展商在

公開市場出售這些單位，委員擔心該建議會令單位供應量突然大增，與當局

穩定物業市場的承諾背道而馳。至於將剩餘居屋大廈改作旅館用途的建議，

有委員認為此舉有助應付預期在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後隨之增加的住宿需

求，但其他委員則視之為政府干預，不利酒店及服務式住宅單位的發展。然

而，委員一致同意把居屋轉作公屋的建議，認為這是處理剩餘居屋單位最簡

單直接的方法。

事務委員會原則上支持推出新的置業資助貸款計劃，以取代自置居所貸

款計劃及首次置業貸款計劃。鑒於房委會財政緊絀，有委員質疑房委會能否

持續提供免息的貸款計劃。他們建議房委會應考慮向貸款人收取利息，將所

得利息資助更多合資格的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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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房屋協會（“房協＂）把夾心階層住屋計劃下的第二按揭貸款轉讓

給香港按揭證券公司一事，事務委員會察悉按揭證券公司準備為有需要的貸

款人提供債務重組。但是，有委員認為此舉只屬短期解決方案，長遠而言，

須考慮採取如劃一減低第二按揭貸款的利率等措施，才可紓緩貸款人的財政

負擔。對於無力償還貸款的人，房協應考慮讓他們入住租住單位，以免他們

無家可歸。

就檢討公營房屋申請人的入息及資產限額，部分委員不滿在此經濟不景

氣期間，當局非但沒有協助低收入階層度過難關，反而調低輪候冊入息及資

產限額，縮窄公屋的安全網，令眾多申請人喪失申請公屋的資格。然而，亦

有委員指出房委會財政赤字嚴重，運用公帑作房屋資助用途時必須審慎小

心，因此同意應按現有機制調整有關入息及資產限額。最後，事務委員會通

過議案，促請房委會在 2003-04 年度不對調低輪候冊入息及資產限額作出調

整。

事務委員會十分關注當局建議撤銷《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內的若

干租住權管制條文。有委員擔心放寬管制建議或會推高私人樓宇的租金，對

於那些難於另覓居所的住客，特別是獨居老人、板間房及床位寓所的住客帶

來不少影響。鑒於放寬管制建議影響深遠，委員促請當局研究將不同方案的

要素合併；並在決定採取哪一個方案前，充分考慮所接獲的意見。

事務委員會歡迎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為二手物業市場引入賣方資

料表格，但認為擬議為買賣雙方設立的 3 個工作天的冷靜期太短。至於一手

市場，委員認為應規定發展商須在售樓說明書內註明各項目的保用期；並在

臨時協議內載有與公契有關的標準條文。當局亦應考慮統一出售面積和可用

面積的定義，以免生混淆。

鑒於街市檔戶對整體承租人提出不少投訴，委員促請房委會全面檢討整

體承租街市政策。他們認為房委會與其將整個街市租予一個整體承租人，房

委會不如考慮將街市管理工作外判，但在出租街市檔位上維持其業主身份。

此舉可確保房委會轄下所有街市的檔戶均得到一視同仁的對待。

事務委員會的其他工作要點，已概錄於提交的報告內。主席，本人謹此

陳辭。謝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江華議員會就《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2 至 2003 年度報告》向本會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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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事務委員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2200220022002 至至至至 2003200320032003 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Security 2002/2003

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事務委員

會在 2002-03 年度的工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並重點介紹事務委員會數項

主要工作。

對於政府當局於 2002 年 9 月 24 日發出有關“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諮詢文件＂（“諮詢文件＂），保安事務委員會與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在 2002 年 9 月 26 日至 2003 年 1 月 17 日期間曾先後舉行 5 次聯席會議，就

諮詢文件與政府當局進行討論。此外，兩個事務委員會亦曾於 2002 年 11 月

及 12 月另外舉行了 7 次聯席會議，聽取代表團體對諮詢文件的意見。

在進行為期 3 個月的公眾諮詢後，政府當局於 2003 年 1 月 28 日公布諮

詢結果，並發表意見書匯編（“匯編＂）。兩個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3 年 2

月 6 日舉行聯席會議，就匯編與政府當局進行討論。

部分委員對政府當局在擬備匯編時處理所接獲意見書的方法表示不

滿。該等委員認為當局不應只將所接獲的意見書分為 3 類，他們認為政府當

局應同時就意見書所載意見進行分析及作出總結。他們亦指出，部分團體作

出投訴，指其意見書未被納入匯編或被錯誤分類。

政府當局就匯編出現的錯誤致歉，並籲請對其意見書的分類有異議的團

體／個別人士以書面通知保安局，以便作出修訂。政府當局告知議員，當局

會發出匯編的補遺，並就匯編的修訂本製備唯讀光碟及將之派發予市民。此

外，匯編的修訂本亦將存放於保安局的網頁。

兩個事務委員會於 2003 年 6 月 17 日舉行另一次聯席會議，討論政府當

局的建議分類方法，以及研究香港大學統計及精算學系《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公眾意見書匯編研究組所提出的意見。政府當局同意會後與該研究組就當

局建議的分類方法交換意見。

鑒於死因裁判庭就一名被羈留者張志堅於 2001 年 11 月在小欖精神病治

療中心死亡一案作出存疑裁決，事務委員會曾舉行 3 次會議，包括與 生事

務委員會舉行 1 次聯席會議，討論該案所引起的事宜。事務委員會亦曾前往

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進行參觀，以便更深入瞭解該中心的運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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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同意政府當局須於 1 年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特別工作小組報告所

載的建議，例如：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的醫療、精神科及護理人手的安排、

與藥物及監察系統有關的護理方法及程序、中心使用的配藥單及閉路電視系

統及程序指引的實施進度及詳情，特別是對實行各項新做法及程序所作的監

察。

保安事務委員會及 生事務委員會將於今年 7 月，就政府當局取得醫學

專家就該名被羈留者死亡一事所提供的意見，舉行聯席會議。

事務委員會曾討論的其他事項，包括打擊香港恐怖主義活動的措施、

2002 年的罪案情況、入境事務處轄下辦事處重組計劃、大陸漁船越境捕魚及

犯案的問題、香港打擊清洗黑錢及恐怖分子籌資活動的工作、資本投資者的

入境政策、新的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以及打擊精神藥物濫用問題的對策等。

政府當局亦曾就建議的《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修訂）條例草案》及

多項工務工程計劃諮詢事務委員會，包括興建廉政公署總部大樓、水警港外

區總部及水警北分區基地，以及在深港西部通道的新口岸建造過境設施以實

施“一地兩檢＂的通關安排。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宏發議員會就《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2 至 2003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

言。

政制事務委員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2200220022002 至至至至 2003200320032003 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Constitutional Affairs 2002/2003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事務委

員會在 2002-03 年度立法會會期內的主要工作。

第一，關於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制＂）。自 2002 年 7 月 1 日實施

問責制以來，事務委員會曾討論《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中處理防止利益衝

突事宜的條文。該守則於 2002 年 6 月 28 日刊登憲報。

考慮委員的意見後，政府當局同意主要官員及其他行政會議成員申報的

資料，除包括所持物業的地點外，亦應包括物業的用途，以及在行政長官書

面同意下他們擔任董事職位的公司名稱及業務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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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採取措施，提高申報制度的透明度，例如要求主

要官員披露負債情況及用來持有財務權益／資產的海外公司或英屬維爾京

島公司的合夥人和股東的資料，以及辭去以私人名義持有的公司董事職

位。該等委員亦關注到，部分主要官員成立了家庭信託而非《問責制主要官

員守則》所規定的全權信託，以管理他們的資產。他們建議，就主要官員成

立的信託而言，政府當局應確保所有涉及投資、管理和出售信託資產的事

宜，均應由受託人全權管理和操控。政府當局同意檢討有關的申報制度。

在今年 1 月，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提交問責制實施成效的中期報告。

報告內容包括政策局與部門之間工作關係的檢討及 16 名常任秘書長的數目

和職級的檢討。若干委員認為，常任秘書長的職位仍有進一步降級的下調空

間，也有委員認為，在問責制下，常任秘書長的職級應定於足夠高的水平，

以維持公務員體制完整。

第二，關於財政司司長買車事件。鑒於公眾關注財政司司長在提高汽車

首次登記稅之前不久購買車輛的事件，事務委員會邀請了財政司司長就事件

在兩次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作出解釋。

部分委員質疑財政司司長提交行政長官的首份報告中既無披露所有相

關資料，也無在行政會議申報他已購買新車，以及他向行政長官提交的報告

中並無提及他曾提出辭職。他們亦認為行政長官單憑財政司司長兩份書面報

告便作出結論，是過於倉卒的做法。部分其他委員則認為，由於行政長官已

作出結論，認為財政司司長的做法構成了嚴重疏忽，並已作出正式批評，因

此，此事應盡快了結。

就此事件，事務委員會亦討論任免問責制主要官員的程序。有委員認為

應設立正式機制，處理涉及主要官員的嚴重事故。舉例而言，當局應進行徹

底及獨立的調查，並把調查報告公開，亦有委員建議參照《基本法》第七十

三條 (九 )項所訂彈劾行政長官的程序，設立一個運作類似的正式彈劾程序，

處理主要官員行為嚴重失當的個案。

第三，關於 2003 年區議會和 2004 年立法會選舉事宜。政府當局向事務

委員會簡介了多項有關第二屆區議會選舉及第三屆立法會選舉的建議。政府

當局亦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實施自動選民登記制度所涉及的困難及引起的侵

犯私隱問題。政府當局所得結論是，暫時不應推行自動選民登記制度，繼續

維持要申請登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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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關於政制發展。事務委員會亦討論了 2007 年之後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政制發展。部分委員對於檢討工作毫無進展表示關注。他們認為政府當

局應盡快展開該項檢討，以便有足夠時間諮詢公眾。

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有關政制發展的公眾諮詢可能會在 2004 或

2005 年間進行。關於檢討的範圍，政府當局正研究《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段

中對“二○○七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的提述，應否包括在 2007

年產生第三任行政長官的辦法。政府當局對《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段中有關

提述的法律詮釋未有定論。

事務委員會在 6 月 16 日舉行會議，邀請公眾對《基本法》附件一第七

段應如何詮釋及政府當局應否把在 2007 年產生第三任行政長官的辦法，納

入在 2004 或 2005 年進行的政制發展檢討內發表意見。共有 374 個組織／個

別人士曾向事務委員會提交意見書，當中 35 個組織／個別人士曾向事務委

員會口頭申述意見。

主席女士，以上是簡要匯報，詳盡內容請參閱報告全文。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一項質詢。

行車隧道內行車隧道內行車隧道內行車隧道內收聽電台收聽電台收聽電台收聽電台節目節目節目節目

Reception of Radio Broadcasts Inside Road Tunnels

1.1.1.1. 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主席，政府當局去年 6 月向本會表示，針對在數條行車隧

道內難以清晰收聽電台節目的問題，當局已 手改善有關隧道內的無線電轉

播系統。鑒於本人最近仍接獲市民在這方面的投訴，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有

關改善工程的進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本港所有行車隧道均設有轉播系統，把廣播

電台發出的無線電信號傳送到隧道管道內，讓駕駛者可收聽不同電台頻道的

廣播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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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隧道內無線電轉播信號接收的質素，當局會進行定期檢查，並因

應個別隧道內接收轉播信號的情況進行改善措施。各項工程的進展及計劃現

詳述如下：

在城門隧道和將軍澳隧道方面，由於受到地形因素干擾，以往在隧道內

的轉播信號相對較弱。我們已在去年 9 月更換了城門隧道的轉播系統的主要

組件，以及在將軍澳隧道內裝設均衡器，以加強傳送各廣播電台信號發射站

發出的無線電信號，令駕駛者可更清晰地收聽各電台的廣播。現時的情況相

信已得到改善。

至於舊機場隧道、香港仔隧道和獅子山隧道，由於這些隧道兩端的無線

電信號來自不同電台的信號發射站，所以影響汽車收音機在隧道內接收電台

廣播信號的質素。當局將在這些隧道內安裝無線電數據系統，以便汽車收音

機在有關隧道管道內可發揮自動追蹤無線電信號的功能，並會更換老化的組

件，以提升轉播系統的功能，改善收聽的質素。舊機場隧道和香港仔隧道的

改善工程，預計於 2004 年年中完成。至於獅子山隧道方面，無線電轉播系

統改善工程，屬於該隧道整體交通控制及監察系統更新工程的一部分，預計

於 2005 年年中完成。

海底隧道的無線電轉播系統，是約 30 年前的設計，並將達其使用年限。

我們正為隧道進行無線電轉播系統更換計劃，提升現有的轉播功能，預計改

善工程將於 2004 年年中完成。

至於 4 條按“建造、營運、移交＂（即 BOT）安排運作的隧道，當局一

直有密切監察隧道內接收無線電信號的質素，而隧道公司亦會因應轉播系統

的效能作出適當改善。其中，大老山隧道已於 2001 年 9 月更新無線電轉播

系統，而東區海底隧道則在 2001 年至 2002 年間更換了轉播系統的主要組

件，並計劃在 2004 年及 2008 年分階段更新無線電轉播系統。當局會繼續與

各隧道公司保持緊密聯繫，並在有需要時提出改善建議。

劉漢銓劉漢銓劉漢銓劉漢銓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提到舊機場隧道、香港仔隧道和紅磡海

底隧道要到 2004 年年中才完成改善工程，而獅子山隧道的工程，更要 2005

年年中才完成。這些計劃進展如此緩慢，請問政府能否提高效率，好使這些

工程得以早日完成？若不能，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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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這些改善工程計劃的進展，須視乎隧道的維

修工程而定。至於可否加快進行，我們要再向隧道公司查詢，然後才有答案。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請問政府，過去兩年，是否有人投訴在隧道內難以清晰

地接收電台廣播？此外，哪些電台的廣播難以清晰接收？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在 2000 年至 2002 年期間，運輸署、交通投

訴組及電訊管理局接獲有關隧道內無線電轉播系統有問題的投訴，分別有 1

宗、 6 宗及 3 宗。在 2000 年，有 1 宗投訴涉及海底隧道；在 2001 年及 2002

年，每年均有 1 宗投訴涉及獅子山隧道；在 2001 年，有 1 宗投訴涉及城門

隧道；在 2001 年、2002 年及 2003 年，每年均有 1 宗投訴涉及香港仔隧道；

在 2001 年及 2003 年，分別有 1 宗及兩宗投訴涉及東區海底隧道；在 2003

年，有 1 宗投訴涉及大老山隧道；在 2001 年及 2003 年，均有 1 宗投訴涉及

長青隧道。由此可見，在這 3 年內，所接獲的投訴只有十多宗。至於其他沒

有接獲投訴的隧道，包括舊機場隧道、將軍澳隧道、西區海底隧道、大欖隧

道及愉景灣隧道。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第一段提到，所有行車隧道均設有轉播

系統，讓駕駛者可收聽不同電台頻道的廣播節目。如果駕駛者未能收聽電台

節目，那究竟是政府的責任，還是隧道公司的責任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政府和隧道公司的合約規定，隧道公司要按

政府要求，負責進行無線電轉播系統的維修和保養工作，而該等工作必須令

運輸署署長感到滿意。電訊管理局每兩個月便會定期檢查各行車隧道內的無

線電轉播系統一次，以監察信號接收的質素。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現時，隧道公司會在隧道內播放特別報告，而這些報告

往往會干擾駕駛者收聽電台廣播。請問局長，隧道公司日後會否使用另一個

頻道提供這項服務，以免干擾駕駛者收聽電台廣播？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也有同感。有時候，當我正在收聽新聞或

偵探故事時，突然被那些特別報告打擾，也會感到很不適當。可是，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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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公司發出這些信息，也是希望駕駛者能聽到；如果使用另一個頻道播

放，駕駛者便會聽不到了。在隧道內播放的，一般都是安全信息，只是在特

別情況下才播放，例如要實施單管雙程行車時（這通常是在晚間發生），便

會間中作出廣播，好讓駕駛者提高警覺及注意駕駛安全。此外，在下雨天時，

隧道公司也會想提醒大家天雨路滑，請他們小心駕駛。有鑒於此，我認為難

以使用另一頻道播放這些信息。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對於局長剛才說只接獲少數投訴，我感到很奇怪。我現

在可向局長轉達一些投訴：駕駛者永遠也不能在東區海底隧道和大老山隧道

內收聽電台廣播。駕駛者一旦駛進了這兩條隧道，便只能聽到“沙沙＂聲。

局長在主體答覆末段提到東區海底隧道會更新無線電轉播系統，但我很奇怪

為何現時仍經常無法收聽電台廣播？請問局長，政府是如何監察那些系統運

作是否正常？為何仍會出現無法接收電台廣播的情況？我認為政府是不應

在接到駕駛者投訴後才採取行動的。請問局長，會否在隧道公司進行了改善

工程後，到隧道內進行測試？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說過，由於監察信號接收質素的工作

是由電訊管理局負責，所以該局會每兩個月檢查一次。既然今天聽到議員提

出了這麼多投訴，我會再作跟進。我曾向電訊管理局查詢，而現時手邊的資

料，的確是由該局交給我的。至於運輸署的角色，是一旦發覺隧道公司未能

符合規定，便會要求營運商或管理公司作出改善，以確保信號的質素。如果

隧道公司拒絕跟進或所採取的跟進行動未如理想，我們會作出警告，並且記

錄在案。此舉將對隧道公司日後能否繼續投得管理合約構成影響。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我看了主體答覆的第一段感到很高興，以為在汽車隧道

內收聽電台廣播的情況真的已有改善。我每天其實也會使用隧道最少兩三

次，但沒有一次能清晰地收聽電台廣播。這是為甚麼呢？如果隧道內的轉播

系統真的有所改善，那麼駕駛者駛進隧道時，理應無須轉換頻道的。然而，

現時的情況是，如果要繼續收聽廣播，便得不斷轉台，調整頻率，這並非一

個良好的轉播系統。如果局長說能在隧道內清晰地收聽電台廣播，那麼我認

為政府真的要重新在每一條隧道內進行測試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呂議員，請你直接提出補充質詢，而不要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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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段所述的，為何

跟很多人的意見剛好相反呢？（眾笑）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由於無線電信號的來源和發射站不同，所以

跟駕駛者一直在收聽的頻率會有少許偏差，我也有這樣的經驗。當我們進行

調查時，隧道公司讓我們看到的確是有信息的。如果某些隧道出入口兩端的

無線電信號來自不同的電台信號發射站，差別便會更大。駕駛者在追蹤那些

信號時，是會聽到收音機的接駁中斷了，那是因為接駁上的需要。此外，也

要視乎追蹤器的效能。我剛才提到數條隧道的接收情況特別差，便是因為隧

道兩端的無線電信號來自不同的電台信號發射站。至於其他隧道內的總發射

頻率跟隧道兩端的頻率究竟相差多大，可能須視乎發射站跟隧道本身系統的

分別，以及駕駛者在駛進隧道前所選用的頻率。我也曾向電訊管理局查詢。

該局給了我一張卡，顯示在不同的地方，哪個頻率接收才是最好的資料。這

當中是有分別的，有時候會相差一度多至兩度多。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段表示，當局會定期檢查隧道內無

線電轉播信號接收的質素。請問局長，所謂“定期＂是指相隔多久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電訊管理局每兩個月便會檢查一次所有行車

隧道內的無線電轉播系統。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由於居住地點和選區關係，我經常會使用隧道。根據我

的經驗，在多條隧道中，情況最差的便是東區海底隧道。每一次經過時，我

必須轉台才能繼續收聽電台廣播。可是，局長表示要到 2008 年才可完成該

隧道的改善工程。由今年至 2008 年還有 5 年，而儘管賺取了很多盈利，東

區海底隧道還說要加價，但在這 5 年內，駕駛者每天仍要轉台才可繼續收聽

電台廣播。請問局長可否再跟東區海底隧道的負責人商討，盡快改善有關情

況？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東區海底隧道已分別在 2001 年及 2002 年加

裝了均衡器、一個數碼化交通信息播送設備及改善了北行管道的發射天線。

不過，有關工程仍未能完全改善接收能力，所以其後還會進行一連串工作。

在 2004 年 10 月，隧道公司會更換調幅，即簡稱 AM 的轉播設施，以及在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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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更換 FM 的轉播設施，整個過程會比較長。我們會與隧道公司再行商討，

看看隧道公司究竟是實質上有問題，還是在投資上有問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局長剛才的答覆。其實，系統的好與壞，與工

程費用可能是有關的。現時，雖說政府強制在隧道內安裝這些系統，但卻沒

有規定隧道公司怎樣做，所以便出現了很多投訴。目前，有些隧道公司正準

備安裝這些系統，但也有些是已經安裝了的，請問局長，是否知道工程費用

為何？這些工程的費用會否十分昂貴，以致影響了駕駛者所繳付的隧道費？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更新無線電轉播系統的工程費用，主要視乎

隧道的長短及地形因素而定。大部分更新系統的建議仍在計劃中，尚未有個

別項目的數據。不過，我們也曾作出一些評估。根據以往的經驗，每一項全

面的系統更新工程，所需費用介乎 50 萬元至 200 萬元不等。至於更換轉播

系統部分組件，以及加裝儀器以改善接收質素的這一類小型工程，費用則約

為 10 萬元。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質詢。

尚未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越南船民尚未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越南船民尚未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越南船民尚未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越南船民

Vietnamese Boat People Not Obtaining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2.2.2.2. 涂謹申涂謹申涂謹申涂謹申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迄今有多少名在香港的越南船民尚未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

份，以及他們已通常居港多少年；

(二 ) 這些越南船民尚未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原因；及

(三 ) 他們怎樣才可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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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回答涂謹申議員質詢的第 (一 )、 (二 )部分。

目前有 1  414 名越南船民留在香港，由於居港年期不足或其他理由，他
們全部尚未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他們當中包括 1  396 名符合“擴大本
地收容計劃＂申請資格的人。其中 1  380 名已透過“擴大本地收容計劃＂獲
准留港，另有 15 名在服刑中，亦會在出獄後按照上述計劃獲准留港。此外，

尚有 1 名符合資格而仍然逗留在港的越南船民尚未提出申請。

上述的人透過“擴大本地收容計劃＂以合法身份留港後，如要獲得香港

永久性居民身份，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二款 (四 )項規定，必須符合的

條件包括：持有效旅行證件進入香港、在港通常居住連續 7 年以上或以香港

為永久居住地。由於這計劃在 2000 年 2 月才開始實施，因此有關的人的居

港年期，通常最長約為三年多。

此外，另有 18 名在港的越南船民不符合“擴大本地收容計劃＂的申請

資格。他們全部已獲越南政府承諾接收回國。他們仍然滯留在港，是因為有

種種阻礙遣返他們的因素，其中包括有些人仍在服刑、有些人正在等候遣返

程序完成，或須進一步覆核其難民身份資格。根據《入境條例》的規定，該

18 名正等候遣返的越南船民在等候遣返期間，並不被視為通常居於香港。

由於以上所述的越南船民在港的通常居住時間均少於 7 年，或他們的留

港期間不被視為在港通常居住，因此他們全部尚未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

份。

回答質詢第 (三 )部分。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二款 (四 )項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

前或以後，持有有效旅行證件進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 7 年以上並以

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國籍的人，視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在“擴大本地收容計劃＂下，越南船民獲准在港居留及獲發非永久性居

民香港身份證後，可向入境事務處（“入境處＂）申請名為“簽證身份書＂

的旅行證件，在他們持該旅行證件離開及返回香港，並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

7 年以上及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便可向入境處申請核實香港永久性居民身

份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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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段似乎是解釋《基本法》第二十四

條二款 (四 )項，認為是在透過“擴大本地收容計劃＂獲准留港後，才會開始

計算在港通常居住的那 7 年。可是，鑒於很多越南船民　─　但很多都是難

民　─　已居港十多二十年，那麼持有效旅行證件進入香港，可否解釋為當

時（即較早時間）的難民身份一旦核實，以及在取得難民身份證後，便已從

當時開始，算作是通常居住於香港 ?若然，他們之中，是否很多已可擁有永

久居民身份的資格 ?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或許我先解釋擴大本地收容政策。這項政策是在三年多

前公布的，當時政府也曾解釋，符合資格的人，包括在 1998 年 1 月 9 日前

抵港，並在抵港後從未離港的越南難民，以及符合以下準則的越南船民：即

越南政府以非越南籍人士拒絕接收者，不獲其他國家接收，在香港於 98 年 1

月 9 日取消了第一收容港政策之前已經抵港，並未曾離開香港，或未經入境

處甄別為來自中國內地的越南難民。所以，如果他們被甄別為難民或獲得別

國收容，根本便不符合我們收容計劃的資格了。

至於是否要以有效證件入境，或在他們身為船民、難民，或在羈留時是

否符合資格這個細節，《入境條例》第 2(4)條已有界定。《基本法》第二十

四條二款 (四 )項有關外國人如何取得居留權的規定，只是勾劃出一個大綱，

那便是在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持有效證件進入香港、通常連續在香港

居住 7 年，並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然而，《入境條例》第 2(4)條則界定了

在某些情況下便不算是在香港通常居住，包括以難民身份留港或被羈留在

港。根據《入境條例》這項條文，他們以難民身份在香港居留或被羈留在香

港時，便不可算為通常居住在香港。在我們執行“擴大本地收容計劃＂時，

入境處的職員已向他們清楚解釋了所有香港法例，包括《基本法》及《入境

條例》。待他們符合資格後，是可以提出申請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涂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是的。局長未能回答，可能因為那是比較技術性，讓我

說得簡單一點。在 1997 年後，我們是有局長所說的《入境條例》第 2(4)條，

但如果他們已取得難民資格，而在 97 年前已在香港住滿了 7 年，那麼事實

上，他們會否在 97 年 7 月 1 日後，已經是根本取得了永久性居民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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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涂議員，你想提出甚麼問題？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曾說他們在香港居住了十多二十年，包括在 97 年之

前，他們有部分已住了 7 年以上，有部分則可能是在 97 年以後才居住了 6

年。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涂議員，你是想局長回答，這些人可否成為香港的永久性居民？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是的。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明白涂謹申議員的意思。他是說在 97 年後，《入境

條例》已作出界定，但 97 年回歸之前的情況又應如何處理？當然，我們亦

要考慮，根據普通法，被羈留在香港或以難民身份留在香港，是否符合通常

居住在香港的定義。對此，入境處也曾懷疑，是否將他們被羈留在香港或以

難民身份在香港等候遷徙到外地的那段日子，視作符合通常居住在香港的定

義。

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段說有 18 名在港的越南船民不符

合“擴大本地收容計劃＂，但由於種種原因，阻礙了將他們遣返。在我以太

平紳士身份巡視監獄時，聽到懲教署人員表示，越南政府已表示會接收他

們，但他們要越南政府承諾不判處他們死刑才肯回國。越南政府表示並未曾

控告他們，於是他們便逗留了在香港很長時間，即主體答覆第三段所述的情

況。我不知道政府在這方面是否有解決辦法？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是的，有 18 名越南船民不符合身份，其中 14 人正在服

刑， 3 人正被羈留並等候遣返程序。一如梁富華議員說，他們承認了在越南

曾犯嚴重罪行，一旦返回越南便會被判處死刑。基於人道理由，他們要求不

要將他們遣返。考慮到人道理由，我們正與越南政府研究，這些船民一旦回

國，會否因他們曾犯的罪行而被判處死刑，我們現時仍在等候答覆。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局長剛才回答涂謹申議員的補充質詢的最後那

部分。這 千多名留在香港的越南船民，從回歸之前到回歸之後，很多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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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居住了十多二十年，亦在香港工作了很長時間。請問局長，有否看看每

宗個案的情況，然後再尋求法律意見，以確保部分人已符合了一般居住 7 年

的要求？局長起碼有責任讓他們取得永久居民身份，讓他們得以解決很多生

活上所面對的困難。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是曾經研究過的。可是，我不知道何俊仁議員是否記

得一宗個案。如果我沒有記錯，一名外籍人士曾挑戰入境處就審批居留權所

作的決定。當時所爭論的，是有關連續 7 年的定義，究竟是在提出申請前的

連續 7 年，還是提出申請以前某一時段的連續 7 年。我記得是政府勝訴的，

所以一定要是提出申請前的連續 7 年。即使在回歸前，他們已以難民身份在

香港 10 年，但也不可在我剛才讀出的《入境條例》有關條文生效後，從回

歸前計算連續 7 年。在法律上說，入境處是很難接受他們的申請的。其實，

至今已過了三年多，而我們亦已向他們解釋了法例。一旦符合資格，他們便

可提出申請。批准這些人成為永久性居民，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梁富華議員提出的，有關那 18 名船民的補充

質詢。局長曾說越南政府願意接收他們，但他們卻不肯離開，又不可成為香

港居民，那麼，結果會是怎樣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是我們要面對的抉擇。從人道

立場來說，如果得不到越南政府保證，一旦把他們遣返越南，他們便可能面

對死刑，於是便會有人認為我們不人道。不過，另一方面，他們自己已承認

曾犯嚴重罪行，也就是品格上有問題。如果我們不將他們遣返，由香港接收

他們，這又是否符合香港的利益呢？有鑒於此，我們仍在考慮怎樣做。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仍未回答結果會是怎樣。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保安局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認為我們最終應待越南政府作出較明確的回覆後才下

決定。一是遣返他們，一是收容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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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請問局長是否知悉，其中 1 位合資格而仍逗留在港的越

南船民，為何尚未提出申請？如果他繼續逗留，政府會否對他採取其他行

動？如果他不提出申請，會否失去這個資格？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吳亮星議員所問的那 1 名船民，不知是否在那 18 名船

民當中？讓我翻查主體答覆。

主體答覆是說有 1名符合資格而仍逗留在港的越南船民尚未提出申請。

只要他符合資格，即使他一直遲遲不申請，也是不會喪失資格的。據我瞭解，

他們不提出申請，有時候是因為他們仍然想當難民，希望有外國收容。倘申

請了在香港定居，便不會再有外國政府收容他們了。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正如局長也瞭解，這 越南船民的背景非常特殊，尤其

有些在香港已居住了 20 年，有些在港工作已超過 7 年。有鑒於此，局長是

否認為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入境處處長或政府可有酌情權，在條例

以外給予他們永久居民的身份？我想多加一句，那便是會否有另一個解釋，

除了第二十四條規定在這情況下一定要承認他們擁有永久居民身份的資格

外，還可透過立法或酌情權，承認或賦予他們永久居民的身份？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根據《入境條例》第 13 條，入境處處長只是有酌情權

容許一些非法入境者或未有入境許可的人居留。

至於怎樣賦予居留權，一定要根據《基本法》行事。當然，入境處處長

的理解，可能會受到司法覆核、司法挑戰，過去亦曾出現這情況，但入境處

處長的決定是不可偏離政府官員誠心相信《基本法》的含義的。所以，入境

處處長不可能在《基本法》以外賦予他們居留權。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現在進入第三項質詢。

金管局審批銀行金管局審批銀行金管局審批銀行金管局審批銀行更換高層職員更換高層職員更換高層職員更換高層職員的申請的申請的申請的申請

HKMA Vetting Applications for Replacing Senior Staff of Banks

3333.... 李柱銘李柱銘李柱銘李柱銘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女士，關於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中銀香港＂）

最近更換總裁一事，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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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有否既定程序審批銀行更換高層

管理人員的申請；若有，請告知有關程序的詳情及審批這些申請

所需的時間；

(二 ) 金管局審批中銀香港更換總裁的申請需時多久；此項申請與其他

同類申請在審批程序方面有否分別；若有，原因是甚麼；及

(三 ) 在審批中銀香港更換總裁的申請時，金管局獲悉的更換原因是甚

麼？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銀行業條例》第 71 條，金融管理專員（“專員＂）必須

在信納申請者是有關認可機構的行政總裁或董事的適當人選的

情況下，才可批准該申請者擔任有關職位。金管局在審批時會遵

循一系列的程序。

據金管局解釋，該局在收到有關申請後，會考慮申請人的聲譽和

品格，以及審閱申請人的資歷，從而考慮該申請人是否具備足夠

的才能、知識、經驗和判斷能力，承擔及履行有關的職責。同時，

該局會向有關的本地或海外機構查詢是否存有申請人的負面資

料，藉以確保申請人沒有犯罪或不誠實的紀錄。不過，如果該局

就同一申請人的另一項任命在過往 3年內已向相同的本地機構作

出查詢，又或在過往已曾向有關海外機構作出查詢，而該申請人

在該查詢後至今並沒有再在有關的海外地區工作，則該局不會作

重複的查詢。

就以上所述，金管局審批任命所需的時間取決於過程中須向其他

機構作出多少項查詢，以及其他機構向金管局提供所需資料的時

間。如果一位申請者已經是一間認可機構的董事，而該董事任命

在少於 3 年前發生及已經由金管局批准，在這情況下，該局可以

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審批工作。就過去 1 年而言，此類申請有 36

宗，而其中 7 宗在 1 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批，1 宗在兩個工作天內

完成審批， 9 宗在 3 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批， 4 宗在 4 個工作天內

完成審批，而上述這 21 宗個案的申請人來自 9 個不同國家或地

區的認可機構。另一方面，如果申請人曾經在海外工作，而有關

海外監管機構又沒有於合理的時間內回覆金管局的查詢，又或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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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就海外監管機構的回覆有需要作進一步澄清，在這些情況下，

審批的時間便有可能長達多個月。

(二 ) 金管局不能透露在行使監管職能時所取得的有關個人或個別認

可機構的資料，但正如我剛才所述，金管局在某些情況下可在數

天內完成銀行高層人士的審批。這次中銀香港總裁的個案與其他

類似個案所需的審批時間相若，所依從的原則及程序亦沒有不

同。

(三 ) 基於《銀行業條例》中的保密條款所限，金管局不能透露有關個

別銀行的資料。

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中有些很重要的字眼，

便是“據金管局解釋＂，請問局長在回答這項質詢前其實有否親身瞭解，金

管局所說的是否屬實，還是只是隨便說說，連局長也被誤導呢？因為據我理

解，這跟銀行業的說法不相同，審批程序並不是這麼快便能辦妥的。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金管局是負責監管銀行的獨立機構，而且它

已向我表明，是按既定的政策和程序來審批新總裁的任命，以及已向有關方

面跟進中銀香港更換總裁的原因。所以，我不認為有需要再查詢有關中銀香

港撤換總裁的原因。

李國寶議員李國寶議員李國寶議員李國寶議員：主席，我覺得局長這個答覆是完全不正常的。因為我本人的銀

行今年有需要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議員，請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it presently takes a month or more for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 to confirm even serving local banking
executives in their posts.  Will the HKMA pledge to apply the same standards to
local, overseas and Chinese banking executives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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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謝謝李國寶議員提出這項補充質詢。我剛才

已說過，有很多個案都可在很短時間內完成審批工作，但我不會就個別個案

作出評論。金管局給我的解釋是，它對本地銀行或海外銀行的處理程序和手

法都是一樣的。

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如果在 3 年內曾向某機構作查詢，

則有關當局便不會再作重複查詢，而局長在較早前也提到有關行政總裁和董

事的部分。如果金管局第一次調查有關人士時，該人純粹是申請擔任董事，

但其後他再提出擔任行政總裁的申請，那麼當局會否因為已曾對他作過調

查，所以便不會再次作調查？還是因為所申請的職位性質已有所不同，以及

責任亦加強了，所以當局便有需要重新作調查？當局會否因已認可他出任董

事一職，因而認為他亦達到其他方面的要求？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當金管局批准這些申請個

案時，會考慮該申請者的經驗及曾否有不誠實的紀錄等各方面。所以，無論

審批擔任總裁的申請或審批擔任董事的申請，金管局的處理程序都是相同

的，而在時間方面，大致上也沒有甚麼分別。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我想提出的補充質詢是有關局長的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

的第三段，當中提到，如果一位申請者已經是一間認可機構的董事，而該任

命亦已經由金管局批准，在這情況下，審批時間會較短。在本議會內有議員

是現職的銀行行政總裁，他亦是銀行業界的代表。但是，他的申請卻需時 4

星期，即從 4 月 28 日提出申請，直至 5 月 24 日才獲得批准。為何會有這樣

的情況呢，當中是否有不公平的現象呢？為何有些新任命的審批申請時間可

短至半天，而一些在某銀行工作多年的人，其申請的審批時間仍要這麼長

呢？請問局長，他有否查明金管局有否出現不公平的現象呢？局長可否在作

出答覆時不用“據金管局解釋＂這片語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很抱歉，礙於法例，我是不會評論個別個案

的。但是，正如我剛才所解釋，金管局是一個獨立的監管機構，它向我們保

證，它是根據一般的程序來處理有關工作的，所以我沒有理由認為它有任何

做得不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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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其實金管局有很多很快完

成審批的個案。就此，請問局長，有否其他個案的審批時間，比這次中銀香

港人事任命的審批時間更短呢？如果沒有，那麼其次跟中銀香港申請的審批

時間差不多的個案，兩者相距的日數又是多少呢？請問局長手邊有否有關的

資料即時回覆？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金管局不能夠透露在行使監管職能時取得的

有關個人或個別認可機構的資料，但是，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所說，在很短

時間內獲審批的個案數目亦相當多。但是，正如我剛才解釋，我不能夠透露

個別個案的資料，希望何議員明白。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我不是詢問銀行或人士的名稱，我只是問有否有關的個

案，如果沒有的話，那麼就其次跟中銀香港申請的審批時間差不多快的個

案，兩者相距的日數又是多少？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所說，這次金管局

審批中銀香港申請所耗用的時間，與其他類似個案是相若的。何秀蘭議員詢

問這與另一個案相距的時間是多少，這一方面，我現在不能馬上回答。如果

何秀蘭議員不介意的話，我可以作出書面答覆。（附錄 I）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主席，局長就補充質詢所作出的答覆，都是集中在替換的那位，

即新接任的那位人士方面，而我現在想詢問的，是關於被撤換的那位。主席，

我提出這方面的補充質詢，是由於該職位這麼重要，當局應要瞭解他為何離

任，很多其他專業界別都有需要向監管機構匯報，為何要更換該名人士。就

此，請問局長是否知道，金管局有否需要知悉某人被撤換的理由是甚麼？若

不需要，原因為何？如果有需要，那麼在這次事件中，以及在以前所發生的

情況中，理由是否相同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基於《銀行業條例》中的保密條款所限，金

管局不能夠透露個別銀行的資料。一般來說，金管局在審批銀行更換總裁的

個案時，是會向該銀行或有關的海外監管機構瞭解有關真相或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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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胡經昌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主席，局長仍未答覆我的補充質詢。局長再次答覆有關新接任

的那位，但我是問離任的那位，即被撤換的人。請問金管局是否知悉為何要

撤換某人呢？因為如果連該人為何要被撤換，金管局亦不知道原因，這樣它

是不可能作出審批的。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的答覆是，對於被撤換的人，情況亦

是相同的。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就《銀行業條例》，我相信局長所指的保密條文便是第

120(4)(h)條，當中寫明，如果金管局取得該人（即提供資料的那人）同意，

便可以作出披露。請問局長，基於可能有需要在現在或其他場合因公眾利益

或公眾廣泛關注這事件的理由而作出回應，有否詢問過金管局或透過金管局

詢問過提供資料的人，例如中銀香港，是否同意政府透露這一方面的資料

呢？若有詢問，得到的回覆是否不可？若沒有詢問，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答案是我不認為有需要詢問。因為金管局作

為一個監管機構，已經行使了它應有的監管權力，來促使銀行委派核數師查

核其貸款方面出現了甚麼問題。在這方面，我認為金管局的做法已經符合公

眾利益。至於是否有需要循其他渠道再作出監管，例如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證監會＂），據我所知，證監會和金管局是經常聯絡的，而由於

中銀香港是上市公司，所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們已做了很多工夫。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局長錯誤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問金管局有否作出查

詢，不是問局長有否詢問金管局，我是問金管局有否詢問提供資料的那人，

他是否同意讓金管局或其他人披露有關資料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經很清楚表示，我沒有詢問過金管

局。正如我剛才所說，金管局在很多方面都是受法例保密條文所限的，所以

不能夠作出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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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局長的意思是否表示，金管局詢問該申請人可否作出披

露的這個 consent，亦是受制於條例第 120 條呢？這樣理解是否正確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有補充。金管局是有權提出這樣的詢問，

即好像涂謹申議員所說的那樣。但是，據我所理解，金管局並沒有詢問過。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在處理這次審批中銀香港更換總裁人選一事上，金管局

受到一位資深的銀行家，亦是本會銀行界別代表的批評，金管局的形象或公

正程度因而受到質疑。再者，局長今天在答覆本會的質詢時，就每件事情都

不肯回答，亦不打算澄清。那麼，局長認為還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助金管局

或政府重建一個市民認為有公信力的形象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首先，我不認為金管局的公信力受到這次事

件影響。正如我剛才所解釋，有很多個案的審批時間都是很短的，而就一些

個別事件，我們是不可以評論的。所以我覺得，如果說金管局的公信力受到

影響，這似乎是太言重了。至於應否由我們來澄清有關金管局公信力的問

題，我覺得市民一向都肯定金管局對香港銀行業監管的卓越成績，所以，我

相信我無須在這裏再替金管局說甚麼好話。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據我理解，銀行界對這次的看法是：大規模銀行的

申請會很快批核，小規模銀行的申請審批時間較長，而中銀香港的申請則特

別快獲批核，而且快得“離譜＂。請問局長，可否以書面答覆，在過去 3 年，

金管局審批銀行更換總裁的申請，每次所耗用的時間是多少？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答案是肯定的，我一定會向李議員和各位議

員提交一份書面答覆。（附錄 II）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June 200332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四項質詢。由於梁耀忠議員未能及時出席會議，李卓人議員已獲得

梁議員同意，由他代提出本項質詢。

擬擬擬擬在屯門進行在屯門進行在屯門進行在屯門進行的的的的“焚化爐＂工序“焚化爐＂工序“焚化爐＂工序“焚化爐＂工序

Proposed Incinerator Process in Tuen Mun

4444.... 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上月 27 日，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署長根據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該條例＂）的規定刊登公告，表示接獲青洲英坭

有限公司（“青洲英泥＂）申請在屯門廠房進行“焚化爐＂工序的牌照，而

任何人反對當局批出該項牌照須於 30 天內提出。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會否委任獨立人士就所接獲的反對意見進行客觀分析；若會，有

關安排的詳情；若否，原因是甚麼；

(二 ) 當局將如何切實考慮該等反對意見，以及將於何時公布申請結

果；及

(三 ) 當局曾否就有關申請進行獨立和公正的環境影響評估；若然，請

告知評估的結果；若否，原因是甚麼？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這項環境牌照申請的項目是香港科技大學聯同青洲英坭獲得創

新及科技基金轄下的大學與產業計劃撥款，於屯門踏石角進行環

保熔化系統試驗計劃。該項試驗計劃的總運作時間約為 4 個月。

由於該計劃涉及一個每小時可焚毀超過 0.5公噸廢物或垃圾的裝

置，屬該條例規定的指明工序，因此須按照該條例向環保署申請

牌照。就此項申請，環保署根據該條例的規定，要求青洲英坭在

報章刊登公告，並讓公眾查閱申請。青洲英坭於本年 5 月 27 日

刊登有關的公告。

根據該條例，公眾可在公告刊登後 30 天內，即在本年 5 月 27 日

至 6 月 26 日期間，基於下列理由提出反對批出牌照：

(i) 該指明工序會趨於妨礙達致或保持任何有關的空氣質素指

標，即 air quality objective；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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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有害或厭惡性排放物的排放會或相當可能會損害健康。

由於該條例已列明環保署在處理有關申請時的具體規定，因此環

保署不會委任獨立人士分析所收到的反對意見。

(二 ) 環保署會依照該條例所訂明該署可考慮的反對理由，並參考有關

指引所訂明的方法和客觀標準，處理對有關申請所提出的反對。

上述指引包括最好的切實可行辦法指引及選用模型和模型參數

指引等。該條例規定環保署不可早於有關申請的公告刊登後的 40

天（即不早於 7 月 6 日）批出或拒絕批出牌照。由於現時有關的

申請尚在處理中，所以環保署未能訂定何時作出決定。

(三 ) 該申請是一項小規模的試驗計劃，其裝置的垃圾焚化能力不超過

每天 50 公噸，因此無須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所訂下的規

定，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否決委任獨立人士進行評估，但問題

是局長從前服務的公司也有分參與計劃。據報，局長在未出任局長前所服務

的私人公司，為青洲英坭分別在 2001 年申請“焚化爐＂工序的牌照，以及

在去年 10 月提交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如果現在又由局長轄下的環保署審理

有關牌照的申請，會否出現利益衝突問題，或局長如何避免令人感到有利益

衝突呢？委任獨立人士進行評估這方法會否較好呢？所以，請問局長從前工

作的公司是否有參與計劃，以及如何令人覺得沒有利益衝突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也想在此說明。我在 2002 年 7 月 31 日正

式結束與西圖國際（中國）有限公司（“西圖公司＂）的僱傭合約，在 8 月

1 日出任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自從那天開始，我已與西圖公司沒有任何

關連，亦不持有西圖公司的任何股份。西圖公司是一間美資的跨國環境工程

公司，員工超過 12  000 人。在我的記憶中，西圖公司曾在 2001 年年初承接

香港科技大學的合約，為它在屯門所進行的試驗計劃申請指明工序牌照，但

我當時完全沒有參與該項目。由於我當時是西圖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和 ISO 的

Quality Director，即質量管制總裁，所以我知道有該項目。

環保署在審批任何申請時，會依照有關規則及專業評估結果而作出決

定，絕不會因為我擔任局長或我與從前服務的公司有任何關係（尤其是沒有

關係）等情況，而影響該署的決定。有關項目獲批准或遭否決，都不會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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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公司提出申請有關。我希望各議員瞭解，當中並不存在利益衝突的問題。

我想強調，對於這項目，我們是依照政府一向的政策，對這些科技的發明和

應用持開放的態度，亦扮演監督的角色，所以我們一定會依足規矩，視乎有

關申請能否達到環境標準的要求而決定是否批准該項目進行。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到反對批出牌照的理由是

(i)和 (ii)兩項。屯門居民表示最關心和擔心的其中一個地方，是這些廢物在運

送途中，會否發出惡臭影響居民。請問局長，根據主體答覆，這些會否不是

政府反對批出牌照的理由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有關以踏石角這地方作為焚化點這項目，我

們考慮到該道路亦能到達西面的一個堆填區。我不是說整區都會受到臭味的

影響，事實上，該區是屬於工業區，而現時申請進行的工序與整區的現有運

作及工作，是沒有矛盾和衝突的。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因為屯門居民覺得垃圾會從四方八面

運到踏石角，不會只經該條道路，所以居民擔心垃圾車會在途中發出惡臭或

造成其他影響。我的問題是這些擔心和理由，根據局長的答案，是否不是環

保署考慮發牌與否的理由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們是根據該條例來考慮兩項因素，即有關

工序有否達到空氣指標和是否最好的工作方法，沒有需要考慮運輸的情況。

但是，在運輸垃圾方面，我們可根據另一些指引來監管運輸的過程。不單止

是屯門，無論在任何地方運送垃圾，垃圾車都有一定的標準，例如必須密封、

行走時不能滲漏等，以免影響整體市區的 生和安全。

DR RAYMOND HO: Madam President, this Integrated Co-combustion Cement
Production Facility is proposed by the Green Island Cement Company Limited.
As I understand it, it is a new process which has not been undertaken in Hong
Kong.  As regards the Guidance Note on the Best Practicable Means and the
Guidelines on Choice of Models and Model Parameters, would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or no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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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 and the Guidance Note actually cover all new processes like this?  If
not, will they be updated and revised?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Madam President, the technology applied to this specified process is actually
well-known.  However, it involves the integration of two different sets of
technology, and that is why it requires testing.  The combustion process itself is
not new.  We are not considering a new process of combustion that we do not
know what pollutants will be emitted from the process.  We are very well aware
of what will be emitted.  The question here is, first of all, whether the cement
kiln can sustain the temperature of over a thousand degrees centigrade during its
process when garbage is added to the kiln.  Actually, this process has been used
elsewhere, but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the garbage varies from place to place, it
requires testing in local condition.  That means it depends on what kind of
garbage is sent to the kiln.  It may lower the temperature, it may not form the
clinker as expected, or it may not be able to sustain the temperature as required.
And also with this kiln, the applicant has supplied a flue, which is equipped with
air pollution reduction installations, such as activated charcoal filtration and a
quenching device.  All these have been shown to be working, because the whole
flue mechanism is actually a purchased product.  But by combining the two
systems together,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it does not cause any unexpected
result.

This particular project is actually designed by a professor a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we have every respect that
there is sufficient technical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at it is worthwhile for
testing at an application level.  For this kind of academic research, there is a
certain gap between actual application and laboratory testing.  That is why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supports this item.  I might just add that for
environmental industry, thi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lthough we are making
use of known technology, we need certain degree of integration and local
application to make sure that it actually works in Hong Kong.  Within our Air
Pollution Control Ordinance, the Guidance Note on the Best Practicable Means
and the Guidelines have actually included all these emission evaluations which
are required for this particular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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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CHOY SO-YUK: Madam President, the Secretary, in part (c) of the main
reply, states that as the refuse burning capacity will not exceed 50 tonnes per day,
a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is not necessary.  However, since
this project has aroused so much public concern and actually quite a bit of
protest, would the Government consider asking the project proponents to conduct
an EIA in this cas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Madam Presiden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rdinance has very
specific requirement as to what is a designated project and it is defined as 50
tonnes.  If the burning capacity of any incinerator project falls below this
quantity, we are not able to force the applicant to carry out an EIA.  We can, of
course, ask the applicants whether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do so, but otherwise,
there is no legal right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quire an EIA.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五項質詢。

私人發展商提出私人發展商提出私人發展商提出私人發展商提出的的的的改變土地用途申請改變土地用途申請改變土地用途申請改變土地用途申請

Applications by Private Developers for Change of Land Use

5555.... 劉炳章劉炳章劉炳章劉炳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私人發展商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6 條及

以其他方式提出的改變土地用途申請，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政府是否有政策，減少批准私人發展商就改變土地用途提出的申

請；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以何準則審批循上述兩種途

徑提出的申請；申請者可循甚麼途徑就申請結果提出覆核或上

訴；

  

(二 ) 除發展新界小型屋宇的申請外，過去 5 年，每年當局接獲私人發

展商循上述兩種途徑提出的改變土地用途申請各有多少宗；當中

個案審批時間最長是多久，以及最快獲得批准的申請的審批時間

是多久；目前有多少宗申請尚待處理，以及估計有多少宗申請有

機會獲得批准；及

(三 ) 在過去 5 年，每年循此兩種途徑提出的申請中，獲批准的住宅發

展項目各有多少個；每個分別涉及的樓面面積、可興建的單位數

目，以及當局從每個項目獲得的補地價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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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 3 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 政府的一貫政策，是確保土地用途規劃配合香港長遠的發展需

要。由於市場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不斷變化，現時的城市規劃制度

提供了渠道，讓私人發展商可以提出更改土地用途的申請。

申請更改土地用途的途徑包括向城規會提出修訂法定圖則的建

議和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6 條提出規劃申請。城規會在審

批這些建議或申請時，會考慮多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規劃意

向，有關發展對附近交通、景觀、環境及基建的影響等。城規會

亦會參考各相關政府部門的專業意見及有關地區團體及人士的

意見。城規會的運作是獨立的，亦沒有訂下目標增加或減少批准

這些申請的數目。

按照《城市規劃條例》第 16 條提出的規劃申請，申請人如果不

滿城規會的決定，可根據條例第 17 條，於城規會發出決定通知

的日期起計 21 天內，要求覆核。城規會必須在接獲覆核申請日

期起計的 3 個月內進行覆核聆訊。如果申請人對覆核決定仍感不

滿，可在城規會就所作決定發出通知的日期起計的 60 天內，根

據條例第 17B 條的規定提出上訴。上訴將會由獨立於城規會的城

市規劃上訴委員會審理。

至於建議修訂法定圖則方面，其處理程序跟規劃申請大致相同。

如果有關修訂法定圖則的建議被接納，城規會便會根據《城市規

劃條例》的規定，於憲報刊登有關的修訂項目。如果城規會不接

納修訂法定圖則的建議，建議者可因應不獲接納的原因，把修訂

建議，或就原來建議提出新理據後，再提交城規會考慮。

(二 ) 過去 5 年，由私人發展商提交的規劃申請和建議修訂法定圖則的

數目詳見於附件一。這些數字包括不同大小和不同性質的發展，

例如商業發展、住宅發展，以及改變工業單位用途等。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的規定，城規會必須於收到根據條例第 16

條遞交的規劃申請的兩個月內審議該申請。至於修訂法定圖則的

建議，法例上並沒有規定審議時限。儘管如此，規劃署的服務承

諾是在 3 個月內將這些建議提交城規會考慮。目前，有待審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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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申請和修訂法定圖則的建議分別為 33 宗和 44 宗，其中包括

74 宗是因為申請者主動要求城規會延遲審理，大多數的原因是申

請者需要更多時間，準備額外資料和理據，供城規會參考。由於

每項申請的情況和內容都不同，我們不能估計當中有多少項有機

會獲得批准。

(三 ) 在過往 5 年，透過規劃申請和建議修訂法定圖則以更改土地用途

這兩種途徑，獲批准的私人住宅發展項目的數目、每個項目所涉

及的樓面面積、預計可興建的單位數目及有關項目於修訂地契條

款所繳付地價金額等資料，詳載於附件二。

發展商會視乎市場住宅樓宇的供求情況及其他的相關因素，決定

是否進行個別住宅發展項目。此外，申請規劃許可或修訂法定圖

則，只是整個發展過程中的其中一個部分。要完成整項發展，還

有其他程序，包括更改地契、補地價差額、按《建築物條例》提

交建築圖則，以及興建工程等。

附件一

於過去 5 年由私人發展商提出的規劃申請或建議修訂法定圖則的數字

類別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1) 根據條例第 16 條

提交的申請（註 1 及 2）

350 379 357 300 317

(2) 修訂法定圖則的建議

（註 2 及 3）

64 66 45 27 28

註： (1)上述數字不包括發展小型屋宇及臨時用途的申請。

(2)不包括由申請人主動撤回的申請／要求。

(3)不包括主要涉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改劃用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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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於過去 5 年透過規劃申請和修改法定圖則

而獲批准的私人住宅發展項目 (註 1)

類別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總數

根據條例第 16 條批准

的規劃申請的數目

9 12 11 6 4 42

獲接納的修訂法定

圖則的建議的數目

5 10 6 4 3 28

詳情如下：

(a) 根據第 16 條批准的規劃申請

項目編號 涉及住宅樓面面積

（平方米）

(註 2)

估計可興建的單位數目

(註 2)

因修訂地契條款

或換地所繳付的

地價金額

(註 3)

1. 98  200 939 (註 4)

2. 10  303 174 (註 4)

3. 3  290 49 (註 4)

4. 4  533 75 (註 4)

5. 1  195 20 (註 4)

6. 80  415 1  592 (註 4)

7. 1  737 34 (註 4)

8. 2  647 312 (註 4)

9. 3  395 78 (註 4)

10. 57  325 992 (註 4)

11. 11  074 160 (註 4)

12. 12  546 216 (註 4)

13. 11  645 272 (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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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涉及住宅樓面面積

（平方米）

(註 2)

估計可興建的單位數目

(註 2)

因修訂地契條款

或換地所繳付的

地價金額

(註 3)

14. 117  568 1  819 (註 4)

15. 63  000 1  088 (註 4)

16. 2  663 30 (註 4)

17. 12  310 210 (註 4)

18. 3  280 37 (註 4)

19. 5  063 58 (註 4)

20. 8  261 88 (註 4)

21. 7  323 142 (註 4)

22. 7  713 123 (註 4)

23. 2  840 34 (註 4)

24. 2  317 26 (註 4)

25. 1  840 36 (註 4)

26. 12  007 180 (註 4)

27. 2  480 21 (註 4)

28. 400 1 (註 4)

29. 5  117 104 (註 4)

30. 1  400 8 (註 4)

31. 41  281 297 (註 4)

32. 985 12 (註 4)

33. 91  300 1  600 (註 4)

34. 1  167 12 (註 4)

35. 345  400 5  184 (註 4)

36. 11  365 114 145,450,000 元

37. 15  440 58 (註 4)

38. 159  277 3  520 2,038,390,000 元

39. 70  200 420 485,000,000 元

40. 5  543 78 (註 4)

41. 97  449 1  278 (註 4)

42. 18  960 320 (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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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獲接納的修訂法定圖則建議

項目編號 涉及住宅樓面面積

（平方米）

(註 2)

估計可興建的單位數目

(註 2)

因修訂地契條款

或換地所繳付的

地價金額

(註 3)

1. 25  290 432 (註 4)

2. 76  000 1  056 (註 4)

3. 28  100 562 (註 4)

4. 158  900 2  112 (註 4)

5. 581  000 8  300 (註 4)

6. 18  025 272 (註 4)

7. 10  636 80 (註 4)

8. 428  903 3  166 (註 4)

9. 52  156 612 (註 4)

10. 7  258 74 (註 4)

11. 83  850 1  067 (註 4)

12. 3  641 76 (註 4)

13. 1  840 12 (註 4)

14. 369  349 5  144 (註 4)

15. 4  238 12 (註 4)

16. 186  372 1  453 (註 4)

17. 49  134 758 24,080,000 元

18. 1  299 9 (註 4)

19. 26  418 220 (註 4)

20. 918 5 (註 4)

21. 55  388 965 (註 4)

22. 15  341 418 110,000,000 元

23. 76  268 1  316 (註 4)

24. 6  120 112 (註 4)

25. 90  941 2  040 (註 4)

26. 24  460 414 (註 4)

27. 5  017 112 (註 4)

28. 9  133 164 (註 4)

29. 5  171 100 (註 4)

註 (1)：涉及同一地盤的重複申請及輕微放寬發展限制的申請不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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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 在此 5 年期間內首次獲批的申請，其後的樓面面積或可建成單位的

改變已計算在內。在此 5 年期間前已獲批的申請，在此 5 年期間內

作出修訂的項目並不計算在內。

註 (3): 並非每一項目都涉及修改地契或換地程序。此欄只顯示在修改地契

程序完成後，政府所收到的地價金額。修改地契條款或換地的申請

是由發展商主動提出，在獲准更改土地用途後，發展商會根據商業

考慮，決定是否繼續進行有關發展，包括與政府商議因修改地契或

換地而須繳付的地價差額。

註 (4)：包括尚未申請或完成，或不涉及修改地契或換地程序，或有關申請

個案已撤銷。

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主席，謝謝局長的回應。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末段提到，建議

修訂法定圖則的處理程序，跟處理規劃申請大致相同。如果修訂建議不被接

納，可以重新修訂，再交城規會考慮。不過，主體答覆並沒有提及就建議修

訂法定圖則是否設有上訴機制，一如提出規劃申請的上訴機制。如果沒有上

訴機制，城規會需時多久來考慮？政府有否承諾何時給他們回覆？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對不起，我手邊並沒有資料顯示是否設有上

訴機制，我不想誤導議員，請容許我以書面方式回覆。（附錄 III）

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主席女士，現時很多人批評本港的土地規劃及土地發展較為沉

悶，甚或一成不變。請問局長，未來會否引入更多新的考慮元素，例如如果

發展具有先導計劃的概念，即較新穎的概念，或創意工業發展，或可持續發

展，又或涉及綠色用途，政府會否優先考慮這些土地可以申請更改用途？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成智議員，你可否將你的提問跟主體質詢及局長的答覆拉上關係

呢？

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是的，主席女士。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到，在決定是

否進行一些發展時，會考慮很多因素。請問局長，會否引入一些較新的考慮

因素，使我們的土地規劃能有較新穎的發展，以免流於一成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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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大家都知道，現時城規會所發表的圖則分為

數項，一些是經常准許的用途，清楚寫明在某類別下，無須批准也可以進行。

此外， column 2，即第二行清楚指明，須獲得城規會許可，然後才能進行的

用途。我剛才也提及這用意，便是這些用途可能對環境、交通及基建等有所

影響。可是，城規會覺得，在個別情況下，如果有關地點或所引用的方式等

問題，經過討論後，大家認為可以接納，也可予以批准。因此，根據《城市

規劃條例》第 16 條遞交申請，是容許他們這樣做的途徑。這樣便可以提供

一種彈性考慮。我不知道這是否黃議員剛才所說的新的考慮因素。無論如

何，這是一種途徑，容許例外處理一些問題。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政府在規劃研究方面，很多時候會用上 5 年、10 年，甚

或更長時間。很多時候，在研究的範圍或地區內，所有發展會遭凍結。如果

私人發展商在這段期間內，提出有關該地區的規劃申請，或申請改變土地用

途，政府會採用甚麼準則來審批這些申請，抑或不處理這些申請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想澄清，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所說，

所有這些申請都是根據有關法例向城規會提出的。城規會會分為兩種類別，

第一，是經常准許的用途；第二，一些用途是須提出申請的，甚至與原來土

地用途規劃不符合，也容許提出申請。因此，即使圖則正在修改中，又或已

訂定用途，如果想作出更改，也可以向城規會申請更改土地用途。當然，城

規會在考慮時，正如我剛才所說，主要會考慮對原本規劃意向、附近交通、

景觀、環境及基建的影響。在考慮過程中，城規會除了採用這些標準外，在

實際情況下，還會要求政府部門提供專業意見，很多時候甚至會聽取地區團

體及人士，以及區議會等對有關申請的意見，從而作出一個能照顧各方面利

益的最佳決定。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出的，是已經決定研究範圍的土地用途後才

出現的程序。我是問仍未決定土地用途時，即政府仍在研究土地規劃時，政

府會怎樣做，以及怎樣訂定方向。在這種情況下的處理方法，是否一如局長

剛才所提供的答覆？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基本上，如果我們仍未作出規劃，而出現這

種需要的話，也要這樣提出申請。城規會同樣會按照我剛才所說的那套準則

來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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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六項質詢。

進口及食用野生動物進口及食用野生動物進口及食用野生動物進口及食用野生動物

Import and Consumption of Wild Animals

6666.... 麥國風麥國風麥國風麥國風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女士，鑒於有醫學研究發現，引致非典型肺炎的冠狀

病毒可能源自野生動物，當中包括果子狸，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每類野生動物去年的進口數量及其用途；有關部門去年檢獲非法

進口的野生動物數量、因而曾拘捕多少人，以及法庭在去年對被

定罪者施加的最高刑罰；

(二 ) 過去 3年懷疑因食用野生動物引致市民身體不適並須入院治療的

個案總數；及

(三 ) 會否考慮全面禁止供食用的活野生動物進口；若會，考慮的詳

情；若否，原因是甚麼？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2002 年，香港只進口 3 種供食用的活野生動物，包括 71 萬隻龜、

15 萬條蜥蜴和 59  000 條蛇。至於進口作寵物的野生動物方面，
主要是龜、蜥蜴和倉鼠，數量分別約為 380萬隻、200萬條和 59  000
隻。此外，香港亦有進口小量其他野生動物作寵物，包括兔子、

龍貓、蛇、天竺鼠和蒙古沙鼠。

在 2002 年，共有 29 宗非法進口野生動物個案。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共檢獲 850 條蜥蜴、 144 隻龜和數批重逾 9  000
公斤的龜、126 條蛇、7 隻兔子、7 隻天竺鼠，以及 1 隻黃 ，並

有 14 人因而被定罪。法庭對被定罪者所處的最高刑罰是罰款

3,000 元，所懲處的罪行是違反《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化學物

殘餘 )規例》 (第 139 章附屬法例 N)的規定，在沒有有效證明書

的情況下把蛇從內地輸入香港。

(二 ) 食物中毒和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 SARS＂）均屬應

呈報疾病，而政府在接報後會調查病因。在過去 3 年， 生署並

無接獲涉及食用野生動物的疾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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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為預防狂犬病，我們自 1994年起便沒有容許活生狸貓進口本港。

當香港大學公布在果子狸身上驗出冠狀病毒之後，我們已於今年

5 月起暫時停止果子狸肉進口，作為預防措施。世界各地的科學

家仍在研究令人類患上 SARS 的冠狀病毒是否源自野生動物。我

們會密切留意有關的研究結果和發展，以確定應否提出進一步措

施，保障公眾健康。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國內其實已明令禁止進食野生動物，即野味，但香

港似乎沒有修訂法例，跟隨國內禁止進食野味。香港的野味根本來自國內。

國內禁止進食野味，可能是在觀察上或經驗上證明野味跟人的健康，尤其是

最近的傳染病有很大關係。請問政府，在這方面有否跟國內作出更好的溝

通，瞭解國內為何禁食野味？為何香港人仍然可以享用野味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香港是有法例規管食用野生動物的。如

果要進口供食用的野生動物，須向食物環境 生署（“食環署＂）申請，並

取得來源地的證明書，證明野生動物適合供人食用。我們設有機制，可確保

公眾健康。事實上，每次進口供食用的野生動物，也須獲得食環署的批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麥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國內已明令禁止進食

野味，但我們仍然入口國內的野味。國內禁止進食野味，有很多原因，很可

能是由於野味會令人的健康出現問題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麥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跟進質詢。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政府有否瞭解國內禁止進食野味的原因。局

長並沒有回答這部分的補充質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當然會向內地瞭解有關的研究結

果，然後考慮是否有需要修改現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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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主席女士，我看到局長向我們提供的數字後，感到震驚，原來

香港人每年食用 15 萬條蜥蜴。請問局長，政府有何措施，確保這 71 萬隻龜、

15 萬條蜥蜴和 59  000 條蛇合乎 生，即使香港人食用這些野生動物，也可

保持健康？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香港訂有《公眾 生（動物及禽鳥）條

例》（香港法例第 139 章）及《狂犬病條例》（香港法例第 421 章）。這些

法例容許政府要求進口野生動物的人提供這些動物的健康證明書，以及要求

禽畜 生主管當局證明這些動物不會影響一般人的健康。此外，野生動物售

賣商的牌照是由漁護署批出的，該署會視乎這些動物會否影響公眾健康才批

出牌照。因此，我們已訂有法例及採取措施，監察野生動物的進口，以防一

般市民的健康受到影響。

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及很多數字，我不想重複。

其中有很多是動物，包括人工養殖的蛇。請問政府，如果全面禁止食用野生

動物，受影響的從業員會有多少？又政府會採用甚麼方法，協助他們度過這

危機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並沒有估計受影響的人數。不過，

我會要求漁護署及食環署進行檢討，看看如果禁止進口供食用的野生動物，

對售賣商會有多大影響。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昨天在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們也

曾討論這問題，希望局長今天能夠回答。我們對於“野味＂及“野生動物＂

的定義，感到有些困惑。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提及數萬條蛇、數十萬隻龜，

我們知道很多這類動物其實是在農場由人工飼養的，絕對不是野生動物，但

在進口時，牠們卻被稱為“野生動物＂，又或“野味＂。政府現時應否就此

進行全面檢討，因為很多所謂“野味＂及“野生動物＂可能已不屬於這類

別？請問局長，會否全面檢討進口野生動物的法例，使法例更現代化？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不同的法例會訂有不同的定義，並非每

一項有關野生動物的法例也會界定“野生動物＂的定義。因此，我們也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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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檢討法例，看看是否須作調整，以完善法例。如果有監管不足之處，

便須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局長還未回答我的部分補充質詢，便是政府會否檢討“野

生動物＂的定義？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會再研究是否有需要界定“野生動

物＂的定義。正如李華明議員所說，很多以往被稱為野生的動物，現在已經

由人工飼養。這些定義是否有作用呢？我相信作用在於公眾 生，因為一般

來說，人工飼養的動物會較易受到監管，例如較易知道人工飼養的動物會否

帶有能傳染給人的疾病；而並非人工飼養的野生動物則較難監管。因此，我

們在檢討時，會研究是否有需要再作定義，又或應如何作出定義，才能使我

們的監管更趨完善。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的內容令我感到有些擔憂，因為局

長提到會密切留意有關的研究結果和發展，但我相信局長一定知道，除了這

次引起 SARS 的冠狀病毒外，還有很多病毒或病菌也是由動物傳染給人的。

請問局長會否考慮採取一個較適合香港文明社會的做法，便是決斷地禁止進

口及食用所有真的在野外生長的動物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我們進行檢討時，會從健康角度

來看這問題。我們會在考慮公眾健康，以及一般市民的健康會否受到影響

後，決定是否有需要禁止進口野生動物。事實上，我們在檢討現行法例時，

也會討論進口野生動物會否影響公眾 生。漁護署會留意野生動物的來源地

會否出現流行疾病，才會發牌讓這些野生動物進口。因此，現行法例已賦予

我們權力，看看來源地的野生動物會否帶有疾病。當然，我們知道一般野生

動物可能帶有傳染人和禽畜的疾病，會有風險存在，但一般來說，只有脊椎

動物才會帶有能傳染給人的疾病。漁護署在這些動物進口時會小心處理，看

清楚來源地會否出現一些由動物傳染給人的疾病。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更令人震驚的是香港 1 年之內進口 380 萬隻龜及 200 萬

條蜥蜴。根據人口結構，每個家庭平均應有 1.5 隻龜及 1 條蜥蜴。請問政府

有否跟進這些動物進口香港後的去向，究竟是再出口抑或留在香港？牠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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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死亡、逃脫，抑或被人棄置在郊野，不受控制地繁殖？這樣可能會引起

很多生態上的改變，又或在動物世界內引起病變。政府究竟有否作出跟進

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看到有關數字後，其實也感到很驚奇

（眾笑）。我也曾向同事查問，他們的答覆是，一般來說，這些動物除了進

口本地外，也有部分會轉口。據我所知，很多會轉口往內地。我們現時並沒

有機制，追查有多少動物會再被轉口。我會再跟同事討論，看看日後可否監

察有多少動物正式入口，以及有多少會轉口內地。

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主席，我相信麥國風議員提出這項質詢，是擔心進口動物會為

香港人帶來疾病。很可惜，主體質詢問的是野生動物，所以我不能跟進家畜

如貓狗的情況。不過，我知道有一類野生動物是進口作醫學用途的，那便是

猴子。請問局長，如何確保這類動物的進口安全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我剛才所說，凡進口野生動物，均

須向漁護署領取牌照。至於漁護署是否批准，便須視乎該種野生動物在來源

地會否帶有可傳染給人的疾病，以及來源地的禽畜 生主管當局必須提供健

康證明書，確保該種野生動物的健康，以及不會帶有能傳染給人的疾病。因

此，現時已有這種機制存在。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我希望局長最少能監察一些人的健康。現時有數之

不盡的野生動物進口，我不知道從業員的實際數目。請問政府有否監察售賣

野生動物的商店及農場的從業員的健康？暫時已知果子狸可能是導致 SARS

爆發的動物。請問局長，政府有否監察這方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食環署會透過售賣商監察供食用的進口

野生動物的健康；而漁護署也會監察作寵物用途的進口野生動物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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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口頭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有吸煙及飲酒習慣有吸煙及飲酒習慣有吸煙及飲酒習慣有吸煙及飲酒習慣人士人士人士人士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發病率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發病率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發病率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發病率

Incidence Rates of SARS Among People with Smoking and Drinking Habits

7777.... 劉皇發劉皇發劉皇發劉皇發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有否統計截至本月 15 日，在

證實患上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 SARS＂）的人士當中，分別有多

少名有吸煙或飲酒的習慣或同時有兩種習慣，以及有這些習慣的人士的發病

率與其他人士的發病率如何比較；若沒有統計，當局會否盡快作出統計？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生署在 2003 年 5 月中進行有關 SARS 患

者與吸煙習慣的調查。在 1  088 名 15 歲或以上回應調查的 SARS 患者當中，

有 210 人 (19.3%)曾有吸煙習慣。至於全港市民吸煙的普遍程度，則可從政

府統計處在 2000 年進行的調查中得知：15 歲或以上的一般人口中有 18.2%

曾有吸煙習慣。然而，把這兩套數字互相比較並無意義，因為兩項調查觀察

了兩組不同的市民。在上述 1  088 名 SARS 患者當中，有 275 人 (25.3%)是醫

護人員，而醫護人員極少有吸煙習慣。撇除醫護人員後，15 歲或以上的 SARS

患者當中有 25.2%曾有吸煙習慣。

根據上述同一項對 SARS 患者所作的調查，曾有吸煙習慣人士的死亡率

是 20.0%，但非吸煙者的死亡率則只有 9.7%。

就經常飲酒人士感染 SARS 的風險，現時並沒有流行病學資料。故此，

我們未有計劃調查 SARS 患者的飲酒習慣。

售賣肉類牌照售賣肉類牌照售賣肉類牌照售賣肉類牌照

Licences for Selling Meat

8888.... 楊森楊森楊森楊森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目前，新鮮糧食店須就售賣各種肉類申領有關的牌照，

並就每個牌照繳交年費。然而，在市區及新界售賣肉類的牌照的收費水平卻

有所不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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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釐定上述牌照的收費水平是否以收回成本為準則；若然，為何市

區及新界的有關牌照的收費水平各有不同；若否，當局以何準則

釐定有關牌照的收費水平；

(二 ) 將於何時劃一市區及新界售賣肉類牌照的收費水平；及

(三 ) 會否簡化售賣肉類牌照的種類，使從事有關行業的人士只須申領

一個牌照，便可售賣各種肉類；若會，何時實施；若不會，原因

為何？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鑒於本港過去數年經濟放緩，自兩個前臨時市政局就新鮮糧食店

牌照收費作出最後一次修訂後，政府一直凍結有關牌照的收費。

兩個前臨時市政局過去以收回成本作為釐定有關牌照費的其中

一項準則，由於不同地區的營運成本不同，加上前臨時市政局曾

在 1998 年 11 月將市區牌照費削減 30%，現時新界區新鮮糧食店

的牌照費較市區的為高。

(二 ) 在 2003 年 4 月 23 日，行政長官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以紓緩嚴重

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對各行業所造成的影響，其中包括在 6

個月內不提出調整政府收費的建議。我們計劃在此凍結令屆滿

後， 手進行劃一市區及新界新鮮糧食店牌照費的工作。在訂定

劃一收費的工作時間表時，我們會考慮不同的因素，包括整體的

經濟狀況及立法會有關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三 ) 目前，新鮮糧食店牌照持有人只需單一牌照，便可出售各種肉

類，包括牛肉、羊肉、豬肉、魚、家禽及爬蟲等。牌照費與可供

出售的肉類數目成正比，上限為售賣單一肉類所需牌費的四倍。

我們將會在上述劃一收費工作的過程中，考慮簡化新鮮糧食店牌

照的分類方式。

在深水在深水在深水在深水 興建公共交通轉車站的建議興建公共交通轉車站的建議興建公共交通轉車站的建議興建公共交通轉車站的建議

Proposal to Construct Public Transport Interchange in Shum Shui Po

9999.... 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主席，根據顧問提交給深水 區議會關於在該區內設立大

型巴士轉車站的可行性研究報告，途經長沙灣道及彌敦道的巴士路線合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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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條之多，當中近半數的南行方向路線相互重疊，造成交通擠塞。顧問認為

興建公共交通轉車站及推行巴士轉乘計劃，可改善現時的擠塞情況。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計劃重組途經深水 區的巴士路線，以減少路線重疊；若

有，於何時實施；若否，原因是甚麼；

(二 ) 當局根據哪些因素決定是否興建公共交通轉車站；及

(三 ) 有否考慮在美孚興建公共交通轉車站；若有，考慮的詳情，預計

可於何時落實有關計劃；若否，原因是甚麼？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運輸署密切監察專營巴士服務的運作，並且

一直均有在適當情況下重整巴士服務，以提高巴士運作的效率、減少道路擠

塞及改善環境。

有關途經深水 區的巴士服務，運輸署已在今年較早時為減少路線重疊

而擬訂重組 2 條巴士路線的方案，並徵詢有關區議會的意見。鑒於這些區議

會的反對意見，運輸署現正考慮聯同有關的巴士公司修訂建議，稍後再諮詢

這些區議會。此外，運輸署亦建議把另外 5 條途經長沙灣道的巴士路線改道，

以改善該道路的交通情況，並已就該建議開始諮詢有關的區議會。視乎諮詢

區議會的結果，當局計劃在 2003 年年底或之前落實這些重組路線的措施。

在研究是否在某區設置公共交通交匯處時，運輸署會考慮以下各項相關

因素：

(i) 根據終站設在該區的路線數目，在區內設置公共交通服務總站設施

的需要；

(ii) 乘客對區內不同路線或交通工具的轉車需求；

(iii) 鄰近地區是否有總站設施，以及在該區是否設有路旁設施以配合乘

客的轉車需求；

(iv) 是否有適合地點興建公共交通交匯處和有關地點本身的限制；

(v) 對乘客和區內居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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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對交通的影響；及

(vii) 其他有關因素，例如環境考慮因素。

目前，在美孚地鐵站附近有一個公共交通交匯處，設有 9 個巴士停車處

和 3 個公共小巴停車處。乘客可方便地在該處轉乘地鐵、巴士或小巴。由於

美孚現有的設施足以應付需求，因此，運輸署並無計劃在該處興建新的公共

交通交匯處。此外，深水 區已實施兩項巴士轉乘計劃，涉及 6 條巴士路線，

乘客可在美孚巴士總站、青山道和長沙灣道的巴士站轉乘有關的巴士路線。

運輸署會繼續與有關的巴士公司及區議會研究在深水 區實施更多巴士轉

乘計劃的可能性。

被判處監察被判處監察被判處監察被判處監察的的的的非法入境者非法入境者非法入境者非法入境者

Illegal Immigrants Sentenced to Imprisonment

10101010....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按性別、國籍和刑期劃分，過去 3 年，每年被法庭判處監禁的非

法入境者和違反逗留條件的訪港旅客各有多少；及

(二 ) 按性別和國籍劃分，截至本年 3 月 31 日，因非法入境或違反逗

留條件而在監獄服刑的囚犯人數，以及其佔當時服刑囚犯總數的

百分比？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一般來說，服刑囚犯可能因被裁定觸犯一項或多項罪行而被判

刑。在 2000、2001 及 2002 年，因“非法留在香港＂為其被定罪

的唯 一 或其中 一項罪 行而 被 判處 監禁的非 法 入境者分 別 有

1 652、1 652 及 1 195 人；當中分別有 1 233、1 375 及 933 人是

因該罪行為其被定罪的唯一或主要罪行（即在多項定罪中獲判刑

期最長的一項罪行）而被判處監禁。

至於在 2000、2001 及 2002 年被判處監禁的訪港旅客中，分別有

4 651、 7 006 及 9 842 名是因“違反逗留條件＂為其被定罪的唯

一或其中一項罪行而被判處監禁；當中分別有 3 657、 5 532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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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11 人是因該罪行為其被定罪的唯一或主要罪行而被判處監

禁。

按性別、國籍和刑期分類的詳細統計數字見附件一。

(二 ) 於本年 3 月 31 日，因“非法留在香港＂為其被定罪的唯一或其

中一項罪行而在監獄服刑的非法入境者共有 1 040 人，佔總服刑

人數 10%；當中因該罪行為其被定罪的唯一或主要罪行而被判處

監禁的囚犯則有 565 人，佔總服刑人數 5%。

與此同時，因“違反逗留條件＂為其被定罪的唯一或其中一項罪

行而在監獄服刑的合法入境者共有 1 139人，佔總服刑人數 11%；

當中因該罪行為其被定罪的唯一或主要罪行而被判處監禁的囚

犯則有 776 人，佔總服刑人數 7%。

按性別及國籍分類的詳細統計數字見附件二。

附件一

2000 年被判刑非法入境者及合法入境者收納人數

國籍／性別／ 非法入境者 合法入境者

刑期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中國（內地）

男性

<3 月 7 9 724 736

3 月 -<1 年 63 77 202 479

1 年 -<3 年 587 692 1 128

3 年及以上 13 160 0 1

總數 670 929 927 1 344

女性

<3 月 3 3 2 016 2 134

3 月 -<1 年 189 215 348 559

1 年 -<3 年 193 246 0 51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385 464 2 364 2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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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性別／ 非法入境者 合法入境者

刑期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男女合計

<3 月 10 12 2 740 2 870

3 月 -<1 年 252 292 550 1 038

1 年 -<3 年 780 938 1 179

3 年及以上 13 160 0 1

總數 1 055 1 402 3 291 4 088

越南

男性

<3 月 1 2 6 7

3 月 -<1 年 8 13 3 16

1 年 -<3 年 150 209 0 16

3 年及以上 0 5 0 0

總數 159 229 9 39

女性

<3 月 0 0 20 22

3 月 -<1 年 1 2 0 7

1 年 -<3 年 11 21 1 3

總數 12 23 21 32

男女合計

<3 月 1 2 26 29

3 月 -<1 年 9 15 3 23

1 年 -<3 年 161 230 1 19

3 年及以上 0 5 0 0

總數 171 252 30 71

菲律賓

男性

<3 月 0 0 10 10

3 月 -<1 年 0 0 7 10

1 年 -<3 年 0 0 0 0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0 0 1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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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性別／ 非法入境者 合法入境者

刑期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女性

<3 月 0 0 90 90

3 月 -<1 年 0 0 33 45

1 年 -<3 年 0 0 0 2

總數 0 0 123 137

男女合計

<3 月 0 0 100 100

3 月 -<1 年 0 0 40 55

1 年 -<3 年 0 0 0 2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0 0 140 157

巴基斯坦

男性

<3 月 0 0 29 31

3 月 -<1 年 0 0 11 46

1 年 -<3 年 3 3 0 12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3 3 40 89

女性

3 月 -<1 年 0 0 0 0

總數 0 0 0 0

男女合計

<3 月 0 0 29 31

3 月 -<1 年 0 0 11 46

1 年 -<3 年 3 3 0 12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3 3 40 89

泰國

男性

<3 月 0 0 3 5

3 月 -<1 年 0 0 1 5

1 年 -<3 年 0 0 0 0

總數 0 0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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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性別／ 非法入境者 合法入境者

刑期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女性

<3 月 0 0 69 88

3 月 -<1 年 0 0 9 11

1 年 -<3 年 0 0 0 2

總數 0 0 78 101

男女合計

<3 月 0 0 72 93

3 月 -<1 年 0 0 10 16

1 年 -<3 年 0 0 0 2

總數 0 0 82 111

斯里蘭卡

男性

<3 月 0 0 18 19

3 月 -<1 年 0 0 3 20

1 年 -<3 年 0 0 0 2

總數 0 0 21 41

女性

<3 月 0 0 6 7

3 月 -<1 年 0 0 0 4

1 年 -<3 年 0 0 0 0

總數 0 0 6 11

男女合計

<3 月 0 0 24 26

3 月 -<1 年 0 0 3 24

1 年 -<3 年 0 0 0 2

總數 0 0 27 52

其他國家／地區

男性

<3 月 0 0 20 22

3 月 -<1 年 2 2 4 24

1 年 -<3 年 1 1 0 6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3 3 2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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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性別／ 非法入境者 合法入境者

刑期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女性

<3 月 0 0 21 28

3 月 -<1 年 1 1 2 3

1 年 -<3 年 0 0 0 0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1 1 23 31

男女合計

<3 月 0 0 41 50

3 月 -<1 年 3 3 6 27

1 年 -<3 年 1 1 0 6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4 4 47 83

總計

男性

<3 月 8 11 810 830

3 月 -<1 年 73 92 231 600

1 年 -<3 年 741 905 1 164

3 年及以上 13 156 0 1

總數 835 1 164 1 042 1 595

女性

<3 月 3 3 2 222 2 369

3 月 -<1 年 191 218 392 629

1 年 -<3 年 204 267 1 58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398 488 2 615 3 056

男女合計

<3 月 11 14 3 032 3 199

3 月 -<1 年 264 310 623 1 229

1 年 -<3 年 945 1 172 2 222

3 年及以上 13 156 0 1

總數 1 233 1 652 3 657 4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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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被判刑非法入境者及合法入境者收納人數

國籍／性別／ 非法入境者 合法入境者

刑期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中國（內地）

男性

<3 月 8 12 635 644

3 月 -<1 年 49 52 163 382

1 年 -<3 年 550 617 0 103

3 年及以上 12 112 0 0

總數 619 793 798 1 129

女性

<3 月 2 2 3 664 4 054

3 月 -<1 年 226 252 516 827

1 年 -<3 年 423 465 1 78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651 719 4 181 4 959

男女合計

<3 月 10 14 4 299 4 698

3 月 -<1 年 275 304 679 1 209

1 年 -<3 年 973 1 082 1 181

3 年及以上 12 112 0 0

總數 1 270 1 512 4 979 6 088

越南

男性

<3 月 3 3 14 15

3 月 -<1 年 0 2 2 18

1 年 -<3 年 84 111 0 10

3 年及以上 0 4 0 0

總數 87 120 16 43

女性

<3 月 0 0 43 47

3 月 -<1 年 3 3 10 22

1 年 -<3 年 11 13 0 3

總數 14 16 53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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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性別／ 非法入境者 合法入境者

刑期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男女合計

<3 月 3 3 57 62

3 月 -<1 年 3 5 12 40

1 年 -<3 年 95 124 0 13

3 年及以上 0 4 0 0

總數 101 136 69 115

菲律賓

男性

<3 月 0 0 14 14

3 月 -<1 年 0 0 6 8

1 年 -<3 年 0 0 0 2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0 0 20 24

女性

<3 月 0 0 55 57

3 月 -<1 年 0 0 21 34

1 年 -<3 年 0 0 0 6

總數 0 0 76 97

男女合計

<3 月 0 0 69 71

3 月 -<1 年 0 0 27 42

1 年 -<3 年 0 0 0 8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0 0 96 121

巴基斯坦

男性

<3 月 0 0 60 67

3 月 -<1 年 0 0 16 85

1 年 -<3 年 0 0 1 19

總數 0 0 77 171

女性

3 月 -<1 年 0 0 0 1

總數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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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性別／ 非法入境者 合法入境者

刑期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男女合計

<3 月 0 0 60 67

3 月 -<1 年 0 0 16 86

1 年 -<3 年 0 0 1 19

總數 0 0 77 172

泰國

男性

<3 月 0 0 4 6

3 月 -<1 年 0 0 4 4

1 年 -<3 年 0 0 0 1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0 0 8 11

女性

<3 月 0 0 197 298

3 月 -<1 年 0 0 15 19

1 年 -<3 年 0 0 0 3

總數 0 0 212 320

男女合計

<3 月 0 0 201 304

3 月 -<1 年 0 0 19 23

1 年 -<3 年 0 0 0 4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0 0 220 331

斯里蘭卡

男性

<3 月 0 0 10 21

3 月 -<1 年 1 1 5 31

1 年 -<3 年 0 0 0 3

總數 1 1 15 55

女性

<3 月 0 0 3 5

3 月 -<1 年 1 1 3 8

1 年 -<3 年 0 0 0 1

總數 1 1 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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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性別／ 非法入境者 合法入境者

刑期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男女合計

<3 月 0 0 13 26

3 月 -<1 年 2 2 8 39

1 年 -<3 年 0 0 0 4

總數 2 2 21 69

其他國家／地區

男性

<3 月 0 0 25 30

3 月 -<1 年 1 1 12 22

1 年 -<3 年 1 1 0 7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2 2 37 59

女性

<3 月 0 0 30 36

3 月 -<1 年 0 0 3 15

1 年 -<3 年 0 0 0 0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0 0 33 51

男女合計

<3 月 0 0 55 66

3 月 -<1 年 1 1 15 37

1 年 -<3 年 1 1 0 7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2 2 70 110

總計

男性

<3 月 11 15 762 797

3 月 -<1 年 51 56 208 550

1 年 -<3 年 635 729 1 145

3 年及以上 12 116 0 0

總數 709 916 971 1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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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性別／ 非法入境者 合法入境者

刑期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女性

<3 月 2 2 3 992 4 497

3 月 -<1 年 230 256 568 926

1 年 -<3 年 434 478 1 91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666 736 4 561 5 514

男女合計

<3 月 13 17 4 754 5 294

3 月 -<1 年 281 312 776 1 476

1 年 -<3 年 1 069 1 207 2 236

3 年及以上 12 116 0 0

總數 1 375 1 652 5 532 7 006

2002 年被判刑非法入境者及合法入境者收納人數

國籍／性別／ 非法入境者 合法入境者

刑期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中國（內地）

男性

<3 月 4 7 527 550

3 月 -<1 年 37 45 291 519

1 年 -<3 年 415 469 3 80

3 年及以上 12 127 0 0

總數 468 648 821 1 149

女性

<3 月 3 3 5 935 6 571

3 月 -<1 年 167 175 829 1 224

1 年 -<3 年 225 238 6 97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395 416 6 770 7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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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性別／ 非法入境者 合法入境者

刑期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男女合計

<3 月 7 10 6 462 7 121

3 月 -<1 年 204 220 1 120 1 743

1 年 -<3 年 640 707 9 177

3 年及以上 12 127 0 0

總數 863 1 064 7 591 9 041

越南

男性

<3 月 0 1 6 11

3 月 -<1 年 1 2 0 5

1 年 -<3 年 54 97 0 7

3 年及以上 0 10 0 0

總數 55 110 6 23

女性

<3 月 0 0 45 60

3 月 -<1 年 1 1 8 25

1 年 -<3 年 10 11 1 7

總數 11 12 54 92

男女合計

<3 月 0 1 51 71

3 月 -<1 年 2 3 8 30

1 年 -<3 年 54 97 0 7

3 年及以上 10 21 1 7

總數 66 122 60 115

菲律賓

男性

<3 月 0 0 12 12

3 月 -<1 年 0 0 5 5

1 年 -<3 年 0 0 1 1

3 年及以上 0 0 1 1

總數 0 0 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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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性別／ 非法入境者 合法入境者

刑期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女性

<3 月 0 0 69 70

3 月 -<1 年 0 0 74 83

1 年 -<3 年 0 0 2 8

總數 0 0 145 161

男女合計

<3 月 0 0 81 82

3 月 -<1 年 0 0 79 88

1 年 -<3 年 0 0 3 9

3 年及以上 0 0 1 1

總數 0 0 164 180

巴基斯坦

男性

<3 月 0 0 42 43

3 月 -<1 年 0 1 17 37

1 年 -<3 年 3 3 2 16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3 4 61 96

男女合計

<3 月 0 0 42 43

3 月 -<1 年 0 1 17 37

1 年 -<3 年 3 3 2 16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3 4 61 96

泰國

男性

<3 月 0 0 0 2

3 月 -<1 年 0 0 1 1

1 年 -<3 年 0 0 0 0

總數 0 0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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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性別／ 非法入境者 合法入境者

刑期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女性

<3 月 0 0 196 211

3 月 -<1 年 0 0 11 14

1 年 -<3 年 0 0 0 1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0 0 207 226

男女合計

<3 月 0 0 196 213

3 月 -<1 年 0 0 12 15

1 年 -<3 年 0 0 0 1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0 0 208 229

斯里蘭卡

男性

<3 月 0 0 23 24

3 月 -<1 年 0 1 6 12

1 年 -<3 年 0 0 0 1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0 1 29 37

女性

<3 月 0 0 3 3

3 月 -<1 年 0 0 1 3

1 年 -<3 年 0 0 1 3

總數 0 0 5 9

男女合計

<3 月 0 0 26 27

3 月 -<1 年 0 1 7 15

1 年 -<3 年 0 0 1 4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0 1 3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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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性別／ 非法入境者 合法入境者

刑期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其他國家／地區

男性

<3 月 0 0 26 28

3 月 -<1 年 0 1 5 18

1 年 -<3 年 0 0 0 11

3 年及以上 0 2 0 0

總數 0 3 31 57

女性

<3 月 0 0 52 57

3 月 -<1 年 0 0 10 17

1 年 -<3 年 1 1 0 1

3 年及以上 0 0 0 0

總數 1 1 62 75

男女合計

<3 月 0 0 78 85

3 月 -<1 年 0 1 15 35

1 年 -<3 年 1 1 0 12

3 年及以上 0 2 0 0

總數 1 4 93 132

總計

男性

<3 月 4 8 636 670

3 月 -<1 年 38 50 325 597

1 年 -<3 年 472 569 6 116

3 年及以上 12 139 1 1

總數 526 766 968 1 384

女性

<3 月 3 3 6 300 6 972

3 月 -<1 年 168 176 933 1 366

1 年 -<3 年 226 239 9 114

3 年及以上 10 11 1 6

總數 407 429 7 243 8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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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性別／ 非法入境者 合法入境者

刑期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

或主要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被定罪的唯一

或其中一項罪行

為“違反逗留

條件＂

男女合計

<3 月 7 11 6 936 7 642

3 月 -<1 年 206 226 1 258 1 963

1 年 -<3 年 698 808 15 230

3 年及以上 22 150 2 7

總數 933 1 195 8 211 9 842

附件二

被判刑非法入境者及合法入境者人數（ 2003 年 3 月 31 日的情況）

非法入境者 合法入境者

國籍 性別 被定罪的唯一或

主要罪行為“非

法留在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或

其中一項罪行為

“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或

主要罪行為“違

反逗留條件＂

被定罪的唯一或

其中一項罪行為

“違反逗留

條件＂

中國

（內地）

男性

女性

370 (3%)

112 (1%)

784 (7%)

116 (1%)

89 (1%)

635 (6%)

213 (2%)

817 (8%)

男女合計 482 (5%) 900 (8%) 724 (7%) 1 030 (10%)

越南 男性 68 (1%) 120 (1%) 2 (0%) 5 (0%)

女性 10 (0%) 10 (0%) 7 (0%) 17 (0%)

男女合計 78 (1%) 130 (1%) 9 (0%) 22 (0%)

巴基斯坦 男性 2 (0%) 4 (0%) 6 (0%) 14 (0%)

女性

男女合計 2 (0%) 4 (0%) 6 (0%) 14 (0%)

菲律賓 男性 3 (0%) 3 (0%)

女性 15 (0%) 25 (0%)

男女合計 18 (0%) 28 (0%)

印尼 男性

女性 3 (0%) 6 (0%)

男女合計 3 (0%)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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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入境者 合法入境者

國籍 性別 被定罪的唯一或

主要罪行為“非

法留在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或

其中一項罪行為

“非法留在

香港＂

被定罪的唯一或

主要罪行為“違

反逗留條件＂

被定罪的唯一或

其中一項罪行為

“違反逗留

條件＂

泰國 男性 2 (0%) 3 (0%)

女性 6 (0%) 13 (0%)

男女合計 8 (0%) 16 (0%)

其他國家 /

地區

男性

女性

3 (0%) 6 (0%) 6 (0%)

2 (0%)

16 (0%)

7 (0%)

男女合計 3 (0%) 6 (0%) 8 (0%) 23 (0%)

總計 男性 443 (4%) 914 (9%) 108 (1%) 254 (2%)

女性 122 (1%) 126 (1%) 668 (6%) 885 (8%)

男女合計 565 (5%) 1 040 (10%) 776 (7%) 1 139 (11%)

註： 括弧內數字是個別種類囚犯數目佔所有被判刑在囚者的百分比。由於數字進位關係，這些

數字加起來未必等於總數。

非法採捕及銷售珍貴海洋資源非法採捕及銷售珍貴海洋資源非法採捕及銷售珍貴海洋資源非法採捕及銷售珍貴海洋資源

Illegal Capturing and Selling of Precious Marine Resources

11111111.... 吳亮星吳亮星吳亮星吳亮星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本港東面水域的海底珊瑚及其他珍貴生物近

期疑遭非法採捕，並運往內地銷售。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上述水域的海底資源有否遭非法採捕或破壞；若有，有關的詳

情；

(二 ) 有何法例及措施保護該等資源免受非法採捕；

(三 ) 有否與內地有關部門合作打擊非法採捕及銷售珍貴海洋資源；若

有，合作的詳情及會否加強有關合作；及

(四 ) 如何加強市民對海洋生態的保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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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曾於本月較早時在有關地點（包

括東平洲海岸公園、印洲塘海岸公園及赤洲沿岸水域）進行潛水

調查，並沒發現有任何珊瑚被移走的跡象。調查發現的唯一異常

之處，是在東平洲的淺水水域有少數珊瑚被翻轉。漁護署相信，

這些珊瑚可能是在退潮時被船隻意外撞倒所致。進行調查的潛水

員已把這些珊瑚移回原位。該署會繼續密切監察有關情況。

(二 ) 海岸公園是根據《海岸公園條例》所指定，目的是保護香港水域

內珍貴的海洋資源，包括重要的珊瑚 落。到目前為止，我們已

在香港東面水域指定了 3 個海岸公園，即印洲塘海岸公園、海下

灣海岸公園及東平洲海岸公園。根據《海岸公園條例》，除了持

有漁護署簽發的有效許可證的真正漁民可以在海岸公園內捕魚

外，在海岸公園內獵捕或移走任何動物或植物，均屬違法。此外，

很多珊瑚品種，包括在香港水域常見的石珊瑚，都屬於《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條例》所列明的瀕危物種。這些物種的進口、

出口和管有，都受到根據該條例所訂的發牌管制約束。

漁護署定期進行巡邏，並根據上述兩條條例採取執法行動。該署

亦已取得潛水組織對保護海洋環境的支持，他們在香港水域如發

現任何非法採捕活動，會向該署或水警舉報。

(三 ) 漁護署定期與廣東省海洋與漁業局（“該局＂）聯絡，以阻止內

地漁民在香港的海岸公園內捕魚或進行其他非法活動。在現行的

機制下，如有內地漁民被發現觸犯《海岸公園條例》，漁護署會

向該局報告有關漁民的個人資料。該局會進行調查，並對這些漁

民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這項安排證實具阻嚇作用。漁護署的紀

錄顯示，本港曾向該局舉報其名字的內地漁民，甚少再次在香港

的海岸公園內捕魚。該署也會與內地當局討論近期有關非法採捕

和銷售珍貴海洋資源的報道，以及如何加強雙方的合作，以打擊

這類活動。

(四 ) 漁護署不時舉辦教育及宣傳活動，包括公開講座、研討會和展覽

等，讓市民更深入瞭解保護香港海洋環境的重要。為此，該署也

向市民派發單張及小冊子等宣傳品。此外，該署每年都舉辦珊瑚

礁普查，鼓勵市民參與監察香港水域內珊瑚狀況的工作。該署會

公布普查結果，藉此提高市民對海洋保育的意識和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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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在農地上進行填土工程監管在農地上進行填土工程監管在農地上進行填土工程監管在農地上進行填土工程

Control on Land-filling on Agricultural Lots

11112.2.2.2.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據悉，有些人在農地上進行填土工程時，沒有在該

地段設置適當的排水設施，以致鄰近地勢相對較低的土地在暴雨期間經常出

現嚴重水浸，以及威脅有關居民的財產及生命安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現時有否機制監管在農地上進行填土工程；若有，請告知機制的

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二 ) 有否計劃加強監管此類填土工程；若有，計劃的詳情；及

(三 ) 有何計劃防止有關工程的建築廢料引致去水渠及其他排水設施

淤塞？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 3 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 一般而言，在農地上填土並不違反土地契約。因此，政府不能對

在其地段上填土的土地業權人採取執行批約條款行動。然而，如

果地段範圍內有明確界定的天然水道或去水道因填土而被堵

塞，則政府可以對有關土地業權人採取行動，執行批約條款。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 章），填平魚塘或在自然保育有

關的地帶進行地盤平整工程，均須獲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規劃許

可。如未取得批准，則上述活動在有關地帶上會構成違例發展，

政府可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採取執法行動。

此外，如未經土地業權人同意而非法傾卸泥頭廢物，可能會遭環

境保護署根據《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 章）提出檢控。

(二 ) 政府認為目前的監察制度是恰當的，並無計劃加強對私人農地上

進行填土活動的監管。

(三 ) 為防止公共排水系統被建築廢料或天然堆積物堵塞，渠務署已制

訂一套預防性維修保養計劃，定期視察所有渠務設施，並在有需

要時進行清理工作。渠務署並設有一條 24 小時熱線電話，讓市

民提出排水系統淤塞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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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嚴重水浸或緊急情況，渠務署的應急及處理颱風損毀組織和

緊急事故控制中心會投入服務。渠務署會監督專責小隊，緊急清

除淤塞的渠道和水道。此外，渠務署亦透過電視宣傳短片，以及

派發宣傳小冊子，令公眾更認識預防排水系統淤塞的重要性。

廣東省與香港就傳染病的通報機制廣東省與香港就傳染病的通報機制廣東省與香港就傳染病的通報機制廣東省與香港就傳染病的通報機制

Notification Mechanism of Infectious Diseases Betwee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13131313.... 何秀蘭何秀蘭何秀蘭何秀蘭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在本年 2 月 26 日的立法會

會議回答質詢時指出，香港與廣東省兩地的 生部門一向設有互相通報的機

制。因此，該通報機制在本年 3 月香港爆發非典型肺炎之前已經存在。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雙方藉通報機制交換哪些項目的資料，其中有否包括疾病名稱、

傳播途徑、預防傳染的措施及感染個案數目等資料；

(二 ) 通報機制以何方式運作；藉書面進行的通報，被通報的 生部門

平均需時多久才接獲有關書面通報；藉電話通訊進行的通報有否

以書面作實；若有，在收到廣東省 生部門關於此類電話通報的

作實文書前，香港 生部門是否必須以書面記錄有關電話通報內

容，將之存檔；當局並請提供去年 11 月至本年 5 月間兩地 生

部門就傳染病事宜通報的作實文書及書面紀錄；及

(三 ) 若有關電話通報沒有作實文書或書面紀錄，通電話的官員以外的

人士如何得知通話的內容？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香港 生署與廣東省 生部門就特定傳染病（包括霍亂、病毒性

肝炎、瘧疾及愛滋病），設有既定的通報機制，以監測有關疾病

的趨勢。通報的資料包括疾病名稱、個案數目、死亡人數、年齡

組別及病原體。

2003 年 4 月，香港和廣東省同意擴大通報機制的適用範圍，加入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 SARS＂）及其他傳染病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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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感冒、登革熱及結核病。此外，除了上述統計數據外，雙方

也同意交換與 SARS 有關的臨床治療、流行病學調查及病理學研

究進度的資料。

(二 ) 在緊急情況下，雙方會透過電話聯絡，以取得傳染病的初步資料

和澄清有關報告的內容，以作風險評估和預防工作。若須正式通

報，會以書面形式進行。書面通報會以傳真或電郵傳遞，以求最

快到達另一方。雙方在有需要時，會透過會議、訪問和研討會，

加強兩地在疾病監測方面的聯繫和合作。

(三 ) 在通報機制下接獲資料的人員，不論資料是以書面或電話提供，

均會通知負責人員按需要跟進。

資優資優資優資優學生學生學生學生的教育的教育的教育的教育

Education for Gifted Students

14141414.... 馮檢基馮檢基馮檢基馮檢基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教育署成立的馮漢柱資優教育中心在 2000 年年初

起已停止錄取資優學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資優學生的評審準則；過去 3年，每年被評定為資優學生的數目，

以及有關數目佔全港適齡學生人數的百分比；及

(二 ) 現時有何政策及措施，以瞭解資優學生在教育和情緒方面的需要

和就這些需要向他們提供協助；過去 3 年，每年實行此等政策及

措施涉及的開支款額；這些開支與外地投放於資優教育的開支如

何比較？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教育統籌局（“教統局＂）現時並沒有特定為評定學生是否資優

而設的評估服務。前教育署轄下的心理輔導組以往採用標準化智

能測驗評定資優學生，並將已評定為資優（智商超越 130）但同

時有學習、行為或情緒問題的學生轉介到馮漢柱資優教育中心接

受增益課程。於 2000 年年初，共有 1  300 名中小學學生被轉介，
約佔全港適齡兒童 0.14%。現今教育界普遍認同應多元化地界定

資優學生的特性。因此，從 2000 年年初開始，上述轉介措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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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本港資優教育政策的推出而停止。政策清楚釐定了校本培育

的方向，並且採用了多元智能的觀念來界定資優學生，因此不再

使用以往心理輔導組的單一使用智能評估的方法，而改用多元評

估方法。資優學生可以在不同的領域凸顯其資優的特質，例如有

些資優學生會比同齡的學生有較高的智商，或在學業上有卓越的

表現，或有傑出的領導才能；而另一些資優學生可能在其他方

面，如藝術上或運動上有優秀的表現。因此，我們須用多種方法

來評估一個學生是否資優，例如“學生表現評估表＂、“資優學

生行為特質問卷＂、“教師／家長／同輩／學生本人之提名及推

薦＂、“學習歷程檔案＂，以及其他標準化測驗等多元評估方

法。

現時本港的資優教育政策採用三層架構模式推行。第一、二層次

為高能力及資優學生提供校本培育課程；第三層次則為特別資優

學生提供校外支援服務。由於第一、二層次學生在學校內自行甄

選及培育，教統局並沒有此類資優學生的實際數目的資料。另一

方面，馮漢柱資優教育中心仍一直為過往已轉介、現仍在中小學

就讀的 1  100 名學生，提供增益課程。至於第三層次的特別資優
學生培育支援計劃，教統局至今共有 2  050 名中三至中六學生由
學校提名參加，數目約為該年齡組別學童的 0.77%。由於資源所

限，該計劃暫時未能讓中三以下學生參加。

(二 ) 根據上文所述的本港資優教育政策三層推行模式，教統局就資優

學生的教育及情意方面的需要，採用了下列多項措施：

第一、二層次校本培育方式：

─ 透過群集學校資優計劃及種籽計劃支援學校以校本培育方

式推行資優教育

─ 提供有關的師資培訓

─ 製作教師培訓教材套供學校參考

─ 製作網上教學資源供學校參考

─ 為有學習、行為、情緒問題的資優學生於馮漢柱資優教育中

心提供增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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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多項措施扣除馮漢柱資優教育中心職員薪酬，過往 3 年共用

8,821,000 元，詳情請參考附表一。

第三層次校外支援服務：

─ 為特別資優學生提供培育課程

─ 為特別資優學生的家長及教師提供培訓

以上多項措施，扣除馮漢柱資優教育中心職員薪酬，過往 3 年共

用 3,159,000 元，詳情請參考附表二。

此外，學校可動用學校發展津貼，為校內資優學生提供適切其教

育及情意需要的安排。

由於各地的資優教育政策，在資助方式、資優生佔學生人口比

例、增益課程的安排等方面，均不大相同，故此，很難比較本港

與外地在這方面的開支情況。

附表一

校本資優學生培育課程支出 (第一、二層次 )

由 2000 年 7 月至 2003 年 4 月（以最接近千元計算）

1 6 套校本資優課程教師培訓教材套支出 132,000 元

2 資優學生增益試驗課程支出 1,271,000 元

總數：1,403,000 元

優質教育基金計劃　─　群集學校資優計劃支出 (第一、二層次 )

由 2000 年 10 月至 2003 年 2 月（以最接近千元計算）

1 教師培訓課程支出 23,000 元

2 學生增益課程支出 13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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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教學資源支出（建立網頁） 180,000 元

4 給學校的計劃基金 540,000 元

5 計劃合約的員工，包括專業人員的薪金 6,308,000 元

6 其他支出 235,000 元

總數：7,418,000 元

附表二

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計劃支出（第三層次）

由 2001 年 9 月至 2003 年 3 月（以最接近千元計算）

1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支出 475,000 元

2 特別資優學生及其家長的卓越培訓課程支出 2,619,000 元

3 為特別資優學生、其老師及家長而設的研討會及講座支出 24,000 元

4 其他支出 41,000 元

總數： 3,159,000 元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私人住宅樓宇內私人住宅樓宇內私人住宅樓宇內私人住宅樓宇內的的的的滲水問題滲水問題滲水問題滲水問題

Handling of Water Seepage Problems in Private Residential Premises

15151515.... 李華明李華明李華明李華明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現時，當私人住宅樓宇的住戶如懷疑其單位的天花

滲水問題是因上層單位內的喉管損毀所引致，可要求食物環境 生署派員到

上層單位進行色粉測試以確定滲水源頭。然而，由於有關人員很多時候被拒

絕進入上層單位，以致測試無法進行，滲水問題往往拖延經年，而受影響的

住戶最終只能透過冗長和繁複的民事法律程序以求解決該問題。鑒於當局現

正全力推行全城清潔運動，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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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有否評估私人住宅單位內的喉管滲漏對環境 生造成的影響；若

有，評估的結果；

(二 ) 會否引入採用新技術的測試方法，以便更快捷和精確地找出滲水

源頭；及

(三 ) 會否制訂機制，促使這類問題能迅速和簡易地獲得解決？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樓宇天花滲水基本上是一個私人物業管理及

維修問題。一般來說，業主宜聘請專家提交報告，以確定滲水的源頭，以便

與引致樓宇天花滲水的人協商解決。

為防患於未然，政府亦不時向市民宣傳大廈管理及樓宇維修的重要性，

提醒業主須承擔責任，定期保養大廈供水管、去水管及防水膜，以避免出現

滲水情況。如涉及公眾 生、樓宇結構安全及浪費食水的情況，當局會根據

法定權力，包括進入私人處所進行調查，以處理滲水問題。

就質詢的 3 部分，答覆如下：

(一 ) 根據政府過往處理有關滲水投訴個案的經驗，滲水問題（包括喉

管滲漏）多發生於樓齡較高的多層大廈，通常涉及上下兩層的個

別單位。滲水問題或會對個別住戶造成不便或妨擾，但在大部分

情況下並不會對大廈的環境 生帶來嚴重問題。

(二 ) 為改善檢測滲水源頭的方法，我們已委聘顧問就快速檢測滲水源

頭的科技進行研究。顧問亦會就滲水檢測工作的範圍及類別制訂

技術指引，以供政府部門及建築專業人士使用。顧問研究已於

2001 年年底展開，而目前在草擬最後報告階段。待有關報告完成

後，我們會仔細研究報告內的建議及其可行性。

(三 ) 正如以上所述，業主應與引致樓宇天花滲水的人協商解決有關滲

水的問題。如滲水涉及大廈的公眾地方，業主亦可向業主立案法

團或大廈管理公司尋求協助。當滲水引致環境 生問題、浪費食

水或樓宇安全問題時，政府已有既定機制，因應實際情況作出跟

進。根據現行機制，食物環境 生署可發出“妨擾事故通知＂，

要求有關人士處理滲水導致的 生問題；屋宇署可要求有關人士

維修有問題的排水管；而水務署也可要求有關人士維修有問題的

食水管。具體行動須按個案性質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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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許單親家庭提供寄養家庭服務准許單親家庭提供寄養家庭服務准許單親家庭提供寄養家庭服務准許單親家庭提供寄養家庭服務

Allowing Single-Parent Families to Provide Home Foster Care

16161616.... 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主席，據悉，現時被社會福利署選為提供寄養家庭服務的

必須為雙親家庭，單親家庭不可以提供此項服務。但是，外國很多國家，如

加拿大、美國等地，單親家庭均可以提供寄養家庭服務。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香港規定不准單親家庭提供寄養家庭服務，有否對單親家庭歧

視；及

(二 ) 會否檢討該規定，令單親家庭也可以提供寄養家庭服務？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現時，並無任何規定限制單親家庭申請成為

寄養家庭，並提供寄養服務。在評估有意成為寄養家庭的申請時，社會福利

署會考慮該家庭的整體情況，包括家庭關係、經濟狀況、家居環境、照顧兒

童經驗，以及對寄養服務的認識等而作出全面評估，以決定該家庭是否適合

提供寄養服務。

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資料，截止本年 6 月 14 日，已登記的寄養家庭共有

714 個，當中有 8 個為單親家庭，其中一些單親家庭現正提供寄養服務。由

此可見，單親家庭只要經評估屬合適的寄養家庭，便可提供寄養服務，亦正

提供寄養服務。單親家庭並沒有受到任何歧視。

開放源碼軟件開放源碼軟件開放源碼軟件開放源碼軟件

Open Source Software

17171717.... 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於去年 11 月 6 日的立法會會議

回答本人的質詢時表示，政府已制訂政策及發出指引，推動及協助政府部門

應用開放源碼軟件。此舉亦可為私營機構樹立榜樣和提供參考，推動在香港

採用開放源碼軟件。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採用開放源碼軟件的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佔所有政府部門及公

營機構分別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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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有否為上述政策制訂推行方向、長期和短期目標及推行時間表；

若有，在政府部門及私營機構落實這些方向、目標及時間表的詳

情；及

(三 ) 有否評估有關政策的成效；若有，評估的準則及結果？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

(一 ) 截至 2003 年 5 月，共有 30 個政府政策局及部門已有部分系統採

用開放源碼軟件，佔政府部門數目約 40%。有關公營機構的情況，

我們未有資料。

(二 ) 政府的一貫政策是盡可能採用符合開放標準的軟件產品。在決定

採用何種軟件時，會以有關軟件的功能、安全性、系統兼容性、

技術支援及成本效益等作為主要考慮因素，並會充分考慮包括開

放源碼軟件在內的各種產品，按照物有所值的原則選用軟件產

品，而不會優先選用個別品牌或技術類別。為推行此政策，資訊

科技署已透過該署的資訊科技廊及其他活動，向各部門推廣開放

源碼技術和介紹開放源碼產品，以及安排測試開放源碼軟件產品

等。

由於政府的政策是按物有所值的原則選用軟件產品，因此不會就

採用開放源碼軟件產品的數目或比率訂立目標，但資訊科技署會

積極協助供應商為各政府部門提供包括開放源碼軟件在內的多

種產品，供各部門按政府的採購政策選用合適的產品。舉例來

說，該署現正協助 10 個政府部門及政策局在本年 7 月內完成設

置近 150 台供員工共用的工作站，這些工作站會以開放源碼軟件

作為主要工具。

在向私營機構推廣使用開放源碼軟件方面，政府會為鼓勵開發開

放源碼軟件的計劃及鼓勵私營機構採用開放源碼軟件的活動提

供資助及其他形式的支援。舉例來說，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已

批出 89 萬元，以成立一個 Linux 資源中心，為中小型企業就採

用開放源碼軟件提供支援，該中心將於本年 7 月成立。資訊科技

署將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及香港 Linux 商會於本年 7 月至 11 月

期間合辦 Linux 商業應用推廣計劃。該署亦會支援於本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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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舉行的 Linux World Conference & Expo ─  HK 2003。此

外，由工商及科技局、資訊科技署及香港電腦學會合辦的“ IT 話

咁易＂計劃，會於本年 7 月擴大服務範圍，為工商界提供有關資

訊科技應用的電話查詢及面談諮詢服務，服務範圍將涵蓋開放源

碼軟件。

(三 ) 在政府內部方面，置有開放源碼軟件的電腦數目由 2002 年 2 月

大約 130 台增加至 2003 年 5 月約 500 台，反映各部門對選用軟

件產品持開放態度，並持續增加採用開放源碼軟件。在私營機構

方面，政府將會進行調查，以瞭解私營機構採用開放源碼軟件的

情況及所面對的困難，以協助政府制訂相應措施，進一步向私營

機構推廣開放源碼軟件。

有關機管局與有關機管局與有關機管局與有關機管局與赤赤赤赤 角機場工程計劃承建商的索償角機場工程計劃承建商的索償角機場工程計劃承建商的索償角機場工程計劃承建商的索償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Claims Concerning Airport Authority and Contractors for Chek Lap Kok
Airport Project

18181818.... 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當局於去年 4 月答覆本人質詢時表示，機場管理局

（“機管局＂）正就涉及 4 份合約的 10 宗索償個案，與赤 角機場工程計

劃的有關承建商進行談判。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有關談

判是否已經完成；如已完成，每宗個案的索償協議金額為何？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在 2002 年 4 月 10 日給劉慧卿議員的答覆，

我們提及機管局正就 4 份機場工程合約共涉及 10 宗索償個案與有關的承建

商進行商討。在 2002 年 5 月至 11 月期間，機管局已解決了其中 3 份合約，

共涉及 4 宗索償個案，有關的索償協議總額為 2,800 萬港元。該 4 宗索償個

案主要涉及進入工地、設計及建築上的協調事項，以及一些小型額外工程。

由於這些個案涉及敏感商業資料，索償協議亦載有雙方同意對資料保密的條

款，機管局不能透露每宗個案的索償協議款額。

機管局現正與承建商就剩餘的 1 份合約有關的 6 宗索償個案進行談判。

這 6 宗索償個案主要涉及工程範圍的修改。由於談判尚在進行中，該局認為

不宜透露有關這 6 宗索償個案的估計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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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跨境販運毒品活動遏止跨境販運毒品活動遏止跨境販運毒品活動遏止跨境販運毒品活動

Curbing of Cross-boundary Drug-trafficking Activities

19191919....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遏止跨境販運毒品活動，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每年檢獲的每類毒品按其來源地分類後的數量；

(二 ) 毒販採用哪些新手法進行跨境販運毒品活動；

(三 ) 執法部門在打擊跨境販運毒品的工作方面遇到甚麼困難；及

(四 ) 有否制訂進一步遏止跨境販運毒品活動的具體措施？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3 年，香港警務處及香港海關每年檢獲的主要毒品數量按毒

品種類表列如下：

毒品種類 檢獲毒品（重量以公斤計算，除註明外）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海洛英 339.3 156.40 105.59

草本大麻 226.7 2 103.90 665.91

可卡因 9.4 29.7 8.30

氯胺酮 15.3

+110 粒丸

81.5

+1 136 粒丸

89.9

+534 粒丸

亞 甲 二 氧 甲 基 安

非他明

378 621 粒丸

+58.8 克

170 243 粒丸

+0.032 公斤

48 840 粒丸

+52.8 克

甲基安非他明 87.60

+7 879 粒丸

63.10

+49 208 粒丸

71.56

+34 440 粒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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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毒品的來源，海洛英主要源自“金三角＂，經陸路、空運或

水路偷運來港；草本大麻源自柬埔寨，大部分經水路或以空運方

式經泰國運入香港；可卡因則是從空運途徑由歐洲或南美洲地區

偷運來港。

甲基安非他明（俗稱“冰＂）及氯胺酮主要由內地從陸路邊界管

制站偷運來港；亞甲二氧甲基安非他明（搖頭丸）則通常源自歐

洲經空運或自內地從陸路邊界管制站偷運來港。

(二 ) 毒販在進行跨境販運毒品時，最普遍的手法，仍是把毒品偽裝為

無害的物品，例如茶罐或盛載香煙或洋酒的紙盒內，體腔藏毒及

利用跨境車輛的暗格。

毒販不斷變換走私路線和以化整為零的方法（以小量而頻密方式

偷運毒品）逃避執法行動。最近，發現有些毒販改變毒品的正常

形態，將之收藏在表面上無害的容器中，才偷運入境，例如甲基

安非他明通常為晶狀的液體，被檢獲時為液體狀。

(三 ) 香港已不再是有組織轉運毒品的中心，絕大部分偷運來港的藥

物，都是供應本港市場使用。其實自 2000 年 11 月起，美國政府

已從“主要毒品轉運中心＂名單上剔除香港，藉以表揚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致力防止香港成為毒品轉運站的大量工作。

正如其他國際貿易及運輸中心，香港未能免受販運毒品活動的風

險。除販毒集團新穎及精密的偷運毒品方法外，香港與內地近年

日趨頻繁的交通及旅客流量，對執法人員在打擊販毒活動上成為

一項新挑戰。

(四 ) 香港積極參與國際性打擊毒品罪行活動。保安局禁毒處以中國代

表團成員身份，參加聯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的會議，藉以監察國

際毒品供求情況及與世界各國制訂禁毒政策的官員交流意見及

經驗。香港警方的毒品調查科亦與為所有執法機構提供世界聯絡

渠道的國際刑警組織保持密切聯繫。身為世界海關組織的成員之

一，香港海關亦與其他海外對口單位建立完善合作關係。

在打擊跨國罪行包括販毒活動的雙邊合作，香港已與 14 個國家

簽訂相互法律協助條約。此外，有些協定亦在商談中。香港亦與

13 個國家簽訂移交逃犯的協定。為加強雙邊合作，香港亦與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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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管轄區分攤因販毒活動而被沒收的犯罪所得資產，過去曾與

美國及澳洲分攤販毒沒收的款項。

為有效地打擊內地和香港的販毒活動，保安局禁毒處與公安部禁

毒局經常保持緊密聯繫，以協調雙方禁毒政策和策略。香港警方

和海關亦與內地對口單位建立合作關係。合作範疇包括交換資料

及情報、協助調查、進行聯合行動及不時舉行經驗分享交流研討

會。香港警方與內地對口單位已經加強合作，以瓦解販毒集團及

其支援網絡。除廣東省外，香港警方亦進一步加強與內地其他省

巿緝毒單位的情報交流、案件調查及培訓方面的合作。至於香港

海關亦引入高科技的設備，例如固定 X 光車輛檢查系統及在陸路

管制站增加人手，以提高偵察毒品的能力及效率。

在 2001 年 11 月，保安局禁毒處首次舉辦“粤港澳打擊濫用及販

賣毒品政策研討會議＂。為持續三地的合作，廣東省禁毒委員會

於 2003 年 2 月在中山巿舉辦了第二屆三地會議。上述會議在加

強三地在打擊跨境濫用及販賣毒品的合作、溝通、宣傳和教育、

研究等方面，均取得美滿成績。澳門計劃在 2004 年舉辦下一屆

三地會議。亦得知內地及澳門有關單位會考慮透過執行反清洗黑

錢的法例及加強有關措施，以打擊跨境販毒等活動。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及及及及 生常識生常識生常識生常識

General Health and Hygiene Knowledge

22220000.... 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市民和學生的健康及 生常識，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在本年 3 月本港爆發非典型肺炎之前，當局以何渠道增進市民的

健康及 生常識，以及這些渠道的詳情；

(二 ) 現時小學各級的課程是否均設有健康教育科；若然，各級的健康

教育科的課程範圍；及

(三 ) 根據現行課程設計，初中學生是否必須修讀健康教育科；若否，

當局如何增進初中學生的健康及 生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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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生署一直透過電視台、電台、新聞界等大眾傳媒，向市民發放

健康資訊。資訊的形式包括印刷品（例如單張及海報）、錄音帶

及錄影帶／視像光碟，亦有透過互聯網發放健康資訊，並設有 24

小時健康教育熱線。此外， 生署更定期在全港各區舉辦健康講

座及健康展覽。

(二 )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是課程改革 7 個學習宗旨之一，因此，健

康教育是學校各級不同學科課程均涉及的一個主要學習元素。在

小學階段，健康教育比較集中在小學常識科及體育科進行。本港

小學各級均有開設上述科目，這兩科和健康教育有關的課程範圍

如下：

(1) 小學常識科的課程宗旨之一，是協助學生保持健康的個人發

展，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使他們有效地掌握有關生理、心

理及社 健康的基本知識，以正面的態度面對自己的成長與

發育，並能在個人健康和安全方面作適當的考慮和抉擇。

“健康與生活＂的核心學習元素包括：成長與發育、個人

生習慣、環境 生習慣、營養及均衡飲食、表達感受與情緒、

常見疾病等。

(2) 體育科是“透過身體活動進行教育＂，旨在發展學生的體育

技能及使他們獲得活動及安全知識，從而建立積極及健康的

生活方式。現時的體育課程，已開始由 重競技、體能，漸

變為以培育學生建立積極、活躍的健康生活方式為主。體育

科與“健康教育＂相關的課程範圍包括：體育活動對身體的

益處、煙酒的影響、安全規則及事故處理等。

(三 ) 健康教育是初中“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內其中一項

必須學習的內容，當中的課題包括健康的生活方式、本地青年人

的健康問題、壓力及處理壓力的方法等。

學校可以透過靈活開放的課程架構，例如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學習領域中的相關課目、學校自行編訂的生活技能課和班主任課

等，提供健康教育，讓學生瞭解相關的健康及 生常識，以及最

新的健康及 生議題。此外，學生在科學、體育及家政科，透過

不同課題或單元，如環境的察覺、健康的身體、體能健康、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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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體型與體重控制、營養和飲食、良好飲食習慣、營養失調

所產生的疾病、保障個人健康、個人 生、家居清潔和護理等，

讓學生得到有關健康教育的知識和培養正確的態度和習慣。

除了透過上述學習掌握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的知識外，學生亦可從

德育及公民教育中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學校德育及公民教

育為學生提供很多學習活動，當中強調透過學生的真實生活經

驗，培養他們對個人和環境 生的個人承擔和公民責任。教師可

以運用學生不同的生活層面內的生活事件來教導與健康和 生

有關的價值觀和概念，包括：個人成長及健康生活、家庭生活、

學校生活、社交生活、工作生活和社會生活。教育統籌局亦透過

與不同團體的夥伴協作來舉辦各類健康教育活動，以幫助學生建

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例如與香港中文大學及世界 生組織合辦的

健康學校獎勵計劃。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首讀。

《《《《 2003200320032003 年電子交易年電子交易年電子交易年電子交易（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MENDMENT) BILL 2003

《《《《 2003200320032003 年利便進出口條例草案》年利便進出口條例草案》年利便進出口條例草案》年利便進出口條例草案》

IMPORT AND EXPORT (FACILITATION) BILL 2003

《《《《 2003200320032003 年廢物處置年廢物處置年廢物處置年廢物處置（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WASTE DISPOSAL (AMENDMENT) BILL 2003

《《《《 2003200320032003 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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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3 年電子交易（修訂）條例草案》

《 2003 年利便進出口條例草案》

《 2003 年廢物處置（修訂）條例草案》

《 2003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二讀。

《《《《 2003200320032003 年電子交易年電子交易年電子交易年電子交易（修訂）條例草（修訂）條例草（修訂）條例草（修訂）條例草案》案》案》案》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MENDMENT) BILL 2003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mendment) Bill 2003 (the Bill).

The purpose of the Bill is to update and improve th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Ordinance (the Ordinanc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use of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The Ordinance, enacted in January 2000, provides a clear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conduct of e-business.  It accords electronic records and digital
signatures the same legal recognition as that of their paper-based counterparts.
A voluntary recognition scheme for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 has also been set up
under the Ordinance to enhance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use of digital signature
in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We have committed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review the Ordinance 18
months after its enactment to ensure that Hong Kong has the most up-to-date
legislative framework for e-business.  Accordingly, we started an internal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June 200386

review in 2001 and, in the light of operating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e-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drew up a set of preliminary
proposals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in early 2002.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the public comments received, we have formulated a set of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Ordinance to improve and update it, as contained in the Bill.
I would now like to briefly highlight the major proposed amendments.

First, to facilitat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we propose to adopt a
technology-neutral approach in the use of electronic signature for satisfying
signature requirement under law.  Such an accommodating approach will enable
the legislative framework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e-business within it to keep
better pace with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We propose to amend the
Ordinance such that, except for transactions involving government entities, a
signature requirement under law can be met by any form of electronic signature
if it is reliable and appropriate for the purpose and also agreed by the parties
concerned.  As for transactions involving government entities, we propose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that only digital signature is accepted for practical
reasons and for the sake of clarity and certainty to citizens and businesses.  In
the case of contract formation, we propose to clarify that, if the contract contains
a signature,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may use electronic signature.

Second, we seek to remove unnecessary legal impediments to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nd e-Government created by some legal provisions that contain
references to or requirements of serving documents on the parties concerned by
post or in person.  These legal provisions were enacted at the time when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were not prevalent, and there are now no justifications to
exclude the electronic means for serving the documents.  We therefore propose
to accept the service of these documents by electronic means in specified cases.
The list of specified cases will be expanded over time through an ongoing
process.

A third major amendment aims to streamline the operation of the voluntary
recognition scheme for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 under the Ordinance.  At
present, a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has to engage an independent and qualified
assessor to prepare an assessment report on its compliance with the Ordinance.
We propose to simplify this procedure so that the requirement to engage an
independent assessor will only apply to the assessment of a certification
authority's operation relating to trustworthiness, while other operational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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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be dealt with by a statutory declaration made by a responsible officer of the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We also propose to enhance the voluntary recognition
scheme by empowering the Directo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to
require a recognized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to furnish an assessment report or a
statutory declaration, or both, as appropriate, when there are major changes to
its operation that could have a bearing on its suitability for continued recogni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in the Bill will facilitate the
adoption of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nd help promote the wider use of e-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

Madam President, I commend the Bill to Honourable Members.

Thank you.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3 年電子交易（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 2003200320032003 年利便進出口條例草案》年利便進出口條例草案》年利便進出口條例草案》年利便進出口條例草案》

IMPORT AND EXPORT (FACILITATION) BILL 2003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Facilitation) Bill 2003.

At present, a total of 31 categories of articles are subject to control on their
import, export and transportation.  Control is implemented by way of licences.
Control is necessary for reasons of fulfilling our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protecting public health and safety, tackling smuggling, or safeguarding public
revenue.

Over the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a number of facilitation
arrangements for some categories of articles subject to licensing control.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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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facilitate trade and reduce the cost of compliance to business, we have
conducted a review of the existing licensing control for each category of article,
and have concluded that the control on nine categories of articles should be
simplified or removed.

We propose to remove entirely the licensing requirement for television
sets, video cassette recorders and video cassette players, as well as air
conditioners and refrigerators.  We propose to remove the certification
requirement for the export of poultry carcasses and poultry products.  To
facilitate transshipment, we propose to introduce a combined import and export
licence for ozone depleting substances, an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licences
required for the transshipment of left-hand drive vehicles, outboard engines
exceeding 111.9 kw, and marine fish.  For the transshipment of optical disc
mastering and replication equipment, and radiocommunications transmitting
apparatus, we propose to replace the existing licensing requirement by a
notification system.

The Import and Export (Facilitation) Bill 2003 is an omnibus bill,
amending three ordinances and seven regulations, to give effect to the proposed
measures.

We have consulted the Commerce and Industry Panel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Trade and Industry Advisory Board,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ommittee, the Business Advisory Group, the Advisory Council on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as over 50 relevant trade and transport associations and
companies.  They all welcome these proposed measures.

Madam President, I commend the Import and Export (Facilitation) Bill
2003 to Honourable Members for consideration.  Thank you.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3 年利便進出口條例草案》予

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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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200320032003 年廢物處置年廢物處置年廢物處置年廢物處置（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WASTE DISPOSAL (AMENDMENT) BILL 2003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2003 年廢物處置（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主要建議立法管制如何處理醫療廢

物，以保障公眾健康。

醫療廢物可傳染疾病和危害生物，如果處理不當，會嚴重威脅公眾和廢

物收集人員的健康。因此，我們建議實施醫療廢物管制計劃，為市民提供妥

善的保障。

條例草案界定了醫療廢物的定義，並制訂發牌制度，以監管醫療廢物的

收集和處置。待條例草案通過後，我們會提交新的規例，詳細列明有關處置

醫療廢物的規定。此外，我們亦會向廢物產生者及收集商發出工作守則，就

醫療廢物的分類、包裝、標籤、收集、貯存、運輸和處置提供詳細指引。

除實施醫療廢物管制計劃外，條例草案亦會管制入口廢物的處置，以及

執行國際禁令，禁止輸入由已發展國家輸出的危險廢物，即“巴塞爾禁令＂。

現時從外地入口作循環再造的廢物無須申領許可證，這項豁免可能會被

濫用，導致該等廢物最終棄置於本港的堆填區。為堵塞此漏洞，我們建議訂

明：凡原本擬作循環再造的入口非危險廢物，必須事先獲得環境保護署署長

批准，方可在本港棄置。申請人必須證明曾試行所有途徑把廢物循環再造，

以及已竭盡所有方法將廢物送返來源地，均不成功後，當局才會批准該等入

口的非危險廢物在本港棄置，並會要求申請人支付一切處置費用。

至於“巴塞爾禁令＂，我們已自 1998 年起以行政方式，執行禁止危險

廢物由已發展國家輸入本港的規定。本地及外地的貿易商均知悉有關安排。

條例草案清楚地將“巴塞爾禁令＂納入《廢物處置條例》中，這有助向國際

傳遞強而有力的信息，表明香港致力執行此項國際禁令。

主席女士，條例草案的通過會加強對公眾健康的保障，並有助我們更有

效地管理醫療廢物，為市民提供一個更安全、更健康的生活環境。我希望各

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使條例草案所列的建議能早日落實。

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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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3 年廢物處置（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 2003200320032003 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2003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2003 (the Bill)
be read the Second time.

The Bill seeks to improve the prospectus regime to facilitate market
development, to enha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andards by strengthening
remedies for shareholders and aligning the definition of "subsidiary" for the
purpose of preparing group account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IASs), and to modernize the registration regime for oversea companies.

The first category of changes relates to the prospectus regime.  They are
the second phase of a three-phase exercise to overhaul the existing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offers of shares and debentures.  The existing regulatory
framework was introduced decades ago and amendments made over the years do
not adequately accommodate offering structures and other market practices
prevalent in developed markets today.

The prospectus-related proposals in the Bill are mainly in response to
specific requests from market participants.  They seek to simplify the
procedures for the registration and issue of prospectuses, thereby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tail bonds and other financial products.  The Bill proposes to
clarify what types of offers can be made without triggering the prospectus regime.
The Bill also makes clear that subject to necessary investor protection safeguards,
it is permissible for issuers to issue "awareness advertisements" to allow
investors more time to arrange their financial and other affairs in anticipation of a
public offer.

A dual prospectus structure, with appropriate safeguards on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to investors, is proposed in the Bill to facilitate the condu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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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offers.  To provide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companies incorporated
locally and overseas, the Bill also seeks to remove the discrepancies in certain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applicable to offers made by such companies.

Under the Bill, the existing exemption power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SFC) is to be expanded.  We propose, for example,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rovisions in respect of which exemptions may be granted.  We
also propose to empower the SFC to update certain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by
way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This would ensure more timely response to
market developments.  The opportunity is also taken to amend the prospectus
civil and criminal liabilities provisions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the
Ordinance).

The proposals in the Bill seek to enhance the flexibility in administering
the prospectus regime.  They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streamlining procedures
and providing adequate protection for investors.  They are essential to a market
which demonstrates and supports ongoing innovation in terms of new offering
structures, offering methods and financial products.

The second category of changes proposed in the Bill relates to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respect of shareholder remedies, the provisions seek to
implement the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put forward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Company Law Reform under Phase I of its Corporate Governance Review.
Introduction of these amendments i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s one of the
targets set out i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Action Plan promulgated in January
2003.  The Bill provides for a statutory derivative action that may be taken on
behalf of a company by a member of the company.  In general, the member
only needs to serve pre-action notice on the company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ction.  The Bill empowers the Court to grant orders as to the costs
incurred by the member.  Approval or ratification by the company of the
conduct that is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action would not be a bar to the action.
These provisions which serve to clarify the common law position would remove
uncertainties and provide an effective mechanism by which shareholders can
protect themselves.

The Bill also amends section 168A of the Ordinance to provide that the
Court may award damages to the members of a company where it is found that
their interests have been unfairly prejudiced, and to award such interest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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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s awarded as the Court thinks fit.  Past members (and their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are also allowed to take action under this section in so far as the
conduct complained of took place while they were members of the company.
The amendments also seek to empower the Court to make an order for the
compensation of costs incurred by the members and past members undertaking
the action; and to allow members of oversea companies, as well as companies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to commence an action under that section.

To facilitate members of an oversea company or Hong Kong company to
exercise their rights to obtain access to company records, the Bill empowers the
Court to make an order allowing the member or his representative to obtain
access to such records.  The Court is also to be empowered to grant an
injunction restraining any person from engaging in conduct which constitutes
contravention of the Ordinance or a breach in fiduciary or other duties owed to a
company.  The Court may also order any person to do any act or thing.

Another category of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related amendments relates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subsidiaries into group accounts.  At present, section 124
of the Ordinance requires a company having subsidiaries to lay before the
company in general meeting, accounts dealing with the state of affairs and the
profit and loss of the company itself and its subsidiaries.  These accounts are
known as group accounts.  The definition of the term "subsidiary" in section
2(4) which applies to accounting and other provisions in the Ordinance is
narrower than that adopted in the IASs.  We consider it necessary to amend the
statutory definition for the purpose of group accounts to make it more closely
aligned with the IASs.  This would ensure that under the law, the group
accounts would better reflect 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company.  The
amendments are confined to the definition of "subsidiary" for the purpose of
preparing group accounts.  The definition of "subsidiary" in other contexts
would not be affected.  Furthermore, these proposals would have no effect on
the provisions for loss set off under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and would
not affect the oper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Estate Duty Ordinance.

The Bill introduces new terms of "subsidiary undertaking", "parent
company" and "parent undertaking".  The "right to exercise a dominant
influence over another undertaking" would be added to the existing tests of
determining the existence of a parent/subsidiary relationship.  "Right to
exercise a dominant influence" is defined under the Bill as the right to 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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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operating and financial policies of that other
undertaking with which the directors will be obliged to comply.

To cater for the evolving nature of accounting reporting requirements, the
Bill introduces the "true and fair view override" provisions.  If compli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Ordinance does not result in a true and fair view of the
state of affairs of the company or the group, the provisions would require the
directors to depart from these requirements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to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present a true and fair view
should be given in the accounts or in a statement annexed to the accounts.
Particulars of any such departure, the reasons for it and its effect should be given
in the accounts or statement.

We are aware that the proposed definition of "subsidiary" for the purpose
of preparing group accounts might have an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for example, the asset securitisation industry.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and standards in this regard are evolving.  In this connection, we
would keep in view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in particular, in relation to the
IASs closely.  Where necessary and justified, refinements will be made to the
Bill before its enactment to ensure that our market developmen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needs are adequately catered for and that the disclosure regime is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The third category of changes seeks to improve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for
oversea companies, to streamline the incorporation procedures and to make other
miscellaneous changes.  For example, the existing term "oversea company" is
proposed to be replaced by "non-Hong Kong company".  The period where a
non-Hong Kong company is required to have an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after it
ceases to have a place of business in Hong Kong is proposed to be shortened
from three years to one year.  The Bill clarifies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 company is required to register charges on its properties in Hong Kong.  It
also provides for the use of specified forms for the filing of documents, and
allows certification of copies of documents required to be delivered to the
Registrar of Companies as true copies to be done in Hong Kong.  The
opportunity is taken to enhance the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for non-Hong Kong
companies.  For example, the Bill requires those companies which are obliged
to publish accounts by the law in another jurisdiction or by a regulatory bod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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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ver annual returns together with their latest published accounts to the
Registrar of Companies.

The Bill also facilitates electronic incorporation of a company and
streamlines the incorporation procedure.  The existing term "subscriber" is also
proposed to be replaced by "founder member".  In the interests of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in public registers, the Bill sets out the purposess for which
documents kept or maintained by the Registrar of Companies under the
Ordinance may be made available for public inspection.  The upper limit of 20
on the number of partners in a partnership, which is no longer appropriate, is
proposed to be removed.

Madam President, the Bill will improve the Ordinance in a number of
areas and will serve to make our company law more business-friendly.  I hope
that Members will support the Bill.  Thank you.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3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02 年證據（雜項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2002200220022002 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EVIDENCE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02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9 May 2002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席吳靄儀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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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in my capacity as the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the Evidence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02, I
report the main deliberat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the Bill.

The Bill comprises two parts.  I shall first focus on Part I of the Bill
which seeks to implement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Report of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on Competence and Compellability of Spouse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published in 1998.

At common law, a person is not competent to give evidence for or against
his or her spouse, except in very limited circumstances, such as where the spouse
is accused of inflicting violence on that person.  Over the years, various
statutory provisions have extended the exception, for example, where the spouse
is charged with certain sexual offences.  Under the present law, a person cannot
be compelled to give evidence against his or her spous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The Bill proposes that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 be amended to
the effect that the spouse of an accused shall be compellable to give evidence for
the prosecution, and on behalf of a co-accused in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a) where the offence charged involves an assault on, or an injury or
threat of injury to, the husband or wife of the accused;

(b) where the offence charged involves causing the death of, an assault
on, or an injury or threat of injury to, a child of the family who was
at the material time under the age of 16 years;

(c) where the offence charged is a sexual offence alleg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in respect of a child of the family who was at the material
time under the age of 16 years; or

(d) where the offence charged consists of attempting or conspiring to
commit, or of aiding, abetting, counselling, procuring or inciting
the commission of, an offence falling within the categories of
offences I have just mentioned.

Members have enquired why the age of "a child of the family" should be
set at the age of under 16 years.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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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Commission did not deliberate on the issue in its report.  However, it is
considered that a child of the family under the age of 16 years may have
difficulty in giving evidence in court, especially when he or she is required to
testify against a close member of the family.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scope of the
compellable offences under the Bill, that is, the three categories of offences I
have just mentioned, should also apply to a child of the family who is mentally
incapacitated, regardless of his or her age.  This protection should also be
provided to a child of the family who is mentally incapacitated at the time of trial,
but not at the time of the offenc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members'
suggestions.

（代理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Members have expressed concern that once an accused or co-accused is
charged with a compellable offence, the spouse may be compelled to give
evidence for any offence that the accused or co-accused may be charged with,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at other offence is a compellable offenc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amen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to make it clear that
the spouse will not be compelled to give evidence for the prosecution or on
behalf of a co-accused in respect of a non-compellable offence, in cases where
the accused or a co-accused is charged with both compellable and non-
compellable offences.

Members hav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wording of proposed section 57(4)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 may give rise to a misunderstanding that
spouses can still be compelled to give evidence if they are standing trial together
for different offence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introduce amendments
to make it clear that where an accused and his/her spouse are standing trial
together, neither spouse shall at the trial be competent to give evidence for the
prosecution, or be compellable to give evidence for the prosecution or on behalf
of a co-accused.

Under proposed section 57A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 the
Court will have the discretion to excuse the spouse witness from testif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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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the accused, taking into account factors such as the risk of harm to the
spouse or to the relationship that might be caused by such testimony, and the
broader interests of justice.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noted that this provision
was not a recommendation of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but has been added
to the Bill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those who did not support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concerning compellability on
the ground that it would have an adverse impact on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A member has request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clarify whether there is any
restriction on when and how many times a spouse could apply to the Court for
exemption from the obligation to give evidenc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at a spouse can apply to the Court for exemption at any time,
including half-way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move an amendment to insert "at any time" after the word "may" in the relevant
provision.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considered whether there should be a general rule
of compellability, given that an accused may apply to the Court for exemption
from obligation to give evidence under the Bill.  Members agree with the 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the question involves a balancing of interests in
upholding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and in prosecuting and convicting offenders.
As recommended by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a spouse of an accused
should only be compellable to testify against the accused in certa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for example, where the family itself was threatened by the
accused because of violence against the spouse or a child or sexual molestation of
a child.

Madam President, I now turn to Part II of the Bill.  Part II seeks to
provide for the giving of evidence by way of a live television link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at allowing an overseas witness to give
evidence from abroad through live television link to a Hong Kong Court w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inconvenience to the witness and the travel costs assoc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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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bringing him to Hong Kong to testify.  It would also facilitate the Court in
cross-examination and enable it to observe the demeanour of the witness.

Under proposed section 79I(1)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 in the
Bill, a Court may, on application of a party to any criminal proceedings, permit a
person other than a defendant in the proceedings concerned, to give evidence to
the Court by way of a live television link from a place outside Hong Kong.  The
Court shall not give permission unless it is satisfied with the three criteria
specified in the section.

Members share the main concern of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that
the threshold for the Court to be satisfied under the section is too low.  They are
of the view that the Bill should contain an explicit requirement for the Judge to
consider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They consider that permission by the Court the
use of live television link should be the exception rather than the norm.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request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consider including other
factors which the Court must be satisfied, such as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the
interests of the defendant, the importance of the evidence to the case,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 member has also expressed serious concern about
the rights of overseas witnesses giving evidence through live television link, and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evidence is given, for example, whether the
witness will be giving evidence under coerc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at the Court has a general discretion to
decide whether an application for evidence to be given through live television
link should be granted.  Under the proposal, the place from which a witness
outside Hong Kong is giving evidence will be deemed to be part of the courtroom
in Hong Kong.  A witness giving evidence in the overseas location will enjoy
the same privilege and will be subject to the same rules of procedure as a witness
physically giving evidence in a Hong Kong courtroom.  Hong Kong law
relating to evidence, procedure, contempt of court and perjury would apply since
the witness would be giving evidence in Hong Kong criminal proceedings and
Hong Kong Court cannot apply overseas laws.

To address members' concern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proposed to add
two additional criteria and to revise the formulation of proposed section 79I(2).
Under the revised proposal, the Court shall not give permission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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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person concerned is in Hong Kong;

(b) the evidence can more conveniently be given in Hong Kong;

(c) a live television link is not available and cannot reasonably be made
available;

(d)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the person will be giving evidence without
coercion cannot be reasonably be taken; and

(e) it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to do so.

Some members consider that the "place" from which overseas evidence
may be given should be specifically defined in the Bill, and that the "place"
should have the same "sanctity" as a courtroom in Hong Kong.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at the prerequisites for the place
outside Hong Kong from which the person is to give evidence must remain
flexible.  As a courtroom may not always be available, other proper venues
such as hotel conference facilities or arbitration centre facilities may be used,
depending in each case on the practice of the requested jurisdiction, the need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witness, and th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of any
given room to transmit live television link evidence.  The address of the
location and the reason for choosing that location would be disclosed in the
application to the Court.  The Court and parties concerned will have ample
opportunities to consider whether such location is proper and should be deemed
to be part of the Hong Kong Court for giving evidence from overseas.  To
address members' concer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hat details of the
attributes that the "place" will have to possess may be set out in the rules that are
to be made by the Chief Justice.

Madam President, the Bills Committee supports the resumption of the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the Bill.

May I als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cord my personal thanks to the
government team for their ready assistance and open-mindedness in addressing
the concerns and considering the suggestions of the members.  This is in a way
a technical Bill but the changes introduced will bring changes to criminal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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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will increase efficiencies in some cases, and makes certain types of
evidence available in other cases.  This is, therefore, an important Bill which
will no doubt be monitored carefully by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noted by the
community.

Madam President, I support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SECRETARY FOR JUSTICE: Madam President, as I explained when I
introduced this Bill into this Council on 29 May last year, this Bill is in two Parts.
Part I implements recommendations made by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and
relates to the extent to which a person can lawfully be called and be compelled to
give evidence for or against his or her spous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Part II
of the Bill aims at enabling a witness outside Hong Kong to give evidenc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Hong Kong by way of a live television link.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ill, the Bills Committee, chaired by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has thoroughly examined the clauses and the policies
behind them.  I am most grateful to the Chairman and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namely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Honourable Miriam LAU,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Honourable Cyd HO, Honourable James TO,
Honourable Andrew WONG and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helpful contributions.

Some changes to the Bill have been proposed and agreed.  As a result, I
will be moving a number of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later this afternoon.
I will now give a brief outline of the more important amendments.

As regards Part I, the proposed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primarily
relate to clause 4, which repeals and replaces section 57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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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posed new section 57(3) of that Ordinance provides that a spouse
of an accused shall be compellable to give evidence for the prosecution and on
behalf of a co-accused if the offence charged is one specified under that
subsection.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expressed concern that once the
accused or co-accused is charged with one of these specified offences, the spouse
may be compelled to give evidence for any other offence with which the accused
or co-accused may also be charged.  A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will be
introduced to make it clear that a spouse can only be compellable to give
evidence in respect of a specified offence.

At the suggestio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amendment also extends the
scope of the specified offences to cover certain offences involving a child of the
family who was mentally incapacitated at the time of the offence, or is so
incapacitated at the time of the trial.

Another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relates to the proposed section 57(4),
which provides that, where an accused is standing trial together with his or her
spouse, neither spouse will be competent or compellable to testify against the
other.  This is to protect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co-accused.  A new
subsection 57(4A) will be introduced to make it clear that a spouse will not be
subject to that principle if he or she is no longer liable to be convicted at the same
trial.

The proposed section 57A gives the spouse of an accused the right to apply
to the Court for exemption from giving evidence where the spouse is compellable
to give evidence.  This provision would serve to allay the concern about the
sanctity of marriage, which may be compromised as a result of one spouse being
compellable to testify against the other spouse.  A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will be moved to amend the proposed section 57A to ensure that a spouse can
make an application for exemption at any time, including halfway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Madam President, I now turn to amendments relating to Part II of the Bill.

Clause 16 of the Bill introduces, amongst others, a new section 79I to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 which gives the Court the power to permit
evidence to be given by live television link.  To avoid the possible impression
that the Court must give permission once the stipulated requirements are me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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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sion is redrafted to make it clear that, whilst the Court has a general
discretion to give permission, it shall not give the permission if any one of the
circumstances exists.  Two new circumstances are also added, as suggested by
the Bills Committee, to ensure that giving evidence by live television link will
not be permitted if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the person will give evidence without
coercion cannot reasonably be taken, or if it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to
permit such evidence.

Another amendment will be moved to facilitate the taking of evidence
upon a request from abroad under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Ordinance.  Clause 19(2)(b) of the Bill will be amended to allow the
magistrate to take evidence otherwise than on oath, which includes an "oath"
which does not amount to an oath under Hong Kong law but is acceptable under
the law of the requesting jurisdictions.  Consequential amendments to clause 20,
and new clauses 19A, 23 and 24 are necessitated by this proposal.

Madam President, with these remarks and subject to th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propos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I commend the Bill to Honourable
Members.  Thank you.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2 年證據（雜項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2 年證據（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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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EVIDENCE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02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2 年證據

（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2、 3、 5 至 11、 13、 14、 15、 17、 18 及 21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4、 12、 16、 19 及 2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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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JUSTICE: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at the amendments
to clauses read out just now be read a Second time.

I explained the purposes of most of these amendments earlier this
afternoon.  In addition, firstly, the inclus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 in subsection (10) of section 57 in clause 4 i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point for applying that term; secondly, the drafting of the heading in
Chinese in clause 12 is amended for the purpose of fine tuning; thirdly, the
addition of subsection (2)(d) and (e) to the proposed section 79I in clause 16 is to
ensure that the use of live television link will not be abused; fourthly, the
addition of subsection (2A) to clause 19 is consequential to the addition of
subparagraph (ia) to clause 19(2)(b), and finally, consequential to the addition of
clause 19(2)(b)(ia), clause 20 is amended to provide that a person who gives a
false unsworn statement under section 10 of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Ordinance will commit an offence.

Madam Chairman, I beg to move.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444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1212121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1616161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1919191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20202020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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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予

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4、 12、 16、 19 及 20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10A 條 《裁判官條例》

　前的新訂標題

新訂的第 10A 條 聆訊上訴的程序

新訂的第 19A 條 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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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的第 22 條    聆訊上訴的程序

新訂的第 23 條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規例》

　前的新訂標題

新訂的第 23 條 證人沒有回答問題等

新訂的第 24 條 修訂附表。

SECRETARY FOR JUSTICE: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at the new
headings and new clauses read out just now, be read the Second time.

I have explained the purpose of the amendments to clause 19 of the Bill in
my speech earlier this afternoon.

The addition of clauses 19A, 23 and 24 are consequential to the
amendments to clause 19 of the Bill.

The new clauses 10A and 22 give a judge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hearing a magistracy appeal the same powers as the Court of Appeal concerning
competence and compellability of spouses and the use of live television link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Madam Chairman, I beg to mov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剛讀出的新訂標題及新訂條

文，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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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第 10A 及 23 條前的新訂標題、新訂的第 10A、19A、22、23 及 24

條。

SECRETARY FOR JUSTICE: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at the new
headings and new clauses read out just now be added to the Bill.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第第第第 11110000AAAA 條前的新訂標題條前的新訂標題條前的新訂標題條前的新訂標題（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第第第第 11110000AAAA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第第第第 11119999AAAA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第第第第 2222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第第第第 23232323AAAA 條前的新訂標題條前的新訂標題條前的新訂標題條前的新訂標題（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第第第第 2323232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第第第第 2424242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剛讀出的新

訂標題及新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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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 2002200220022002 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EVIDENCE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02

SECRETARY FOR JUSTICE: Madam President, the

Evidence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02

has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 amendments.  I move that this Bill be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do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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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2 年證據（雜項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2 年證據（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2003200320032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

REVENUE BILL 2003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9999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9 April 200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席余若薇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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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AUDREY EU: Madam President, as the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Revenue Bill 2003 (the Bills Committee), I wish to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Revenue Bill 2003 (the Bill) seeks to implement the revenue proposals
in the 2003-04 Budget relating to First Registration Tax (FRT) of motor vehicles.
These proposals include abolishing the existing exemption for three vehicle
accessories (that is, air conditioners, audio equipment and anti-theft device) and
warranties provided by vehicle distributors, adjusting the tax bandwidths and
increasing the tax rates for private cars as well as switching to a marginal tax
system.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examined the issues which may arise from the
provisions in relation to the proposed abolition of exemptions.  These issues
include the practicality of requiring registered vehicle owners and registered
distributors (where applicable) to declare to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any
accessories and warranties fitted or provided by any person within six months
after first registration, the liability for making a false declaration or delivering
such a declar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double taxation in the event that the
reinstallation of the three accessories within the prescribed six-month tax
avoidance period is required.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the declaration requirement is not new.
The proposals in the Bill aim to strengthen the existing provisions to prevent
avoidance of FRT through the purchase of accessories and warranties after first
registr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nevertheless agrees with the Bills Committee
that instead of the registered distributor, his authorized employees or agents
should be held liable for making a false declaration or failing to deliver such a
declar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also agrees with members that the calculation
of FRT should be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ld and newly fitted accessory
instead of the value of the newly fitted accessory.  No additional FRT will be
levied if the value of the reinstalled vehicle accessories is lower than those being
replaced.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CSAs) will be moved to these effects.

Much of the deliberation of the Bill was on the proposed increase in FRT
rates.  As the value of the formerly tax-exempted items constitutes a larger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value of the vehicle for lower-priced private cars, the Bill
proposes to widen the tax bandwidths for private cars from $100,000 for the first
three steps to $150,000 for the first two steps and $200,000 for the third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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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o decrease the effective rate for these cars to mitigate the impact of
abolishing the exemption.  In order to raise additional revenue, the Bill also
proposes to increase the tax rates for more expensive private cars and make the
tax more progressive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a marginal tax system.  The
proposed marginal rates are 35%, 75%, 105% and 150% for the four tax bands
respectively.  For motorcycles, the Bill proposes that the existing rates of 40%
be maintained as abolition of the exemption will have less impact on them.

To ascertain the impact of the proposed increase in FRT rates,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invited views from the trade.  While the trade recognizes its
obligation to share the tax burden to raise revenue so as to help resolve the
budget deficits, they consider that the proposed new FRT rates are far beyond the
market tolerance level and will inevitably deter new car purchase.  The situation
has been further aggravated by the substantial drop in car sales amid the
economic downturn, coupled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To tide over the difficult time, the trade may have to resort
to different means to cut cost, including laying off staff.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the slow-down in car sales will only be a
temporary phenomenon, and car sales should pick up after the initial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the tax increase on consumers has faded.  The most
recent figures of registrations of private cars are 456 for the week beginning 26
May 2003, representing some 80% of the 2002-03 weekly average.  Besides, no
active vehicle distributor has commenced winding up.  Members, however, do
not consider that the figures could truly reflect the market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trade, car distributors have been liquidating their existing stock of cars in
April 2003 at original FRT rates while paying the Government new FRT rates.
Dealers have been reducing stock levels and bank debt and have moved out older
models at old retail prices, prior to launching new models at the new retail prices.
On the other hand, consumers have taken this as their last opportunity to buy
expensive cars, knowing that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afford one in the future.  It
is therefore questionable whether the sale trend is sustainable.  Instead of
raising additional revenue, the proposed high FRT rates may result in a loss of
revenue given the anticipated drop in sales volum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redicament facing the trade, the Bills Committee
urges the Administration to seriously consider the trade's counter-proposal of
reducing the marginal rates for the four tax bands of private cars to 35%, 55%,
75% and 95%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the counter-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June 2003112

proposal will only yield $181 million additional revenue, which i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of $700 million under the Bill.  Nevertheless, having regard to the
effect of the outbreak of SARS on the economy in general and the trade in
particular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need for additional revenue to help resolve
the budget deficits on the other,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s to revise the marginal
rates for the four tax bands of private cars to 35%, 70%, 85% and 105%.  The
Administration is, however, not prepared to reduce motorcycle tax rates given
that the impact of abolishing exemption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on motorcycles
than on private cars.

The majority of members are disappoint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ignored the predicament facing the trade.  They caution that the closing down of
vehicle distributors or accessories businesses as a result of a shrinkage in car
sales volume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well being of the economy as a whole.  In
this connection, members agree that the Bills Committee should move CSAs to
reduce the marginal rates for the four tax bands of private cars to 35%, 55%,
75% and 95% respectively and for motorcycles to 35%.

Mrs Selina CHOW also indicated her intention to move CSAs in this
respect.  Madam President, that was the situation as of this morning.  There
was a dramatic change yesterday when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called to inform m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ould put forward a
new proposal.  The Bills Committee held an emergency meeting this morning to
consider the proposal which aims to reduce the marginal rates for the four tax
bands of private cars to 35%, 65%, 85% and 100% respectively and for
motorcycles to 37.5%.

While welcoming the proposed changes, members this morning urged the
Administration, in particular, the Secretary to further reduce marginal tax rates
for motorcycles to 35% to bring this in line with private car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subsequently agreed to members' request and will move a
CSA to this effect.  In view of the latest amendment, members agreed that the
Bills Committee should withdraw its CSAs and I understand that Mrs Selina
CHOW will also withdraw her CSAs.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also like to record that this morning, when the
Bills Committee was asking the Secretary to agree to reduce the marginal tax
rates for motorcycles to 35%, we promised to give him a round of applause if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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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agree to this at the Bills Committee.  He was unfortunately unable to do
so because he said he had to seek the consent of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fter
he did that, we are pleased with the fact that the outcome is satisfactory to
everyone concerned.  However, because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we cannot
deliver the round of applause as promised.  May I on behalf of the Bills
Committee verbally applaud both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nd Mr MA for having
reached this very satisfactory compromise.

Madam President, with these words, I would recommend the resumption
of the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the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 2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現時的結

果，無可否認是充分顯示了我們也希望常常能夠看到的情況，便是行政與立

法機關之間合作愉快。雖然過程和路途比較迂迴曲折，但最終也可以達成共

識，取得各方面也能接受的結果，這也不失為一件好事。

其實，過去兩年來，我所代表的香港汽車商會（“商會＂）不斷要求政

府取消豁免。商會認為此舉一方面可以避免逃稅或避稅的情況，另一方面，

也可以讓競爭的遊戲規則能公平一點地運作。因此，政府在條例草案中加入

取消豁免的條文，商會是非常贊同的。

至於增加首次登記稅，商會的代表認為雖然對業界有一定的影響，但鑒

於他們瞭解政府現時的財政困難，因此並不堅持反對加稅的原則，但政府最

初建議的 4 個稅階的邊際稅率，即 35%、 75%、 105%和 150%，實在是他們無

法接受的，因為他們堅信這樣大的加稅幅度，會將車價提升到市場不能承受

的水平，對整個行業的生存空間會造成沉重的打擊，汽車銷量將會直線下

降，行業繼而萎縮，裁員減薪亦在所難免。除了向法案委員會陳述苦況外，

我亦曾與他們約見馬時亨局長，直接把他們的意見詳細表述。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曾提出一項反建議，便是將邊際稅率減至 35%、60%、

85%和 105%。不過，我要強調，這項提議是在市場仍未受 SARS 嚴重影響之

前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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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 月初，法案委員會的成員都收到商會的來函，函內清楚地告訴我們，

5 月的汽車銷售量和款額均下跌了五成，並表明商會的訴求，便是請政府接

納法案委員會所建議的 35%、 55%、 75%和 95%的邊際稅率。

政府的回應卻延續了討價還價的過程，而最使我感到不滿的，是政府利

用商會在 SARS 疫症爆發前提出的方程式，“做手腳＂誤導議員和公眾。

原來，政府一口咬定商會只不過是要求把最高上限定為 105%，因此，政

府接納了這項要求，只是略作調校而已。對於一些沒有參加法案委員會的議

員而言，政府的說法似乎尚算合理和可以接受，但對業界和委員而言，政府

的方案是把重擔加諸第二和第三稅階的車種，而這兩層稅階的車種佔在本港

出售的車輛接近九成。換句話說，這項方案如果獲得通過，便會影響多個牌

子的中價車，對多家代理和大量的消費者造成不公平和不利的影響。

經過我們不斷解釋，似乎大部分議員也對政府的方案表示有所保留。主

席，本來由法案委員會主席余若薇議員提出修正案，是最能夠代表大多數委

員的意見的，而更重要的是，修正案代表了不同行業和商會的共識，可惜，

政府始終堅持以稅收太低為理由而加以拒絕，對此我感到失望。

不過，事到如今，大家也可能會因為今天能為事情找到一個大家也可以

接受的定案而鬆一口氣。無論政府於最後一刻作出妥協，是因為從善如流，

還是因為擔心如果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會為政府帶來要不得的先例，總

括而言，我仍很高興透過各方面的努力和諒解，以及得到各位議員和局長的

配合，事情可以作最終定案，最少回應了業界的意願，令他們可以集中精神

向前看。我特別想在這裏向馬局長說一聲多謝，因為他今天能夠在會議廳內

聽取了議員的意見，以及說服財政司司長接納議員的要求，進一步調低電單

車的首次登記稅到 35%。我知道如果我在這裏鼓掌，主席是不會容許的，因

此，我在這裏向馬局長象徵式無聲地鼓掌，以履行我們今天早上向他作出的

承諾。謝謝主席。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我代表香港協進聯盟支持政府這項經修改的修正案。

法案委員會今早應政府的要求，在上午 8 時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政府

把私家車的稅率調整為 35%、65%、85%及 100%，而法案委員會成員也就上述

稅率諮詢了業界，並得到業界的支持。今天早上，法案委員會還要求政府按

一致性的原則，把電單車稅率調整為 35%，最後，政府也從善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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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政府提出這項修正案，而業界又同意，因此，我們是支持政府這項

修正案的。

謝謝。

劉健儀劉健儀劉健儀劉健儀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女士，我今早表示，在調低汽車首次登記稅的同時，如果

政府可以一併調低電單車的首次登記稅率至 35%，我會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鼓掌。我很希望局長成為第一位接受議員鼓掌的問責局長。不過，局長

拒絕了我們的好意。剛才余若薇議員也曾提及，在立法會會議席上，我們是

不可以鼓掌的，因此，我也和周梁淑怡議員一樣，無聲地、在心裏鼓掌，因

為我歡迎財政司司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迅速回應和從善如流。

政府提高汽車首次登記稅，對象本來是一批願意付出而又負擔得來的市

民，車行不是政府抽稅的目標，可是，車行生意卻因政府加稅而大受影響。

雖然如此，業界明白政府面對財赤的苦況，明知加稅後會令業界的經營難上

加難，但仍然支持加稅，只是希望稅率較為溫和，減低對業界造成的沖擊。

不過，政府又一次不接受好意，原本打算一意孤行，堅持採用一個較高的稅

率，並期望盡量地收到多少稅款便收多少，不理會會否扼殺業界的生存空

間。

財政預算案建議把汽車首次登記稅的 4 個稅階的邊際稅率提高至 35%、

75%、105%和 150%，其後，因應非典型肺炎影響，把稅率下調至 35%、70%、

85%和 105%，業界則提出反建議，建議把稅率修訂為 35%、55%、75%和 95%。

業界估計，反建議的稅率是市場可以承受的增幅，亦可減輕對業界造成的震

撼，否則，他們認為加稅必然會打擊市民買車的意欲，政府的稅收亦會因加

得減。

現在，政府進一步讓步，在業界的反建議和政府的修訂建議中間落墨，

提出 35%、 65%、85%和 100%的新建議。由於業界希望條例草案盡快通過，以

免節外生枝和令消費者採取觀望態度，為市場帶來不明朗因素，因此業界惟

有勉強接受政府這項新建議。

不過，政府進一步讓步，反映出政府當初的如意算盤確實是打錯了。政

府認為加稅對消費者只有短期的心理影響，過了一段時間，市民買車的意欲

便會恢復，最後會因加稅而增加收入。可是，我曾經指出，歷史告訴我們，

政府大幅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市場是要好幾年時間來消化的。以 1982 年

為例，政府當年大幅調高私家車稅率，首次登記的私家車總數在其後兩年大

幅下跌，到第三年才回復至與 1982 年相若的水平。然而，今時今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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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在 3 年後回復元氣，我卻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問號。事實上，近年

經濟不景，市民消費意欲很弱，汽車銷量已逐步下滑。這對車行來說，已是

慘情。不幸的是，慘情之上再加上疫情。在今年 4、 5 月，新車的銷量便較

去年同期下跌五至七成。

因應疫情，政府已經讓步，調低原本建議的稅率，但卻不願意一減再減，

所持的理由是銷情已經回復正常，這是原本的情況。有人認為，政府對汽車

銷量的預測是過分樂觀的，但我認為政府對汽車銷量的預測是盲目和不顧現

實的。單從汽車銷售的數字來看，說銷情已經回復，只是一種假象。實情是，

由於業界估計前景不明朗，為免積壓存貨而“蝕入肉＂，因此他們惟有承擔

部分稅款，減價促銷，以吸引市民買車，給人一個錯覺，認為市場已經消化

加稅的負面影響，承受較高的稅率也沒有問題。不過，只要政府官員到汽車

陳列室走走，便可以知道市場實況。車行為了促銷，也會承擔部分稅款，更

何況現時政府大幅增加稅率，業界為求清貨，亦會承擔部分，甚至大部分的

稅款，不過，這種促銷手段是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的。

政府加稅的對象本來是消費者，現在卻迫使車行承擔大部分稅款，這只

會令市場扭曲。消費者無須付出十足的稅款，車行承擔了部分稅款而犧牲利

潤。車行犧牲利潤，惟有裁員減薪。政府雖然收足汽車首次登記稅，但卻可

能會少收利得稅和薪俸稅。加加減減，政府最後的總收入可能會因增加汽車

首次登記稅而減少。

政府不打這個算盤，卻繼續向汽車首次登記稅打主意。政府仍然相信，

假如汽車銷售量下跌 15%和加上 4%的自然跌幅，新建議會為政府帶來 3.52

億元的額外收入。在相同的假設下，議員的反建議只會帶來 1.8 億元的額外

收入。政府基於相同的假設來與業界的反建議作出比較，當然令人覺得政府

的建議有可取的地方。可是，經濟的供求定律告訴我們，價錢平的東西會有

較多人買，價錢貴的東西會有較少人買。況且，政府假設低、中、高價汽車

的需求彈性也十分低，即使議員建議的加幅較低，消費者對汽車的需求不會

有太大的增加。我質疑政府的假設是否合理，因為高價車的需求彈性可能很

低，富豪不會介意多付數十萬元買車，但中價車的需求彈性是不一樣的，如

果要中產人士多付二三萬元，他們是會覺得很捨不得，很“肉赤＂的，可能

會放棄買車的念頭。不過，現時已無須再就此項問題爭論下去了，因為這樣

不會有任何結果；今天的結果其實已差不多在今天早上決定了。市場日後便

會提供我剛才提出的論點的答案，政府也必須留意市場的變化。

至於電單車方面，慘情與汽車不遑多讓。電單車的對象主要是普羅大

眾，他們對售價非常敏感，如果政府按原先 40%的稅率加稅，不少市民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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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購買電單車代步，政府同樣會因加得減。現在，政府把稅率由 40%減至 35%，

相信這是市場可以容忍的極限。

我們討論了一大堆數據，究竟怎樣的稅率水平才算合理呢？我相信沒有

人可以提供準確的答案；經過一段時間，自會有定論。政府堅持本身的建議，

因為政府傾向於增加收入，所以提出較高的稅率，但業界卻傾向於較低的稅

率，因為他們希望賣出更多車，因此提出反建議。議員如何取捨呢？在這些

高高低低的稅率之間，其實是十分容易選擇的。大部分議員支持一個較政府

原先提出的建議為低的稅率，無非是希望這個稅率對政府、市民和業界也有

利，一方面希望可以減少政府因加得減的結果，讓政府可多收稅款，另一方

面，我們希望可以降低汽車和電單車的售價，挽回市民買車的消費意欲。此

外，我們希望減少加稅對汽車行業的沖擊，讓小車商可多賣數輛車，對香港

經濟作出貢獻。我很希望政府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新車首次登記稅率

為 35%、 65%、 85%和 100%，以及電單車 35%的方案，以達致我剛才說的三贏

局面。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亦支持政府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提出最新經修正的首次登記稅方案。

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首先，我想提及一件事，就是過去數年來，政府在財政

預算案（“預算案＂）裏提到的一些加稅項目裏，有部分是牽涉一些政策上

的改變的。這一次就汽車首次登記稅提出的建議，其實牽涉兩個元素。

第一，政府對汽車首次登記稅的政策基本上改變了。現在要把一些本來

獲得豁免繳稅的項目，包括冷氣、保養、防盜等取消，因此同時把稅制作了

一個根本性的改變。

在這一方面，其實我在過去數年已說過，我希望政府不要把這些政策上

的改變放在預算案裏一起進行。對於官員來說，兩件事一起做可能有方便之

處。但是，就這件事情而言，正如劉健儀議員和周梁淑怡議員剛才也提及，

業界就改變這稅制而作出的要求已提出了兩年，政府其實無須把這些改變連

同預算案一起進行。

今次是第一個練習，進行了也可能只是零和遊戲，即是進行了也只會達

致 revenue neutral 而已，不過，政府在加稅時一起改了稅制，還能達致加稅

的目的。把兩件事連在一起進行，其實不是一件好事。政府以前也曾試過這

樣做的，例如，以不同的方法來增加咪錶收費，也曾出現同樣的現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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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建議連同預算案一次過完成的。當然，政府人員對這種做法或許有不同

的看法，但我是不大贊成的。我覺得改變政策這類事情不應放在預算案裏進

行。

第二，我覺得政府在處理這件事的時候很取巧，有人也可以說這是靈活

變通。政府是要等到星期一，在主席作出了裁決，也就是容許法案委員會主

席余若薇議員和周梁淑怡議員提出修正案後（我不知道是否應說它是不見棺

材不流眼淚，或感到水浸眼眉），才肯提出一個妥協的方案。我不禁要問，

這做法是否可以做得較大方得體一些呢？

過去這些年來，主席就加稅項目上所作出的裁決，都有一種一致的做

法，就是當政府提出一個比較高的加稅幅度，而議員反提議一個比較低的幅

度時，從過去的歷史可見，主席往往作出裁決容許我們議員提交修正案。但

是，政府今次是到了最後一刻才採取行動。當余若薇議員和周梁淑怡議員的

修正案有了裁決後，政府可能知道周梁淑怡議員的建議有機會獲得法案委員

會通過，於是便趕快在星期二提交 1 個所謂“代替（或稱妥協）方案＂出來。

其實，法案委員會在進行辯論時已作出很詳細的討論，政府應很清楚感受到

不同議員的看法，我覺得政府是可以在較早時間提交 1 個共識方案來，政府

是應該做得到的。我就是不明白政府為何要搞到最後一刻才這樣做。這不是

一個好的先例。政府今次的做法給我的感覺就好像我們到市場買菜一樣；首

先提出的加幅是 40%，業界提出 32%，法案委員會則提出 35%，今天早上政府

在其妥協方案中提出 37.5%，接 打電話向財政司司長請示，最後決定為

35%。

其實，法案委員會各委員曾與有關業界內的一些電單車經營者會面，也

聽過他們的申述　─　坦白說，我不想得罪他們　─　但他們真的只是一些

小經營者而已。他們穿牛仔褲，來到法案委員會便訴說經營是如何辛苦，我

們也是藉 這樣的機會聽到他們訴說情況的。我覺得，當我們聆聽他們訴說

情況時（坦白說，我覺得我不是他們的代表），他們只是以普通市民的身份，

勞師動眾地到來向我們解釋。我們聽過他們的問題後，便透過法案委員會表

達我們的關注，所以我希望政府也會多聽聽我們同事們的意見。

談到這次的加稅項目，我要分作兩部分來看，第一，因為這次政府進行

了兩項工作：一，就是把稅制改變了，變成 tax band 一直遞增上去；二，就

是取消了豁免項目。其實，香港汽車商會早於一兩年前已經開始來跟我們討

論這項政策的改變，當時民主黨表示支持，並對該商會說：“你們跟政府討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June 2003 119

論時，如果最終是 revenue neutral（零和）的話，我們是沒有問題的。＂所

以，從政策來看取消豁免項目等各方面，我們是沒有問題的。

第二部分所牽涉的，是政府今次不單止改變稅制，而且在另一方面加

稅。本來加稅也不要緊，加稅是大家都預計得到的，我們覺得在就這些所謂

消費品加稅，是可以接受，也可以支持的，問題只是幅度而已。然而，當政

府所提出的某項增加幅度，會令一種行業的失業率大增，甚或會引致倒閉的

情況出現時，我便覺得這做法已響起了警號。也正由於這原因，因此，要增

加的究竟牽涉甚麼幅度，市場是否可以接受等，便涉及所謂判斷問題，亦涉

及政府是否應聽取多方面的意見，以及做一些資料搜查了。

今天早上提出的妥協方案，其實與周梁淑怡議員所提出的修訂建議很接

近，所以政府其實可以在較早時候接受了業界的意見，那麼便無須搞到今天

早上才前來提出妥協方案了。

主席，最後，我只想提出，政府以後就加稅項目可以更早聽取議員的意

見。謝謝主席。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在今年 3 月 5 日公布了財政預算案。大家都

知道，今年的經濟環境較差，我們預計今年的財政赤字（“財赤＂）非常龐

大，會高達六百多億元。經過 SARS 疫情之後，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經濟

增長不斷被調低，估計各方面的收入都會大幅度減少，再加上在各方面的投

資，收益未必理想，所以，以我個人估計，今年的財赤，最終會接近 1,000

億元。

老實說，政府在這種情況下欲增加收入，實在是無可厚非的。誠然，在

經濟環境如此差的情況下提出加稅，我相信沒有人會表示歡迎。大家，包括

任何一個行業或個人，都不想加稅，因為加稅便必然會在其經濟上加重負

擔，但問題是，如何能在加稅的大前提下平衡各行業的經營環境呢？經過

SARS 疫症之後，在短短的兩個多月裏，大家都感受到經濟環境轉變得很大，

而且是惡化得很快。汽車行業所提供的貨品既屬必需品，又屬消費品。有錢

人都希望換得新的、靚的汽車，沒錢的有時候因有需要使用代步工具，因而

亦須買一部汽車。如何在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的同時，令有關行業不致受影

響呢？這當中便須有所考量了。

我認為政府最初提出的稅率和各個稅階，對有關行業影響很大，特別是

最後的稅階達 150%，與原來的稅階差別很大，因而使有關行業和社會人士對

加幅之大感到震驚。況且，加幅之大，對購買汽車的人來說，確亦造成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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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大打擊；這些人或會因稅率的大幅增加而放棄或延遲買車，這樣便會對

汽車行業打擊很大。

數個星期來，經議員與政府的一番周旋，加上業界的努力爭取後，政府

最終亦能從善如流，考慮到如果大幅增加稅率，定會使由於經營汽車的收入

減少，以致稅收亦可能因此減少。雖然政府原本估計稅率增加後會有 7 億元

稅收的進帳，但相信經過這段時間的計算後，它也認識到若稅率增加幅度太

高，買車人數少了，稅收亦會相對減少。因此，調低稅率的增幅，反而會增

加汽車的銷售量，同時亦會令稅收有更大的增加，這樣也可說是“計番條

數＂。所以，我非常歡迎政府現把有關稅率調低至議員和業界都能接受的水

平，即所謂“中間落墨＂。

如果政府在提出增加稅率時能預先掌握市場行情，或許它不會提出如此

高的稅率，亦不會造成社會上對政府或多或少的不滿情緒。如果制訂稅率增

幅時屬合理，我相信大家亦會較易於接受；況且，現在財赤很大，大家都認

為多交點稅仍尚算合理，如果政府能多聽聽我們的意見，多審時度勢以瞭解

民情，可能會有更好的效果。

因此，政府今天既然提出新的修正案，我們便十分支持。要特別一提的

是電單車行業，雖然在立法會中沒有人能代表他們說話，但法案委員會仍覺

得須兼顧其利益，而政府最終亦能接受大家的意見。這方面令政府收入受影

響不大，不過，現時的結果最低限度體現了政府對有關行業的照顧，我認為

政府的做法很好。

我希望政府日後在檢討稅制或增加稅收之時，能多深入地瞭解民情和商

業情況，然後才作出決定，這樣產生的效果可能會更好。同時，我希望政府

能汲取這次修訂稅項的教訓，以作為日後制訂財政政策的良好參考背景。

謝謝主席。

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我發言反對《 2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主席，其實，前 在財政預算案進行諮詢期間，已曾對政府說我們對部

分加稅措施是接受的，尤其是關乎高收入人士的措施，在現時的財政赤字

（“財赤＂）情況下，他們既然收入非常豐裕，我們便覺得他們應該承擔多

一些責任。然而，經過 SARS 風暴後，香港百業蕭條，很多行業也不知何時

才能再站起來。我剛剛與政府商談，因為有些行業不能從 SARS 的各項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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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主席，這類人其實有很多，我相信你也是知道的。我們現在正與政府

周旋，因為這些人現時可說正在“吊頸＂中，他們被人追債，亦沒有錢支薪

給員工，又沒法向 SARS 基金提出申請，而對於其他的基金，他們也全部不

符合資格。主席，我們不知道現時所說到的是否便是這數百間的小本經營，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將會失業了。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所反對的，便

是加稅。

我們覺得現時社會環境這麼困難，政府即使加稅亦不會增加太多收入，

但卻會帶給市民一個很差的信息。多位同事剛才也說過了，主席，業界其實

是很不願加稅的。劉健儀議員剛才也說得十分痛苦，她曾對我們說，有很多

次討論這事項也感到很痛苦。有可能的是，我們給業界的信息也很不清楚，

因為最先提出加稅建議時，據我記憶，是今年 3 月初，當時第一個提出反對

的是田北俊議員。其實，田議員在行政議會也許是不知道的，我也曾在立法

會問有關的問題，但也得不到甚麼好答覆。田議員是曾經這樣反對過，但由

於當時 SARS 問題仍未算嚴重，大家便表示算了，任由政府加稅吧，可能所

增加的也不會太多。可是，接 來的這個 SARS 大浪，一浪接一浪的打過來，

所以，到了今天，我們覺得現時不應該加稅了。其實，我也曾與田議員商討

過此事，但田議員表示時間已經過去，他們已經支持加稅了。

業界亦看到，如果大部分議員都贊成加稅，業界便被迫要加，其實無論

是業界或局長也好，都是向“票＂低頭的。業界看到議員的態度，知道反對

也沒有用，既然大部分黨派都支持加稅，只好希望增加少許便算了。至於局

長，他一直以為主席不會批准提出修訂的，如果主席不批准議員提出修正

案，則局長所提出的建議便可以通行無阻了。

不過，我覺得政府今次的做法令我不大好受，因為一來，事項拖延得那

麼遲；二來，當事件發生時，議員並不是第一個知道的，議員是從新聞界才

獲悉有關的詳情，有議員其後再向局長查詢，局長的回答是，真有其事。有

議員亦十分關注地諮詢業界，向業界表示政府現時有意推行某些與他們有關

的措施，但在這期間，有關方面並沒有白紙黑字地清楚提供建議的詳情，讓

人知道這究竟是甚麼的建議。雖然有些人對於政府的做法表示要鼓掌，而我

們也未必說要打人數鞭，不過，我們不會贊成這樣的做法。

總之，這個議會是百花齊放的，馬局長現時應該十分開心了，因為現時

雖然沒有人鼓掌，也沒有人表示要打人數鞭，不過，前 是不會同意政府的

做法，我亦不覺得現時的做法是甚麼從善而流，這只不過是向現實低頭的做

法而已，如果向現實低頭也算得上是從善而流，那麼有很多人也是很懂得從

善而流了。所以，在現階段，前 並不贊成條例草案，至於下一項類似的條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June 2003122

例草案，我們的態度亦一樣，或許我應說，對於該項條例草案的大部分條文，

我們也是不會贊成的。

其實，在現時這般困難的境況下（有議員甚至說財赤可高達 1,000 億元，

這可能不是危言聳聽，因為社會現時的境況確是十分悽慘），商業上很多稅

收都會銳減，而政府在各方面亦要推出很多振興經濟的措施，這些措施之

中，有部分是前 支持的，如屬實質措施，不是一些虛無飄渺，全無意義的

措施，前 是支持的。任志剛先生也說過：多少億元？政府撥千多億元入市

也可以，政府現時只不過是撥出該次款額的 10%而已。現時的情況是史無前

例般差勁，是市面上從未看過那麼差的，而且是較 1998 年更差，所以，如

果公帑的運用恰當，我是會同意的，但真正恰當運用又有多少種方法呢？我

覺得亦未必真的有很多種。在這種觀點上，我自己是崇尚“小政府＂的，我

不認為政府應無所不介入，但當失業率極為嚴峻時，政府便要做一些很實質

的工作，我也會支持政府這樣做。在現時的情況下，政府真的可以用些甚麼

方法來改善營商環境呢？只有一種，便是減稅。

所以，主席，我相信你也留意到，社會上現時意見其實極之紛紜，不要

說加稅了，有些人更是贊成大幅減稅，我現時越來越傾向這種觀點。我覺得

政府要這樣做才能創造出一個讓人覺得很吸引的環境，令外人會來港投資。

任志剛先生早在數星期前或兩個月前，給了我們一些資料，是大家也非常關

心的，便是關於香港金融資產外流的消息。在 2002 年，淨流出 1,942 億元，

這數字較 2001 年的 517 億元多出了三倍幾，這數字又說明甚麼呢？便是人

們沒有信心了！人們沒有信心便會把錢匯走，錢是有腳的，有些人甚至說，

按一下掣便可把全部錢匯走。所以，我們怎樣令人對香港有信心呢？減稅便

是一種方法。

另外一種方法，便是簡化處理程序，不要太多繁文褥節，不要太多複雜

的手續，即那些官僚架構（英文的所謂 red tape），因為這些都會令人覺得

很煩瑣。因此，我們就稍後亦恢復二讀辯論的《 2003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

案》也一直說，我們要做些事情，盡量令市場認為本地環境很友善，令外人

很想來港發展，我認為這些是值得做的。

主席，我知道我們今天並不是辯論這些問題，但我想說出，加稅是不會

幫助香港的情況的。劉健儀議員剛才亦說出了全部有關的數字，我無須再說

一次了，所謂風水先生“呃＂我們十年八年，業界已經說明，如果加稅，便

會令有關行業萎縮，現時行業的經營中有些數字可能上升了少許，這正如剛

才劉健儀議員所說，是因為要清貨，否則，大量存貨積壓又怎辦呢？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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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關行業所說的 dead cat bounce，不知道死貓怎樣會彈回來了，不過，總
之便是要清貨，然而，清貨後又如何呢？

主席，我們很快便會知道，不過，是在加稅後才會知道。我很希望事實

證明我是錯的。然而，我現時看到社會上百業蕭條，很多市民全無興趣消費，

很多人沒有工作或只有半份工作，可能很快便會失業，薪金亦不斷下降至極

低水平，即使大學生也只能獲得 4,000 元月薪，而且還出現了爭 做工的情

況，所以我實在看不到有甚麼曙光。所以，主席，我們要留心看看未來數月

的數據。劉健儀議員剛才也請局長留意情況，但劉議員卻沒有說出最後的一

句，留意到又怎樣辦呢？是否可以立即修改條例草案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做

點工夫，因為業界在今天呈交立法會的信件中，也要求政府盡量做點工夫，

即使現時提出加稅便要加，但其他如何搞好市場的工作，便要大家一齊做

了。

我謹此陳辭，反對條例草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答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想在這裏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余若薇

議員及其他委員詳細及迅速地審議《 2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並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我亦要感謝立法會主席批准我今天就汽車

首次登記稅稅率的新建議動議修正案。昨天，我整個下午也在向議員解釋政

府在聽取議員的寶貴意見及業界在經營上的困難後提出的新建議。我十分感

謝今早各位法案委員會委員所給予的支持，並希望今天各位議員也會支持這

項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建議旨在實施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內提出、

有關調整汽車首次登記稅的建議。建議的內容包括取消現時在汽車首次登記

稅方面有關汽車配件及分銷商保證的豁免、更改私家車稅制為邊際稅制、調

整稅率、加強防止避稅的條文等。為保障公共收入，條例草案內的建議已根

據經行政長官簽署的《 2003 年公共收入保障（收入）令》，於預算案宣布當

天，即 3 月 5 日下午 2 時 30 分開始生效。該項保障收入令使條例草案內的

建議具有最長 4 個月的法律效力，即至 7 月 4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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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免稅配件，包括冷氣機、音響設備及防盜裝置，已成為汽車的組

成部分，分銷商保證亦普遍納入汽車的銷售合約內。繼續豁免這些配件及保

證的稅項，並不切合現況，並容易衍生避稅問題。因此，政府建議取消這些

豁免，使稅制較為完善，以及更接近各國的做法。業界及議員均贊成此項建

議。

由於豁免項目佔低價私家車總值的比例較大，因此，條例草案建議擴闊

私家車的稅階幅度。建議的 4 個邊際稅階為首 15 萬元、次 15 萬元、次 20

萬元及 50 萬元以上的餘數，條例草案亦建議降低低價車的稅率，以減輕取

消有關豁免的影響。這項建議亦普遍獲業界及議員贊同。

為加強現行條例中防止避稅的條文，條例草案建議把登記車主須向運輸

署申報車輛在首次登記後 3 個月內安裝的配件的規定，改為須申報在登記後

6 個月內安裝的配件，當中包括分銷商保證。這項建議是為了加強監管車主

藉 在首次登記後購買汽車配件及保證，從而避稅的情況，並使所有汽車配

件和保證供應商有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在法案委員會進行審議時，有議員認為，原有條例內有關在首次登記後

安裝的配件須予徵稅的條文，可能會引致雙重課稅的情況。我在詳細考慮議

員的意見後，將會在稍後提出修正案。

為增加收入，條例草案亦建議提高較昂貴私家車的稅率，並把稅制的累

進幅度加大。此外，條例草案也建議轉用較為公平的邊際稅率。

在預算案中，政府原本建議私家車的 4個新邊際稅階的稅率分別為 35%、

75%、105%及 150%。平均實際稅率分別為 35%、46%、65%及 95%，並以此取代

預算案公布前的 4 個舊稅階，即 10 萬元以下，100,001 元至 20 萬元，200,001

元至 30 萬元，以及 30 萬元以上，以及分別為 40%、 45%、 50%及 60%的劃一

稅率。原預算案內建議的各項調整，對該 4 個新稅階內的私家車零售價可能

造成的影響分別為增加 9%、11%、11%及 29%。在電單車方面，政府的原建議

是維持稅率在 40%。商業用途車輛的稅率則輕微下調，以減輕因取消配件及

保證豁免所帶來的影響。

然而，在討論原建議的時候，有議員及業界代表認為，政府的原建議在

目前的經濟環境下將嚴重影響汽車業及相關行業，以及令汽車銷量下降。在

討 論 預 算 案 建 議 的 後 期 ， 更 爆 發 了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系 統 綜 合 症 （ 下 稱

“SARS＂）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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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考慮整體情況及汽車業和議員提出的意見後，決定對預算案的原

建議作出修訂。政府的新建議是把私家車的 4個稅階的邊際稅率由 35%、75%、

105%及 150%下調為 35%、65%、85%及 100%，而原建議的稅階及取消豁免項目

的建議則予以保留。根據經修訂的政府建議，在 4 個稅階內的私家車的平均

實際稅率分別為 35%、43%、57%及 74%，電單車的稅率則下調至 35%。政府因

為這次加稅而得到的額外收入估計約為 3.5 億元。

政府當然考慮到 SARS 疫症對汽車行業的影響和對整個經濟的影響，因

此，今次我們作出這項調整是順應民情，也考慮了議員的寶貴意見。不過，

我也想向議員講述一些數字，讓大家瞭解自從我們宣布加稅後，在汽車銷量

方面 ， 至 今 究 竟發 生 了 甚 麼 事。 當 然 ，剛 才 有 議 員 說這 是 “ dead cat

bounce＂，或說是出現傾銷的情況，這點我很難反駁，因為這只是一項假定。

不過，我想解釋一下，私家車首次登記的數字在預算案公布前的一個星

期為 1  636 輛，約相等於 2002-03 年度每星期平均數的三倍。在預算案公布

後的一個星期，只賣出了 59 輛汽車，但直至上個月 26 日前的一個星期內，

已升至 456 輛，就比例而言，已回升至 2002-03 年度平均每周數字的 80%。

以月份計，預算案公布後第三個月的數字為 1  783 輛，為 2002-03 年度每月

平均數的 72%，比起預算案公布後第一及第二個月的比例，即 36%及 55%，已

有明顯的上升。在電單車方面，據數據顯示，在預算案公布後的第三個月，

登記數目為 413 輛，相等於 2002-03 年度每月平均登記數目的 105%，較預算

案公布後第一及第二個月的比例，即 81%及 82%為高。在截至上月 26 日前的

一個星期內，登記數目更增加至 2002-03 年度每星期平均數目的 131%。

我們當然希望在這項條例草案通過後，汽車行業的生意會更好，這是政

府的願望，我相信也是市民的願望。我們認為政府的新方案可以在對汽車業

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從有負擔能力的人士收取收入，以幫助改善財赤這兩者

之間，取得最適當的平衡。

我已向法案委員會就政府的新建議作出介紹及諮詢委員。法案委員會的

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的新建議及有關修正案。法案委員會委員並要求政府在今

天下午如期動議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我會在稍後動議新建議的修正案。

我謹此陳辭，請各位議員支持《 2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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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劉慧卿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Emily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慧卿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丁午壽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俊仁議員、何鍾泰議員、李柱銘議員、李家祥

議員、李華明議員、呂明華議員、吳亮星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鑑林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宏發

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楊森議員、楊耀忠議員、劉

江華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霍震霆議

員、羅致光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胡

經昌議員、張宇人議員、麥國風議員、梁富華議員、黃成智議員、馮檢基議

員、葉國謙議員、劉炳章議員、余若薇議員及馬逢國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及劉慧卿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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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有 46 人出席， 43 人贊成， 2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

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6 Members present, 43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two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

REVENUE BILL 2003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3 年收入

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3、 4、 5、 9、 12、 13 及 14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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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2、 6、 7、 8 及 10 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剛讀出的條文。

原建議的第 6(d)、 7(f)及第 8 條規定，車主如在汽車首次登記後的 6 個

月內安裝配件，須向運輸署申報，並繳付額外稅款。這是為了防止有人透過

在繳付首次登記稅後才安裝配件，從而避稅。

有議員認為，在一些車主並非存心避稅，例如保險公司要求車主更換防

盜裝置的情況下，即使車主在汽車首次登記後的 6 個月內再購買較昂貴的配

件裝置，也應容許車主只就新舊裝置的差額繳稅。我們參考了議員的意見，

建議以下的安排：當運輸署就汽車在首次登記後 6 個月內安裝的新配件評稅

時，會按新舊配件的差額，而非單以新配件的價值來計算首次登記稅。如新

配件的價值低於被更換配件的價值，則無須繳付額外的首次登記稅，但首次

登記稅的差額則不會予以退還。

由於汽車作首次登記時無須提供每項配件的價值，因此，為了方便執行

部門公平地執行這項安排，我們建議規定有關人士須向運輸署提交證明文

件。這些文件須證明被更換的配件是與聲明內的汽車有關、被更換配件的價

值、該配件已被拆除等。如運輸署認為聲明的價值並不反映被更換及新配件

的市值，該署有權自行作出評估。這有助減少這項新的扣減安排被濫用的情

況。

由於建議的扣減方法在執行上較複雜，因此，如果沒有客觀的標準評定

裝置的價值，我們會在 1 年後進行檢討，其中包括檢討是否有漏稅的情況出

現。

此外，我們建議修訂第 2、6、10(a)及 10(a)(ii)條，藉以規定若註冊分銷
商已按第 4D(3)條授權其僱員或代理人就首次登記的車輛作出聲明，但最終

該獲授權人士並沒有遞交聲明，該獲授權的僱員或代理人（而非該註冊分銷

商）便須負上法律責任。如果該獲授權的僱員或代理人作出虛假聲明，該僱

員或代理人會觸犯第 4I(1)條所訂的罪行。如果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獲立法會通過，運輸署會以書面知會獲授權的僱員及代理人和註冊分銷商他

們在法例下的責任。

主席女士，我謹請各委員支持修正案。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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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666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777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888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10101010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2、 6、 7、 8 及 10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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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1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各位議員，在今天會議開始前兩個半小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以書面要求我，在不足夠預告的情況下，容許他對原先準備就條例草案

第 11 條提出的修正案，作出實質的修改。

隨後法案委員會主席余若薇議員，以及周梁淑怡議員亦通知我撤回她們

原先準備就第 11 條提出的修正案。

余議員向我確認局長的要求是獲得法案委員會的支持。內務委員會主席

亦以書面向我確認內務委員會的委員支持法案委員會的決定。

局長提出修改的內容，只涉及對第 11 條若干稅率作出更改。我理解各

位已充分明白這些建議的含義，可以決定是否贊成。

在考慮所有情況，以及各方面向我作出的陳述後，我決定批准局長的要

求。因此，條例草案第 11 條現在只由局長提出經修改的修正案。

我想在此提醒政府官員以及各位議員，立法會履行制定及修改法律的職

權，是一項嚴肅的工作。《議事規則》規定就法案提出修正案須有預告期，

目的是要令各方面有充分時間考慮修正案的優劣，決定是否贊成。我希望今

次的特殊情況將來在本會絕少發生。為了維護立法會規則及程序的原整性及

可靠性，以及本會的尊嚴，我會繼續以嚴謹的尺度考慮是否批准官員或議員

將來向我提出豁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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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再次多謝主席批准我們今天提

出這項修正案。我也想解釋一下，我們是絕對尊重立法會的程序的，但今次

正如主席說，是各位議員向政府提出意見，認為應該在今天動議這項條例草

案的二讀辯論的，因此，政府因應議員的要求而向主席提出申請。我謹在此

謝謝主席女士。

我動議修正第 11 條附表內的第 1、 6、 7 及 8(b)項，落實政府就汽車首

次登記稅稅率提出的新建議。

附表內的第 1 項是關乎私家車的稅率。原預算案建議的邊際稅率如下：

首 15 萬元的車值徵稅 35%、次 15 萬元徵稅 75%、次 20 萬元徵稅 105%，以及

50 萬元以上的車值徵稅 150%。在原建議下，4 個稅階的私家車的平均實際稅

率分別為 35%、 46%、 65%及 95%。

　　政府的新建議是把私家車的邊際稅率下調為 35%、65%、85%及 100%，而

建議的稅階及取消豁免項目的建議則予以保留。相應的平均實際稅率為

35%、43%、57%及 74%。在政府的新建議下，私家車的平均實際稅率比起原建

議已頗為大幅度地下調。假設分銷商定價的策略不變，以及增加的稅務負擔

全部轉嫁給消費者，4 個稅階內的私家車的零售價平均將增加 9%、9%、5%及

14%，較在原建議下零售價上調的幅度，即 9%、 11%、 11%及 29%為低。

政府的新建議已考慮到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對業界所造成的

影響。

我們預期在政府的新建議下，庫房每年可增加 3.5 億元的額外收入。這

個數字已把汽車分銷商可能改變銷售策略，因而導致私家車登記數目下跌的

因素計算在內。

附表內第 8(b)項是關乎不超過 1.9 噸的客貨車的稅率。政府建議把不超

過 1.9 公噸的客貨車的稅率與私家車的稅率看齊，以防避稅。

　　附表內的第 6 及 7 項是關乎電單車及機動三輪車的稅率。政府的新建議

的稅率是 35%，較原建議的 40%為低。

　　各位議員，在過去數個月，政府認真地聆聽了業界及法案委員會各位委

員對汽車首次登記稅稅制及稅率所提出的意見。我們在顧及有關建議的公平

程度、整體經濟環境及財政狀況等因素，以及仔細權衡了各個方案的利弊

後，向議員提出這個最後方案，這個方案應該是社會可以接受，以及能夠適

當地開源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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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業已去信法案委員會，表示支持政府的新建議。大部分法案委員會

委員也對此建議表示支持。余若薇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亦已決定撤回她們的

修正案。

　　我謹請各位委員支持政府就稅率動議的修正案。謝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1111111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余若薇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

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主席，我同意及確定我們撤回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

（周梁淑怡議員表示不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表示不答辯）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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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11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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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200320032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

REVENUE BILL 200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 2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予以三讀

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03 年收入（第 2 號）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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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200320032003 年收入年收入年收入年收入（第（第（第（第 2222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REVENUE (NO. 2) BILL 2003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9999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9 April 200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席李家祥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

發言。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 2003 年收入（第 2 號）條例草案》委員

會（“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報告，並簡報法案委員會的主要商議

結果。法案委員會共舉行了 3 次會議，除與政府當局討論外，亦曾廣泛邀請

各界提交意見，並曾與幾個業界團體會面。

《 2003 年收入（第 2 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落實 2003-04

年度財政預算案所公布有關薪俸稅、利得稅及物業稅的收入建議。由於當中

部分調整建議，會分兩年施行，加上當局會就薪俸稅採取退稅措施，有委員

認為，為解決財政赤字，條例草案整體上可以接受。但是，亦有部分委員認

為，在目前經濟仍然不景的情況下，實在不應調高稅項，所以不會接受條例

草案。

就薪俸稅而言，部分委員認為，根據現行建議把邊際稅率及稅階恢復至

1998-99 年度寬減前水平，中產階層的專業人士仍須承擔最沉重的稅務負

擔。對於當局建議於評稅時取消度假券或旅費的豁免，法案委員會曾作詳細

探討。當局向法案委員會澄清，假如僱主就度假券及旅費曾經付出費用，則

稅務局會將僱主所負擔的費用列為僱員的應評稅入息。但是，僱員出外公幹

的開支，則不會被視為應評稅入息。如果僱員在出外公幹的同時又度假旅

遊，稅務局則會視乎旅程的主要目的，決定有關利益是否應予評稅。為回應

法案委員會就一些實際情況所提出的關注，當局承諾在條例草案通過後，稅

務局會發出《釋義及執行指引》，就不同的情況提供具體指引。委員亦促請

政府當局加強給予僱主及人力資源人員的指引，以協助他們計算僱員的應課

稅收入。

法案委員會亦知悉，當局為防止有人將僱主提供的度假券或旅費津貼換

成機票或旅行團名額，藉以避稅，故此將會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訂明所有由僱主支付的度假券或旅費，無論是否可以轉換為金錢，均納

入薪俸稅應課稅收入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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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委員會亦非常關注，如何界定度假券或旅費的應課稅價值。政府當

局表示，會按僱主負擔的費用決定應課稅價值。因此，現時一些僱員（例如

航空公司職員）獲僱主給予免費或折扣優惠的機票，但如僱主沒有實際支付

機票費用，這些僱員便無須就該項福利繳稅。

條例草案作出另一項有關利得稅的建議，把向非居港人士繳付某些知識

產權相關款項視作利潤的比率，由現時的 10%提高至 30%。一些曾經向委員

表達意見的團體，包括電影業及唱片業團體，以及本港 3 間主要電視廣播機

構，均認為有關修訂會增加它們購買海外版權的費用，加重經營成本，削弱

本港創意工業的競爭力，一些業界團體亦強調，由於實際稅率的建議增幅超

過三倍，此舉會對海外地區的貿易夥伴傳達極為不利的信息。亦有委員認

為，此項只針對某些行業的加稅措施並不公平，並指出有關措施會對本地獨

立電影發行商造成打擊。

政府當局回應時指出，即使有關比率提高後，實際稅率只由現時的 1.6%

增至 5.25%，仍遠低於海外鄰近地區。當局亦向法案委員會解釋，將版權費

收入的 30%視為應評稅利潤的建議，只適用於本地獨立電影發行商向外地電

影公司支付的版權費。由非居港人士在港的相聯者（例如外地電影公司的附

屬香港發行商）所支付的版權費，必須全數納入利得稅的評稅範圍。此外，

法案委員會亦就本地公司向外國購買本港及鄰近地區版權時會否引致雙重

徵稅等問題，向當局尋求澄清。至於有關生效日期，政府已確認， 30%的新

比率只適用於非居港人士在 2003 年 4 月 1 日或以後收取或應累算的款項，

並承諾以書面向稅務聯合聯絡小組、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及其他專業團體確

認這項安排。

法案委員會不會對條例草案提出任何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亦不

反對政府所提的修正案。法案委員會亦知悉，單仲偕議員會就條例草案第 10

及 11 條提出修正案。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在 3 月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了一系列

加稅項目，但我們到今天才可以進行表決。我們早前已處理了增加汽車稅的

部分。今天的條例草案牽涉的多項稅項，民主黨會予以支持。這些稅項包括

剛才所說的版權稅、利得稅的增幅，以及豁免旅遊免稅額。換句話說，一些

從前無須交稅的旅遊開支，將來可能須要繳稅。這一系列稅項我們都可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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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因為我們民主黨明白，政府面對沉重的財政壓力，有加稅或增加收入的

需要。但是，民主黨亦明白，其中兩項稅項會令市民百上加斤，其中最主要

的是薪俸稅。政府今次透過降低薪俸稅的免稅額及增加稅階，以達致加稅的

目的。

民主黨反對把稅階、邊際稅率和各項個人免稅額，還原至 1998-99 年度

寬減前的水平，我們所持的理由有 4 個：第一，政府提出的還原方案理據不

足，完全不能配合香港現時的經濟情況；第二，大幅加稅令市民消費意欲持

續下降，將加劇通縮，導致經濟進一步萎縮；第三，稅務負擔最重的中產人

士所承受的壓力已到了臨界點，難以再負擔更重的稅項。財政司司長可能說

只不過建議還原至 98-99 年度的水平，但當年的經濟環境比現在好，可能一

個家庭中有兩個人的收入，現時只剩下 1 個人的收入。負資產和失業也對這

些中產人士造成影響；及第四，各地政府均以減稅處理經濟衰退問題，以刺

激經濟，香港不應反其道而行。

回顧 98 年度，金融風暴嚴重打擊香港經濟。前任財政司司長曾蔭權為

了“利民紓困＂和振興經濟，提出大幅削減薪俸稅及其他稅項的方案，涉及

稅收高達 80 億元。香港目前的經濟情況比 98 年更壞，加上因 SARS 造成的

經濟打擊，將於未來數月陸續浮現，預計經濟環境在短期內難以得到改善。

我們只要留意以下數據，便可看到政府的方案未能配合經濟現況。

首先，就業及社會保障。根據最近公布 3 月至 5 月的就業數據，就業不

足率升至 3.8%，即超過 8 萬人開工不足；失業率則為 8.3%，較上月攀升

0.5 個百分點，即最少有 29 萬人失業。有學者估計，未來兩個月失業率極

有可能推高至 9%甚或 10%。現時外判清潔工人的工資已低至 1,000 元或以

下，大學畢業生普遍入職薪金低至 6,000 元或以下。的士司機每天工作 10

小時，月入僅數千元。申領失業綜援人士持續增加，其中以 5 月份的升幅

最為厲害，預計年底更會突破 30 萬宗。

第二，整體資產值。根據樓市及股市的高峰期計算，香港整體資產值

粗略下跌 5 萬億至 6 萬億元，這也是朱幼麟議員經常提及的問題。如果由

300 萬在職人士分攤，即每人平均損失 200 萬元。事實上， 200 萬元並非小

數目，一般受薪階層可能要花上最少 20 年才能累積這個數額。

此外，破產人士被法庭宣布破產的數目每天超過 150宗。事實擺在眼前，

越來越多人擁有負資產物業，越來越多人失業，越來越多人賺取僅堪糊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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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越來越多人破產。由此可見，香港越來越多人加入失業大軍、擁有負

資產物業及破產的行列，努力賺取的工資亦僅夠糊口。對不少港人來說，這

經濟狀況倒退超過 20 年的情況實在絕無僅有。

除此以外，民主黨認為，大幅加稅只會成為加劇經濟萎縮的重要源頭。

受物價下跌而產生的通縮，雖可提升現金的購買力（ purchasing power），然

而，通縮造成的最大問題，便是增加尚未清還的債務價值，因此加重借貸人

的債務負擔。由於香港大部分地產交易，例如按揭，都是以借貸方式進行，

通縮及經濟持續放緩，只會令更多業主淪為擁有負資產物業的人，增加定額

債務佔經濟更重的比例。

事實上，我們也看見 5 月份綜合物價指數按年下跌 2.5%，上月大幅下調

0.7%，成為今年最大的跌幅，更有學者預期，未來兩個月通縮會持續擴大。

政府方案的問題癥結，在於加稅會大幅削弱市民及企業的消費及投資意

欲，令原本已日趨嚴重的通縮情況，變得更為嚴重。這不單止妨礙香港經濟

復甦，更會令經濟進一步萎縮。民主黨認為，政府漠視了中產人士的稅務承

擔能力。

中產人士向來承擔政府大部分的稅收，在今次 141 億元的加稅方案中，

預計中產人士將要承擔其中 68 億元，即接近 50%。對個別中產人士來說，稅

項負擔將令他們所負擔的入息稅增加 20%至 50%。從利得稅方面開拓的稅款

卻只有 35 億元。由此可見，中產人士的負擔極不合理。大幅增加薪俸稅，

促使經濟形成惡性循環，復甦無望。屆時，將會有更多中產人士可能因而淪

為無產階級或擁有負資產物業的人，稅收最後可能因加得減。同時，中產人

士近年承受不少因為經濟持續衰退和資產值不斷下跌而造成的種種痛苦，例

如裁員、減薪、工作不穩定、負資產等。他們對香港經濟環境的不滿，已超

越他們所能承受的極限。如果再次加稅，只會促使香港人對政府更為不滿。

民主黨認為，這個場面是全港市民，包括各方利益人士，都不願意看到的。

最後，民主黨必須指出，世界各地面對經濟衰退或刺激經濟復甦的需

要，均以減稅而非加稅的方式處理。例如，新加坡和泰國去年大刀闊斧削減

公司和個人所得稅；日本早前宣布總值約 1,570 億元的減稅方案；美國總統

布殊提出 3,300 億美元減稅方案，用以刺激經濟。然而，我們香港政府卻反

其道而行。

按照經濟學理論的主張，減稅更是理所當然的做法。1996 年諾貝爾經濟

學獎得主莫理斯爵士（ Sir James A. MIRRLEES）表示，大幅減稅能夠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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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消費，新增的政府收入甚至可以彌補減稅的損失。無論從現實或經濟理

論來說，香港政府實在不應反其道而行。

至於民主黨提出的修正案，我們稍後會在表決時再作解釋。簡單來說，

我們擬議修訂條例草案第 10 和 11 條，我們不贊成政府建議的調整。至於第

11 條的免稅額，政府希望分兩年從 108,000 元降低至 10 萬元。民主黨希望

透過這兩項修正案，阻止政府加稅。本人謹此陳辭。

劉千石劉千石劉千石劉千石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我代表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反對政府在經

濟持續不振、失業率節節上升的時候，增加中產和夾心階層的薪俸稅。

我經常聽到財政司司長說，沒有人想加稅，但為了香港的長遠利益，政

府必須在 2006-07 年度回復收支平衡，加稅、加費在所難免。言下之意，似

乎指反對加稅的人，沒有為香港設想，只懂得逢加必反。

主席，我必須澄清一點，我並不認為政府在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都不

可以加稅。如果局長翻查我過去多年的投票紀錄，便應該看到在符合“能者

多付＂、“用得其所＂，以及不影響民生的原則下，我會支持政府的加稅、

加費建議。

主席，我亦絕對同意，由於香港實施聯繫匯率，政府不可能長期入不敷

支。可是，我更明白，政府施政必須審時度勢。即使政策方向正確，但在不

適當的時候予以推行，效果便只會適得其反。

我相信在座多位同事和官員都清楚現時的市面情況。過去幾年，香港經

濟表面上仍然有實質增長，但由於通縮關係，所謂增長都是似有若無。再加

上非典型肺炎爆發，更是屋漏兼逢連夜雨。各行各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

失業率直線上升，屢創歷史新高，大家都“求神拜佛＂，希望失業率不要超

越 9%。請局長退一步想一想，這樣的時勢是否加稅的適當時機？政府在宣傳

廣告中，也呼籲市民多消費，希望重振市道，政府卻在這時候加稅，打擊市

民消費意欲，這是否自打嘴巴呢？

主席，我經常強調，財政赤字只是病徵，並非病源。香港的問題歸究於

泡沫破裂後至今仍未找到新火車頭，帶動經濟重回增長軌道。政府在施政報

告和財政預算案中，提出和珠江三角洲融合的經濟發展策略。行政長官還多

次強調，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如果政府真的有信心這套發展策略可以令香

港經濟走出谷底，為甚麼不可以多等一兩年，當普羅市民真正感受到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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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才提出加稅建議？如果政府真的有信心香港經濟可以重拾增長動力，

將減赤時間表稍為推遲，又有何問題？

主席，香港剛剛獲得世界 生組織從非典型肺炎疫區名單中除名，全港

市民都希望可以除下口罩後，可以鬆一口氣，然後再為疫後重建打拼。為甚

麼政府偏要在市民已經飽受煎熬的時候，整個社會已經“五癆七傷＂的時

候，執意推行“人人一刀、刀刀見血＂的加稅、減服務的滅赤方案呢？這樣

做對凝聚市民力量有甚麼幫助？政府近期的民望已經“一浪低於一浪＂，現

在還要加重中產和夾心階層的稅務負擔，是不是要將民怨、民憤推到頂點才

肯收手呢？如果弄至市民離心離德，又有甚麼希望復甦經濟？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政府三思。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 2003 年收入（第 2 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主要建議對薪俸稅、免稅額及標準稅率，以及利得稅和物業稅作出調整，民

建聯原則上支持這些建議。我亦會在以下的演辭中，一併就單仲偕議員稍後

會動議的修正案內容發言。

財政司司長在今年度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中指出，政府出現嚴

重財政赤字（“財赤＂）。綜合帳目在過去 5 年中，共有 4 年出現赤字，因

此必須採取有效措施，解決財赤問題，以免影響投資者的信心。政府的目標，

是在未來 4 年裏，額外開源及節流各 200 億元。預算案亦就本財政年度提出

多項加稅建議，以爭取在 2006-07 年度達致收支平衡。政府在這方面採取審

慎理財的態度，我們表示支持。

任何加稅建議都不會受到歡迎。民建聯亦完全理解單仲偕議員稍後提出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原因，但我們仍然不能支持。如果條例草案的

建議全部落實的話，將會為政府帶來全年 103.7 億元的額外收入。單議員的

修正案，主要建議維持現行《稅務條例》的基本免稅額、已婚人士免稅額及

單親免稅額，一旦獲得通過，政府的額外收入將大幅減低至 38.9 億元。

民建聯理解如果政府將免稅額一下子回復至 98-99 年度的水平，對普羅

市民將會造成十分沉重的負擔，尤其是目前的經濟狀況，跟 98-99 年度亦有

一段距離。故此，民建聯在財政司司長提出增加薪俸稅的時候，曾經建議將

加稅實施年期由兩年改為 3 年，以便將加幅降低，減輕納稅人的稅務負擔。

然而，面對今天嚴重的財赤問題，全港市民均有責任與政府共度時艱。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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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建議將大部分加稅的項目分兩年實施，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可以紓緩納

稅人的財政負擔。同時，政府也在 4 月底公布的一系列紓緩措施中，建議向

全港所有納稅人退還合共 23 億元的稅款，並以每人 3,000 元為上限。對於

大部分納稅人來說，此舉原則上可以抵銷因加稅所帶來的影響。

事實上，自非典型肺炎於 3 月份爆發以來，香港的經濟已受到嚴重打擊。

雖然政府在現階段仍無法準確預計疫症對 2003-04 年度財政收入的影響，但

財政司司長對本年度本地生產總值將有 3%實質增長的預測肯定無法實現。根

據 5 月底公布的最新經濟預測，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將下調至 1.5%，加上

因為非典型肺炎所建議的一系列紓困措施的財政負擔，政府預期本年度的收

入結算，肯定會少於原先預計的 1,935 億元。因此，對於單仲偕議員的修正

案將進一步減少政府的財政收入，民建聯是不能夠支持的，相信市民亦不會

支持。

當然，我們明白，對於部分高收入的專業人士來說，一次過退還薪俸稅

的建議，並不能抵銷因為將免稅額回復至 98-99 年度水平的影響。然而，現

行《稅務條例》的原則，一向都是有能者多付，社會上較高收入的一 ，事

實上亦應對財政收入作出較大的承擔。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二讀條例草案。

楊森楊森楊森楊森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女士，政府在財政赤字的恐懼下，宣布分兩年大幅增加薪俸

稅，估計有 9 萬名“打工仔＂會重墮稅網，129 萬名納稅人幾乎“無一倖免＂

要加重負擔，每年向當局多交 68 億元稅款，成為“滅赤＂的代罪羔羊。專

家估計，月入僅介乎 2 萬至 3 萬元的中產階層，將成為加稅最大的犧牲者，

其所交稅款可能增加約三至五成。香港經濟現時正處於自開埠以來困難的時

期，但政府仍要求通過大幅加稅的建議，增加市民的負擔，究竟理由何在？

很明顯，政府是以香港未來的福祉為賭注，希望在 2006-07 年度行政長官及

“財爺＂任期屆滿前藉加稅來“滅赤＂，以便他們在告別宴時能陳列出豐功

偉績。

民主黨堅決反對政府漠視現時實際經濟情況，罔顧民間疾苦及香港整體

利益，對納稅人落井下石。主席女士，我現在試列舉一些香港市民現時每天

遇到的民間疾苦，讓今天支持加稅的官員和議員可以知道外面社會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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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疲弱的經濟遭 SARS 進一步沖擊，失業率已經攀升至 8.3%，整體失

業人數超過 29 萬，至社會福利體系面臨巨大壓力。香港現時人浮於事，一

個職位往往吸引數以百計的競爭者。有人比喻說，現時要找到一份工作較贏

取六合彩更困難。最近，在馬會的招聘會中，有 5 萬人爭奪 3  600 個職位，
求職者擠滿整個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勞工處在銅鑼灣舉辦的大型招聘會，吸

引了近 2  500 名大學生在烈日下排隊，平均 10 人爭奪 1 個職位，輪候者剛好
繞了中央圖書館一圈。一家地產商最近也舉行大型招聘會，提供 500 個職位，

但卻有 4  000 人通宵排隊應徵。求職者焦慮彷徨，每有大型招聘會，儘管只
提供最低下層的職位，也蜂擁而至。人浮於事的殘酷現象，充斥於香港社會

每一個角落。

除了失業外，破產的申請及自殺人數也與日俱增。破產管理署公布， 5

月錄得破產個案 1  989 宗，破產申請達 2  311 宗，創半年新高，平均每個工
作天錄得 115 宗申請。在惡劣的經濟情況下，香港自殺人數不斷上升。據死

因研究庭的資料，去年本港共有 1  025 人自殺身亡，其中五成是失業者，但
當時的失業數字卻還沒有今天這麼高。現時，香港報章每天也充滿因失業或

經濟困難而尋死的新聞。我隨便讀出這個星期幾宗自殺新聞的標題給大家參

考：“綜援遲遲未批　遺言：世界很灰黯　失業三年男子跳海死＂、“求職

屢敗愧對家人　失業大學生割喉寫血書＂、“與夫齊失業婦割脈＂、“欠債

商人　跳青馬橋　妻對海喚夫　五小時撈屍＂及“失業司機自縊　六孤寡

無援＂。各位，在現時香港的經濟狀況下，市民正因失業及求職不遂而惶惶

不可終日，但政府卻仍若無其事地提出大幅加稅，而不少民選議員竟然冠冕

堂皇地表示支持，我實在難以理解他們如何向背後的支持者交代。

基於上述原因，民主黨認為政府必須擱置增加薪俸稅。在遊客和外商重

返香港之前，本地經濟有需要由港人自己支撐，內部消費成為中流砥柱。這

個時候仍堅持大幅加稅，肯定會進一步打擊消費意欲，令連續 55 個月通縮

的情況進一步惡化。同時，政府不應再堅持“一切以滅赤為先＂的心態，不

應吝嗇把資源用於刺激經濟和改善營商環境。其實，現時政府應該投放更多

資源在基建項目，短期製造更多就業機會，為未來經濟發展作好準備。一個

守財奴似的政府並不適合在逆境中帶領香港走出谷底。

如果政府說財政緊絀，我們建議政府發行政府資產債券，總集資額可以

高達 500 億港元。民主黨曾訪問了 1  000 名市民，徵詢他們對政府發行債券
的意見。調查發現，53%的市民支持政府發行債券，44%的市民更表示會考慮

身體力行，購買由政府發行的債券。在每月 2 萬至 5 萬元的中等收入家庭組

別裏， 50%的受訪者表示稱考慮購買，而在每月 5 萬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組

別中，更有高達 58%的受訪者表示有興趣購買。民主黨深信，集資所得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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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彌補不增加薪俸稅而少收的 68 億元，另一方面亦可用作進一步發展香

港的經濟。政府不用因害怕短期財政壓力增加而變得畏首畏尾，不再投資。

現時，市民的凝聚力已有所增強，特別在經歷了 SARS 之後。如果再付予市

民一定的收益，集資計劃必定可行。

主席女士，以往市民排長隊多是為了買樓、認購新股或是買首日封，但

這些已經變成歷史陳跡，代之而興的卻是市民排隊買飯盒，排隊找工作，排

隊申請破產。假如政府不體恤民困，假如議員不秉持公義，香港市民定會記

你們今天的決定的。

謝謝主席女士。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無論何時，政府加稅都肯定不受民眾歡迎，今年的

財政預算案（“預算案＂）也不例外。可是，由於財政赤字問題已到了非常

嚴峻的地步，而過去幾年政府也提出了不少減稅和寬免建議，故此自由黨認

為，政府今年提出的溫和加稅建議，是可以接受的。

自由黨支持今年的預算案，最重要的原因是，它體現了“共同承擔＂的

原則，即各個界別、不同階層的市民都有所承擔。例如商界的利得稅加 1.5%，

納稅人的免稅額則回復到 1998-99 年度水平，綜援金額也已按照通縮調整；

這些都顯現了共同承擔精神。

當然，我們亦明白到，很多納稅人都是背負沉重經濟壓力的中產人士，

今年的加稅建議多多少少對他們有所影響。不過，預算案也建議分兩年實施

薪俸稅的加幅，可見政府也能體諒他們的處境。

此外，政府較早前因應 SARS 疫症的影響，已宣布一連串紓困措施，包

括寬免差餉、水費、排污費等，又退還高達 3,000 元的稅款，這些都有助抵

銷或部分抵銷加稅的負擔。但我想補充一句，我更希望市民稍後收到退稅支

票時，能把這一筆“意外之財＂用來消費，例如支持我們上星期辯論過的

“同心為香港＂運動，共同為振興經濟出一分力。

以下，我想從旅遊業角度說出一個問題。

今年的預算案建議取消旅遊費用的稅務豁免。部分旅遊界人士曾向我提

出，這建議可能令部分公司的員工減少出外旅遊度假，間接影響外遊的生

意。不過，雖然秘書處已因應我的提議邀請多個旅遊業團體提交意見，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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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這些團體亦沒有表示異議或強烈的反對意見，因此我不會對條例草案提出

修正。

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並代表自由黨反對單仲偕議員提出的修正

案。

馮檢基馮檢基馮檢基馮檢基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若把《 2003 年收入 (第 2 號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跟財政司司長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一併來看，它其實可說是以減滅

財政赤字（“財赤＂）作為目標的預算案的一部分，整體目的是要達到在 2006

至 07 年解決財赤的問題。我們認為在不理會現時社會的實際情況下，強迫

市民接受預定的時限，以期解決財赤，是不符合現實的。

條例草案和財政司司長的預算案，其實都沒有運用稅入稅出的方法來刺

激香港經濟，以增加市民的消費意欲。例如在整項預算案中，極少提及政府

將如何投資於一些基礎建設，特別是沒說如何在中國華南區的人流、物流、

資金流和資訊流的基本建設方面，把工作做好，以協助為未來香港的經濟發

展鋪路，增加就業機會。預算案純粹以減少或消滅財赤為目的，我們認為是

治標而沒有治本，沒有為香港人的經濟困難以稅出稅入的方法盡一分力。

我發言支持單仲偕議員就條例草案動議所提出的修正案。

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旨在針對 2003-04 年度預算案就薪俸稅個人免稅額

及已婚人士免稅額所提出的建議，把這兩項免稅額維持在今個財政年度的水

平，即分別為 108,000 元及 216,000 元。我及民協認為這項修正案是相當合

理的，因為自亞洲金融風暴在 1998 年爆發以來，本港的經濟墮進深淵，不

能自救，勞苦大眾亦早已陷入水深火熱的困苦生活當中，不僅失業率攀升至

最近的 8.3%，超過 28 萬的失業大軍更成為有紀錄以來的新高。現時仍幸運

地有工開的“打工仔女＂每天也要承受 莫大的減薪和裁員壓力。另一方

面，現時的經濟不景也與過往的經濟不景不同；香港已與全球一體化的進程

接軌，產生了新的問題，再加上經濟轉型的困難，本港經濟發展遇到的困難

可算是前所未見的，影響廣及數以百萬計的勞動人口，上至跨國企業高級行

政人員，中至中層管理階層，下至基層員工和中年工人，無一倖免。更令人

遺憾的是，今年年初本港爆發了震撼全球的非典型肺炎疫潮，進一步削弱市

民的消費信心，內部需求和投資大幅減少，最終帶來百業蕭條的悲涼境地。

“打工仔女＂有的被僱主因經濟不景而辭退，要放無薪假期而導致收入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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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所謂手停口停，影響個人和家庭收入，而在惡性循環下，也導致消費進

一步萎縮，使受影響的行業增加。

我及民協認為，一個真正重視民意的政府是絕對不應漠視普羅大眾在生

活上所碰到的種種困難的，而一個真正體恤民情的執政者亦不會在經濟不景

而復甦無期的困局下，依然為了“整靚盤數＂，為了履行自己所定的時限，

把民生疾苦拋諸腦後，硬生生地把消滅財赤列為施政的首要任務，而推出一

系列打擊市民的加稅政策的。

我及民協認為，政府低估了目前市民所面對的問題的嚴重性。根據民協

過去兩年就市民對預算案的期望的電話調查，市民其實是理解政府面對的龐

大財政壓力的。舉例來說，在去年 11 月，據我們的調查結果，有 97%接受電

話調查的受訪者認為當局有需要處理財赤問題，甚至認為“財赤非處理不

可＂。但是，很多市民的反應是，在目前經濟不景的時候，以加稅形式處理

財赤是不恰當的。因此，我們認為政府針對哪些對象、以甚麼力度、用多少

時間處理財赤問題，在在會影響到市民的生計，尤其是“打工仔女＂、中產

階級及低收入人士，以及弱勢社 的日常生活。我們去年的民意調查顯示，

接近六成被訪者不贊成政府在此時，尤其經濟不景的時候，透過加稅或開徵

新稅項以削減財赤。我及民協不贊成政府把薪俸稅的邊際稅率及稅階，以及

把個人和已婚人士的免稅額回復至 1998 至 99 年的水平，作為增加收入、削

減財赤的方法。

政府在非典型肺炎爆發以來已先後在 4 月和上星期拋出兩個總數達 11

億元的計劃，開創接近 73 000 個針對不同年齡及學歷人士的短期職位及培訓

名額，以及制訂一連串數以億元計的振興經濟和吸引旅客的龐大計劃，我們

相信這足以證明當局其實已經間接承認本港目前的經濟困難是百年難遇

的，引用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的話，這些都是“非常時期＂的“不尋常措

施＂。有鑒於此，我認為既然政府有這樣的理解，更應掌握民情，洞悉民意，

瞭解民生困苦，重新考慮是否在今年實施增加薪俸稅的措施，並應彈性處理

2006 至 07 年消滅財赤的指標。我們認為現時正是百廢待舉的時候，並相信

只要市民擁有多一塊錢便可多作一塊錢的消費，使香港在脫離經濟困境方面

有多一塊錢的幫助。

我謹此陳辭，支持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自由黨同意一種說法，那便是在香港整體經濟如此

衰弱的情況下，政府不應加稅。可惜的是，我們同時留意到，政府今年的財

政預算案赤字，即使按照政府的建議加了稅，在未有 SARS 疫情時，亦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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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六百多億元，疫症過後，財政赤字（“財赤＂）極有可能達至 800 億到 900

億元。在此情況下，如果政府無法削減開支，而收入又因經濟不景而無法增

加的話，財赤會更大。當然，我們同意，政府仍有幾千億元儲備，再加上外

匯基金的淨資產也有二三千億元，兩者相加之下數字雖然可觀，但政府是否

可維持現時的理財方式，而不增加一點點收入？我覺得是應該爭取一點平衡

的。

民主黨就眾多的建議只提到不應增加薪俸稅，也即是說只有兩點可以作

出改變。現時大部分基層市民所面對的環境很差，但事實上多年來，政府亦

不曾向他們徵稅。數據顯示，香港有差不多 700 萬人口，工作人口為 340 萬，

只有 110 萬人須繳稅，換言之，大部分“打工仔＂均無須繳稅。若中產人士

亦無須多交一點稅項，那是否說只讓工商界負擔政府要增加的稅收？這樣會

不會令工商界運作困難，同時會令更多生意及財源萎縮？這個可能性肯定是

存在的。

自由黨一直關注政府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並非收入不足，而是支出太大。

我們一再重申，自由黨認為政府把七成開支用於公務員及資助機構的員工薪

金和福利上，才是問題的癥結。可惜的是，政府唯一能做到的，僅是“零三

三＂方案，亦無法再多減一點了。結果一是加稅，否則就是讓財赤繼續增加，

我們認為這不是一個好辦法。

當然，我理解到中產人士現今面對的困境，我也認識很多中產人士。我

曾問他們：你們最關注的究竟是甚麼？我倒覺得民主黨始終有一點是避而不

談的，那就是大部分中產人士感到最不滿的，是他們買了樓但樓價大跌，對

他們而言，樓價跌幅超過一半，便相等於令他們損失了 100 萬至 200 萬元。

反過來說，即使政府今次把稅制回復至 98 年的稅階（儘管有退稅的部分），

而即使明年、後年，稅項增加令低入息的中產人士每年增繳數千元的稅項，

高入息的增加二三萬元稅項，這些支出相對於他們在資產方面所受的損失是

較少，他們更多關注的是負資產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因此，自由黨認為政

府有迫切需要令中產人士資產值止跌或經濟復甦，即穩定樓市，或乾脆稱之

為托市，從低地價政策改變為較高地價政策，這些比稅率上的改變更形重

要。如果政府有意幫助中產人士，自由黨認為在這些方面 手會更為有效。

至於單仲偕議員所提出的修訂，我亦曾提出過，如果我們真的關注香港

整體的環境，我們為何只在修訂薪俸稅方面否決政府，而不在利得稅作出同

樣的修訂？雖然我也曾指出，修訂後來自利得稅的稅收也許只會增加三十多

億元，但向中產人士加收稅項則會相對較多。然而，自由黨始終認為，如果

有錢階層（即上層人士）加工商界、中產人士，以至基層人士都無須多交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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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政府能收取的稅項便會所剩無幾。若只令工商界多交稅項的做法，卻是

極不公道的。對於政府的其他收費，我們會另行辯論。

基於上述理由，自由黨不支持民主黨單仲偕議員所提出的修訂。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是發言反對《 2003 年收入（第 2 號）條例草案》。我

剛才已提及反對的主要原因，我不會重複。我覺得現時最重要的並非處理財

政赤字（“財赤＂），香港現時的首要任務是振興經濟，令大家真的有工可

做，令各方面得以復甦，而並非只是處理財赤。

田北俊議員剛才談到中產人士最不滿的是甚麼，他認為他們最不滿的未

必是加稅，但我相信他們最不滿的也不會是擁有負資產，他們最不滿的是董

建華。主席，既然下一個討論項目會談論此事，我也不想預先在此談及下一

項議案辯論，只不過由於田北俊議員這樣說，我才會提一提。其實，我相信

自由黨也明白和同意我所說，我們前 是反對加稅的，無論是利得稅或薪俸

稅，我們也是反對的。我謹此陳辭，反對這項條例草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言答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2003 年收入（第 2 號）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稅務條例》，以落實在今年 3 月宣布的

財政預算案，有關薪俸稅、利得稅及物業稅等收入的建議。

我謹在此向法案委員會主席李家祥議員及其他委員致謝。他們詳細審議

了條例草案，並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令條例草案可以在本立法年度恢復二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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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我們解釋了適當開源以逐步恢復

財政平衡的重要性。政府的建議，只是把薪俸稅的邊際稅率、稅階及個人免

稅額等在 2003-04 及 2004-05 兩個課稅年度分階段回復至 1998-99 年度採取

稅項寬減措施前的水平；薪俸稅標準稅率、物業稅及利得稅下的非法團業務

稅率則分階段輕微調高 1%。利得稅法團業務稅率則在 2003-04 年度輕微調高

1.5%至 17.5%。此外，我們建議取消旅遊費用方面在薪俸稅下的豁免，以及

調高利得稅下知識產權方面的專利及版權等收入的應評稅利潤比率，令稅制

更公平和增加收入。

有議員憂慮薪俸稅調整會對中產人士造成負擔。我們當然明白加稅對市

民有切身的影響，但其實香港在薪俸稅方面的實際稅率，即撇除免稅額及扣

除項目的影響後，即使在調整後平均亦只為 8%。以一個收入達到家庭入息中

位數（即月入 16,000 元）的家庭為例，如果繳稅的家庭成員為已婚人士，

即使在加稅措施全面落實後，他仍然無須繳稅。月入達到 30,001 元（即高

於全港 75%家庭收入）的家庭，如果納稅人是已婚人士並育有一名子女，則

每月稅款只會由 740 元增至 1,267 元，即實質稅率由 2.5%增至 4.2%。

剛才有議員說政府無須在現時加稅。我想指出，過去 5 年，政府的綜合

帳目有 4 年錄得赤字，而反映政府日常收入及開支的經營帳目，更在過去 5

年，年年出現赤字，故此財政赤字（“財赤＂）的問題實在已達到嚴重水平。

如不處理的話，讓現在的結構性財赤問題延續，反而會影響投資者對香港的

信心，令利率及金融情況波動，拖慢經濟復甦，對香港是沒有好處的。因此，

我們在盡力節省政府開支的同時，也要適當地開源。政府明白到香港近月因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SARS＂）的爆發，經濟受到影響，但我們

希望這是一個短暫的現象。政府亦體恤民情，作出了回應。

在 4 月 23 日，我們建議了一套紓困措施，幫助市民度過因爆發 SARS

而出現的經濟困難，以及在事件過後重建本港的經濟活力。建議包括所有已

繳付或須繳付 2001-02 課稅年度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人士，將獲一次過

退回所繳稅款的 50%，以 3,000 元為上限。超過 130 萬名納稅人將會受惠，

退回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約 23 億元。有關的退稅支票將於 7 月 10 日開

始分批寄出。接近 80 萬名的納稅人，即約 60%的納稅人，今年所獲的退稅款

額將多於他們在 2003-04 年度稅項調整後所須多繳的稅款。在此，我支持楊

孝華議員的建議，希望市民在收到退稅款項後會留港消費。

有議員詢問有關度假券或旅費的應課稅價值釐定的準則。我們已向議員

解釋，政府的建議是，有關價值應按僱主負擔的費用釐定；這種做法與大多

數稅務轄區，包括英國、加拿大、澳洲及新西蘭的做法一致。此外，我們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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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納稅人在出外公幹以履行僱員的職責時的開支，不會計算為應評稅入

息。至於納稅人如在出外公幹的同時又度假旅遊，而他只是於公餘時順帶度

假，稅務局不會對這種利益徵稅，否則，稅務局會根據實情攤分利益。稅務

局會發出《釋義及執行指引》，解釋攤分準則。

此外，我們對取消度假券或旅費免稅豁免的條文，將提出一些技術的修

訂，以防止避稅的情況發生。

大多數議員均同意，輕微調整利得稅稅率，並不會影響香港的競爭力。

香港稅制簡單，稅率偏低，是吸引外來投資的優良條件。政府將會謹守這項

原則，確保香港這個優良的營商條件延續下去。

有議員關注到增加在香港使用知識產權而收取的專利費或版權費的應

課稅利潤比率，會影響電影及其他傳媒的競爭力和利潤，但正如我們解釋，

這些收費是向非居港人士收取的，應不影響本地電影或傳媒的運作。再者，

相比全世界以至鄰近亞洲地區， 5.25%的稅率其實已屬最低，不應對業界的

競爭力產生不良的影響。

我們估計，以上開源的建議會為政府帶來全年合共約 100 億元的經常性

收入。但是，這數字可能因 2003 年經濟增長受 SARS 影響而須調低。

各位，法案委員會已表示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我謹請各位議員支持

條例草案。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3 年收入（第 2 號）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劉慧卿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Emily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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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慧卿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田北俊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俊仁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華明

議員、呂明華議員、吳亮星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

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鑑林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

議員、曾鈺成議員、楊孝華議員、楊森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江華議員、劉

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羅致光議

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李鳳英議員、胡經昌議員、張宇人議員、梁

富華議員、黃成智議員、馮檢基議員、葉國謙議員及余若薇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吳靄儀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霍震霆議員、麥國風

議員及陳偉業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46 人出席， 38 人贊成， 7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

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6 Members present, 38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seven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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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收入年收入年收入年收入（第（第（第（第 2222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REVENUE (NO. 2) BILL 2003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3 年收入

（第 2 號）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4 至 8、 13 及 14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3、 9、 12 及 15 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剛讀出的條文，修正案內容

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我剛才在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的時候，提到會動議修正有關度假券或

旅費豁免的安排，以防止濫用。我們建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3 條，加入具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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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規定僱主在度假旅程方面所支付的一切款項，無論是否可以轉換為金

錢，都一律須計算入應評稅入息內。

　　此外，我們也就條例草案第 9(b)條、第 12(b)條，以及第 15(6)條提出修

正案。這些改動為文字上的修正，以令有關條文更清晰。

　　我希望委員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案。謝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999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1212121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15151515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

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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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3、 9、 12 及 15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1 條。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我剛才也說過，但現在想重複一次。政府透過這項條文

修改附表，分兩年把基本免稅額，由目前的 108,000 元分別減至 100,400 及

10 萬元。民主黨反對這項修訂，亦希望藉此不讓稅率增加，以免加重市民的

負擔。

我也想回應田北俊議員剛才的部分發言。我其實不是說工商界的利得稅

可以增加，而薪俸稅則不可以增加，我並沒有這樣的意思，最好是兩者都不

必增加。我的提議只是兩害取其輕而已，因為利得稅只是在賺了錢後才須繳

交的，雖然我們亦可以說薪俸稅也是在有入息時才須繳交，但現時的經濟環

境和以往不同，以往很多家庭可能有兩份收入，而現時其中一人　─　丈夫

或妻子　─　可能失業，這些家庭的負擔便加重了很多。對他們來說，加稅

是雙重的打擊。

我希望各位同事，特別是反對二讀的委員，都可以在這項條文上支持

我，從而令政府實質上不能加稅，希望各位同事能夠支持我。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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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單議員，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11 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1111111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馮檢基馮檢基馮檢基馮檢基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其實，我的立場和單仲偕議員的立場很相似。我剛才在

恢復二讀辯論時也曾提及我的看法。不過，我想說明，如果單仲偕議員提出

的兩項修正案獲得通過，我便會支持三讀，否則，我便會反對三讀。謝謝主

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我剛才在恢復二讀辯論時解釋，政

府的財政赤字問題非常嚴峻，我們一定要即時處理。我在此重申，政府在盡

力節省開支的同時，也要適量開源。單仲偕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建議刪除薪俸

稅有關個人、已婚人士及單親人士免稅額方面的調整，政府是不能接受的。

我們明白增加薪俸稅會對市民有直接的影響，但我想重申，政府的建議只是

把薪俸稅下個人及已婚人士的免稅額，回復至 1998-99 年度稅務寬減前的水

平；而單親人士免稅額在完成調整後，仍然會較 1998-99 年度寬減前的水平

為高。我們考慮到市民的負擔及經濟環境，建議所有供養家屬的免稅額及所

有扣除的項目一律不作刪減，有關的調整也會分兩年實施，以體恤市民，特

別是因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帶來的影響。政府公布了一系列紓困措

施，當中包括我剛才提及的退稅安排。

如果單仲偕議員這項就條例草案第 11 條提出的修正案，以及稍後我們

將會討論，由單仲偕議員就第 10 條提出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將會令財政預

算案就薪俸稅提出的建議所得的收入大幅減少 65 億元，影響政府逐步恢復

財政平衡的計劃。因此，政府反對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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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單仲偕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單仲偕議員表示不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單仲偕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SIN Chung-ka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單仲偕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

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羅致光議員、李鳳英議員及麥國風

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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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許長

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

霍震霆議員、胡經昌議員、張宇人議員、梁富華議員及葉國謙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

員、劉千石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陳偉業議員、黃成智議員、馮

檢基議員及余若薇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

議員、朱幼麟議員、吳亮星議員、楊耀忠議員及劉漢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6 人贊成，16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3

人贊成，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6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4 were present, 13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MRS SELINA CHOW: Madam Chairman, in accordance with Rule 49(4)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I move that in the event of further divisions being
claimed in respect of the remaining clauses of the Revenue (No. 2) Bill 2003, the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do proceed to each of such divisions after the
division bell has been rung for one min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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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周梁淑怡議員動議的議案，

予以通過。有沒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

員會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我命令如果稍後就《 2003 年收入（第 2 號）條例草案》的其他各項條文

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時，有關的記名表決須在表決鐘鳴響 1 分鐘後立即

進行。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11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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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透過這項條文改變稅率，簡單來說，是把最初的

32,500 元及其次的 32,500 元的稅率調整，其目的亦是加稅，民主黨想廢除

這項修訂，所以便提出這項修正案，希望各位反對加稅的同事支持我。謝謝

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10101010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馮檢基馮檢基馮檢基馮檢基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我同意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我支持二讀是希望就單仲

偕議員的兩項修正案進行辯論，亦希望兩項修正案能獲得通過，雖然實際上

這個機會極微。如果該兩項修正案能夠獲得通過的話，我便會支持這項條例

草案，否則，我會在三讀時表決反對。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單仲偕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建議刪去薪俸

稅有關邊際稅率，以及稅階方面的調整，政府不能接受有關修正案。

我在剛才就第 11 條動議修正案的討論中已經解釋過，政府的建議只是

將薪俸稅的邊際稅率及稅階回復至 1998-99 年度稅務寬減前的水平。在考慮

到市民的負擔，有關調整將分兩年實施。政府亦公布了一系列紓困措施，當

中包括我早前所說的退稅安排。單仲偕議員動議的兩項修正案，將會令預算

的額外收入大幅減少 65 億元，以致影響政府逐步恢復財政平衡的計劃。因

此，政府反對單仲偕議員動議的修正案。謝謝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單仲偕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單仲偕議員表示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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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單仲偕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SIN Chung-ka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單仲偕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

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麥國風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許長

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李鳳英議員、胡經昌議員、張宇人議員、梁富華

議員及葉國謙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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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

員、劉千石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陳偉業議員、黃成智議員、馮

檢基議員及余若薇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

議員、朱幼麟議員、吳亮星議員、楊耀忠議員及劉漢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5 人贊成，18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3

人贊成，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3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8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4 were present, 13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10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內。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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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2 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第 2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

於發送予各位委員的文件內。修正案的目的是使條例草案的適用條文更清

晰，希望各位委員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案。謝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

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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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 2003200320032003 年收入年收入年收入年收入（第（第（第（第 2222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REVENUE (NO. 2) BILL 200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 2003 年收入（第 2 號）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3 年收入（第 2 號）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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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單仲偕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SIN Chung-ka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單仲偕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朱幼麟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

議員、吳亮星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

陳鑑林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楊孝華議員、楊耀忠

議員、劉江華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素玉議員、霍震霆議員、

譚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李鳳英議員、胡經昌議員、張宇人議員、梁富華

議員及葉國謙議員贊成。

李卓人議員、吳靄儀議員、梁耀忠議員、劉千石議員、麥國風議員、陳偉業

議員、馮檢基議員及余若薇議員反對。

何俊仁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楊森議

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黃成智議員棄權。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June 2003164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48 人出席， 29 人贊成， 8 人反對，10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在

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8 Members present, 29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eight against it and 10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3 年收入（第 2 號）條例草案》。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每位議員

發言時限所作出的建議。大家對這建議已耳熟能詳，我不會在此重述。我只

想提醒議員在發言時，不要超過時限，否則，我便會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第一項議案：七一遊行。

七一遊行七一遊行七一遊行七一遊行

THE 1 JULY MARCH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今天我代表職工會聯盟，在議會提出呼籲市民參與“反對廿三、

還政於民＂七一遊行的議案，是因為我和全港市民一樣，已經感到忍無可

忍！身為議員的，本應透過議會爭取表達意見，但今天的議會，在“保皇黨＂

的踐踏下，已經失去監察政府的應有功能。民意既不能透過議會得以伸張，

市民便只有“用腳＂來投票。香港市民“千祈、千祈、千祈＂不要只顧

“ complain、complain、complain＂，而是要“上街、上街、上街＂，上街後

緊記“洗手、洗手、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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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有無數理由要上街遊行，我在此試提出 12 項理由：

一、不自由，毋寧死：政府立惡法，斷送香港的言論、新聞及結社自由，

百分之一百禍港殃民，罪無可恕。

二、抗議政府霸王硬上弓，粗暴立法：整個過程不僅草率，更是對諮詢

的封殺、對詳盡審議的封殺、對專業意見的封殺，赤祼祼地暴露了這個政府

專制的一面。倘若我們今次容忍政府強行立法的做法，日後還可以有第二

次、第三次，我們究竟可以忍受多少次呢？

三、向議會內的“保皇黨＂示威，對於他們自甘墮落，願意淪為政府的

御用傀儡，嗤之以鼻！

四、表示不滿董建華政府在無能管治下，還要強行就《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第二十三條＂）立法，造成社會分化。

五、希望改朝換代，由民主取締專制，由普選取代小圈子選舉，由以民

為本取代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

（代理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六、回報葉劉淑儀局長的忍辱負重。真的辛苦了她，她用盡各種手法，

激起民憤。如果我們不上街，便辜負了她。

七、不要容許小人得志，語無倫次，不要讓他們抹黑遊行人數，指遊行

人數即使只有 2 萬人，也會被吹噓成有 10 萬人。我們便讓他們看看，甚麼

才叫民心所向。

八、表示對專業團體，尤其是法律界的支持，表示對法治擇善固執的堅

持，就此予以肯定及鼓勵。

九、曾鈺成議員誇下海口，表示即使有 20 萬人上街，政府也不會收回

條例草案。那麼，我們便集合 30 萬人、 40 萬人上街，看看政府是否真的這

麼差勁，這樣厚顏無 ，可以完全不顧民意。在此，我奉勸政府一句，“水

能載舟，亦能覆舟＂，民意是不可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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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遊行給總理溫家寶看，讓他看到香港人要民主、要自由，更希望中

國有民主、有自由。希望他學趙紫陽說一句：對不起！我來晚了！

十一、為我們的下一代遊行，爭取民主是要身教的，由我們以身作則，

教育下一代。香港的未來，必定要建基於自由及民主，這樣才會有希望。

十二、遊行給國際社會看，讓全世界都知道香港人“反對廿三＂，熱愛

自由、熱愛民主，而並非如保安局局長及曾鈺成議員所言，大多數港人也是

支持立法的。

代理主席，七一遊行是“保皇黨＂粗暴通過《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

例草案》前，民間社會跟多行不義的政府的最後決戰。不過，七一遊行絕對

不是一個句號，反而是揭開“後董建華時代＂的序幕。

董建華政府與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 SARS＂）病毒一樣，
大有可能會跟我們共存一段時間。曾鈺成議員曾經教導我們，對付 SARS，
在戰術上要重視它，在戰略上要藐視它；同樣道理，對付董建華政府，我們

都要在戰術上重視它，因為我們要盡一切方法，將董建華政府對香港的傷害

減至最低。政府提出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條文，限制香港的新聞自由、言論

自由，將社會免疫系統中負責巡邏任務的巨噬細胞破壞，所以我們一定要反

對到底。

在這個“後董建華時代＂中，我們更須在戰略上藐視他，社會各階層，

都須為董建華落台後重振香港的工作，在政治、經濟及社會等各個領域做好

最佳準備。如何把七一遊行匯集的民眾力量，轉化為推動變革的能量，是每

位關心香港前途的市民也須面對的課題，也是每位社會領袖不可以迴避的責

任。

未來兩年，是香港政制發展的關鍵時刻，爭取盡快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及

立法會，是我們的具體目標。市民可以對民主派近年的表現感到失望，但絕

對不應對民主的信念有所動搖。只有在民主政制下，參政的人受過選舉的洗

禮，受到選民的鞭策，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領袖，帶領香港前進。

代理主席，我對於今天議會通過這項議案，不存任何希望或幻想，正如

我們亦有心理準備，上街未必可以阻止政府粗暴立法，但我相信七一遊行的

人會打破市民的政治無力感。因為市民知道，“我們只是輸掉今天，最終一

定會贏回歷史＂。我很多謝馬傑偉所說的這一句話。

七一遊行，會是八九民運之後，最大規模的社會行動，也是香港政治生

態的轉捩點，標誌 港人不再做“羊牯＂，任人魚肉，而是要站起來，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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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當家作主。每位香港人都要為香港出一分力，每一分力都可以 make a

difference（這是馬家輝所說的）：“你的付出，足令眼前的人、事、物產生

變化，這種改變，儘管可能極微細、極微細，但最少，它確實因你而變！＂

每位市民都不應錯過這個歷史時刻，大家都應在七一上街遊行，一起創

造歷史。我們不要被“擦一擦，擦靚香港＂的活動攪亂了，香港人不是只懂

得吃的，我們還懂得“砌＂，我們要“砌一砌，砌靚香港＂！香港人，香港

靠你們。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李卓人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李卓人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李卓人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李卓人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呼籲全港市民踴躍出席｀反對廿三、還政於民　─　七一遊

行＇，並繼續爭取建立一個民主、繁榮和符合社會公義的香港。＂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卓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代理主席，民主黨歷年參加過及組織過的遊行數目眾多，我相信

今次“七一大遊行＂會是自六四以來最多人參加的一次遊行。政府就《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所採取的強橫手段，可謂令

人痛心疾首。政府一早便拒絕以白紙條例草案方式諮詢公眾，更曲解諮詢期

內所收集的意見。政府強行曲解民意，把反對立法佔大多數，說成贊成立法

的佔大多數。為了達到目的，政府不擇手段，“睜大眼睛講大話＂。在立法

會的法案委員會工作方面，民主派議員提出了很多問題及憂慮。到今天為

止，這些憂慮仍未消除，但《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便匆匆通過，甚至很多罪行的定義還未清晰，條例草案便要生效成為

法例。這樣怎教市民不擔心？

到了今天，各界對條例草案的疑慮有增無減。法律界、宗教界、學術界

（包括國際知名的學者）、商界、新聞界，甚至領事，提出了不少憂慮。最

令人擔心的“禁制團體＂機制，更將內地法律引入香港，限制在香港結社的

自由。近日，還有學者表示，這條文甚至超出第二十三條的立法範圍。處理

“禁制團體＂的上訴機制也是令人擔心的，因為保安局局長有權為禁制組織

的上訴機制訂立規則，令法庭接納原不接受的證供，使證供有可接納性。此

外，缺席聆訊會削減現有自由，因此政府應立即擱置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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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新聞自由，亦會嚴重受到侵犯。煽動罪及判國罪的定義仍有很多

不清晰的地方，犯者不能以“公眾利益＂作為抗辯理由，並且會令新聞界進

行自我約束。因此，民主黨一直強調，在未能確保這些權利不被削減之前，

不應進行立法。儘管我們透過很多方法，表達對條例草案的反對，政府對這

些反對聲音就是充耳不聞，要強行通過條例。我們對議員已用盡各種辦法，

現在可以做的，便是在議會外繼續抗爭，參加“七一遊行＂。

代理主席，我今天翻開報章，看見田北俊議員表示，不希望看到那麼多

人參加遊行，因為此舉會影響本港的國際形象，我為此真的嚇了一跳。去年

12 月 15 日，本港有 6 萬人上街遊行，反對第二十三條立法。我相信過去大

半年來，如果說香港的國際形象真的受損，其原因一定是政府強硬通過違反

人權和自由的第二十三條，而不是因為有 6 萬人上街遊行。正因為我們日後

的自由將會受到限制，市民今天更要珍惜言論自由，所以要表達對條例草案

的反對聲音。正因為香港有這樣的政府，才有這樣違反人權的立法；亦正因

為立法會有這樣的保皇黨，這樣的惡法才可順利得以通過。我們唯一的出

路，也是最後的希望，便是大家身體力行，透過行動告訴政府我們的憤怒，

支持 7 月 1 日的大遊行。

今次遊行的主題是“反對廿三　還政於民＂。除了為第二十三條外，另

一個主題是還政於民。過往 6 年內，董建華先生和他領導政府所犯的錯失，

令民心失盡。回歸 6 年，人權、法治大倒退，問責制名不符實，使市民深深

感受到沒有民主，政府可任意妄為。我們唯一的出路便是爭取民主，還政於

民。只有民主制度，才是人民的真正的保障。

代理主席，自由有如陽光和空氣，是市民生活必需的東西。香港也是中

國國土上最自由的地方。為了我們和下一代，我謹此呼籲全港市民，以和平

方式站出來，向政府說“不＂。請市民不要放棄爭取，一起參加 7 月 1 日的

大遊行，化悲憤為力量！

謝謝代理主席。

黃宜弘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宜弘議員：代理主席，今天的議案可分兩方面討論，其一是遊行的動機，

其二是遊行的方式。我將在《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的

時候，就遊行的動機發表意見。今天，我只就遊行的方式，向市民表達以下

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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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絕對贊成香港人有言論自由，惟其愛港才會關心香港政治，並

積極表達意見。無可否認，上街遊行是其中一種表達意見的方式。我只是希

望市民考慮最重要的一點，便是當他們行使人權，發揮言論自由的時候，也

有責任尊重其他市民的同等權利，對社會負上責任，因為世界上不應該有完

全不負責任的自由。

如果要就政策、措施、法例及其他事項向政府反映意見，除了上街遊行，

其實還有很多表達方式可以選擇。例如，可以求見官員，可以寫信到有關部

門申辯，可以致電向傳媒機構投訴，可以寫文章發泄不平之鳴，可以透過傳

真或電子郵件闡述自己的見解，可以靜坐，甚至可以絕食。只要表達意見的

行動，不會造成本身以外任何人的不方便，不會釀成對公共秩序和社會利益

的損害，都是可以接受的。

其次，我絕不贊成只顧自己的言論與行動自由，而漠視社會責任或侵犯

他人的權益。具體來說，大批人上街遊行、高呼口號，會不會影響社區的正

常生活？會不會引致道路被迫封閉而造成交通阻塞？會不會對途人、遊客造

成諸多不便？會不會因集結人數太多而造成混亂，甚至發生意外，導致傷

亡？會不會滋生社會不安的氣氛，特別在經濟極度疲弱的這個時候，還加添

一種以為社會發生了動亂的誤解？凡此種種，都不是不值得同意透過上街遊

行表達政見的市民再三考慮。

市民表達的政見能否產生良好的效應，主要在於建議內容是否充實有

理，而不在於表達形式是否哄動甚至煽情。請各位明白，不選擇上街遊行的

人，並不等於其政見與上街遊行人士相反。某些地方的議員，喜歡以“肢體

語言＂甚至打架、擲物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意見。在個人的自由人權來說，

似乎難以限制，但我相信，大多數選民都不會認同這種暴力性的表達方式。

可見表達方式“過激＂，也會帶來相反效果。中國人一直以來崇尚“中庸之

道＂，在處理重要事件方面，尤其可以發揮實效，值得市民深思。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黃宜弘議員剛才發言，表示主要是就表達的方式發

表意見，並說留待下星期才就有關動機發表意見。我剛好相反，我要表達的

重點是，對於李卓人議員的議案，即要立法會呼籲市民上街遊行，反對就《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立法，自由黨認為這是難以接受的。

我會陳述我們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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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及領土完整，而就第

二十三條立法，是履行《基本法》的規定，目的是保障國家安全，自由黨認

為這是應該的。

自由黨在條例草案諮詢的過程中，一直都有就個別條文要求當局作出更

清晰的界定，目的便是希望將來的法例能更完善。我們亦認為，作為立法會

議員，透過在議事堂上的積極討論，總比上街遊行更為有效，這才是立法時

應有的認真與負責任態度，而並非稍有不滿意，或自己的意見不獲認同時，

便叫人上街示威。

其實，關於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無論是在諮詢期，或在立法會的

法案委員會內，議員也有充分討論的機會，李卓人議員實在無必要再一次在

議案辯論中，將此問題又提出來大造文章。在討論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過程

中，自由黨一直要求當局在維護國家安全及尊重人權與自由之間，取得最大

的平衡，而政府在這方面其實也作出了很多努力及作出修正。

例如，政府經諮詢公眾意見後，決定廢除隱匿叛國罪及管有煽動刊物

罪，又澄清了“未經授權取得＂受保護資料的定義，限於通過黑客、盜竊、

賄賂等指定犯罪手法取得的資料，還就條文中一些備受爭議的概念作出澄

清，當局甚至在推出藍紙條例草案後，也因應公眾的意見而作出連串的修

改。我相信這些是通過討論而獲得的結果，遊行方式未必是最佳獲得這些修

改的方式。我們認為港府所作的修正，已經在港人利益與國家安全之間取得

平衡，因此是值得支持的。

況且李議員提及遊行目的，反對就第二十三條立法，與尊重人權、民主、

自由並非“有你便無我＂的互相排斥的一種關係，更何況幾乎所有國家也有

訂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故此，我們看不到有任何理由，香港可以獨善於

中國其他地區或城市之外。況且，香港能夠就此自行立法，實際上已是“一

國兩制＂的最好體現。

總的來說，自由黨與很多香港市民一樣，均支持爭取香港要有民主、有

公義及變得更繁榮，但這當中可以透過很多不同方法、途徑及形式來表達。

談到上街遊行，我們認為只要在和平與守秩序的情況下進行，當然是市民的

合法選擇，卻不是唯一的途徑。我和自由黨也相信不論是回歸前或回歸後，

在國家安全條例通過前或通過後，都是這樣。

楊森議員剛才提及我們黨主席田北俊議員所說，上街遊行關乎國際形象

的問題，我可以肯定與旅遊界的人士都一樣，那便是旅遊界中，無論屬外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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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內遊業者，均不喜歡大規模的上街遊行，無論目的是反對就第二十三條立

法或其他原因。道理很簡單，外遊的旅行社如果知道有甚麼地區會有很多遊

行舉行，他們是不會介紹遊客前往該等地區的；入境旅遊人士亦是一樣。如

果傳媒在鏡頭前經常顯示香港有很多人遊行，外國遊客是可以作出選擇不來

港的，這樣便無疑白費了我們所花的那麼多心思、在經過 SARS 疫症後推廣

香港旅遊、希望外國人士快來港旅遊的努力。我認為這種情況的確有負面的

作用。故此，一般性來說，旅遊界中無論是老闆或“打工＂的，不單止是就

今天的議題而言，一向對遊行也不是那麼的熱衷的。我只想補充這一點而

已。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 7 月 1 日的遊行近日成為了市民談論焦點，甚至國

際社會也非常關注。出現這種情況，當然不是因為民主派傾巢而出，鼓吹這

次遊行那麼簡單，重點是，不少過去從未參加過遊行的市民、界別，今天都

自發地決定要上街。人數的眾多，以及問題的針對點，都成為了今天的焦點。

不過，我們仍然要問，為何他們要上街呢？我覺得是因為基層市民認為

政府無能力恢復經濟，令民生困苦，不單止是這樣，在這個時候還要落井下

石，例如要削減福利。此外，法律界方面認為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

二十三條＂）立法損害人權；醫護界方面認為政府處理 SARS 失當，有關官

員不用負責任；不屬於任何界別的市民上街，則可能純粹因為不滿董建華包

庇下屬，或不屑葉劉淑儀局長的傲慢態度。無論如何，正如李卓人議員剛才

所說，可能我們的問題或原因有很多，有“ n＂個那麼多，不過，我會把它

們總結為 1 個原因，就是官逼民反，市民對於董建華政府過去 6 年的統治已

經忍夠了。

最近，香港的氣氛令我聯想到八九民運，當時中國貪污橫行，私慾橫流，

貪污官倒嚴重，市民卻無權制衡。今天香港的情況跟當時一樣，政府政策偏

袒大財團、大商家，欺壓小市民；官員失職、甚至有利益衝突，行政長官卻

依然包庇；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將香港現時能對政府有少許制衡的言論自

由、法治制度都要透過就第二十三條立法加以破壞、剝奪。面對這專制的政

府，今天香港市民，跟當年的中國人民一樣，只有一個選擇，就是上街表達

意見，以求掌握自己的命運。

這可能是我們唯一的方法，因為我們看見我們在建制內，無論如何努

力，要求政府放棄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換來的卻是葉局長的視若無睹，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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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成員曾鈺成議員所說的一句話，正如李卓人議員剛才所說，便是，即使

20 萬人上街，亦不會改變政府的決定。我們就是要藉上街來告訴他們，要警

告這些人，人民力量是不可以輕視的，我們不會再任由這些由不民主產生的

行政長官欽點的所謂執政聯盟，對於市民的生活和我們的制度加以指指點

點，限制我們的自由。

今天，我們上街，除了要反對就第二十三條立法外，還要爭取民主的政

制，要決定自己的命運，不能容許類似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事件不斷在香港

的歷史重演。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說，在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爭議

結束後，香港可能又會重歸平靜，香港人又會重回他所形容的功利主義動物

的活動，繼續政治冷感。不過，我希望劉教授明白，過去多年來，香港特別

行政區（“特區＂）政府無能的管治，正正喚醒市民關於經濟發展與政治制

度的關係，已令市民明白必須有民選的政府，才能保障他們的利益，才可令

他們的權利不致被剝奪。

此外，人民的民主訴求一旦被喚醒，除非政府有所改變，否則他們一定

會爭取下去。我們看見不少民主國家也有這樣的經驗，希望特區政府的官員

都明白這一點，不要再閉上眼睛，無視事實。香港人受夠了整個世紀這麼長

的殖民統治，他們真的已經受夠了，絕不能在回歸後，仍然要繼續忍受這種

變相的殖民統治。

其實，今天的議案可能意義不大，因為我們也知道最後結果會是怎樣。

不過，我想告訴官員，普羅大眾已經忍無可忍，如箭在弦，要在 7 月 1 日上

街表示不滿，根本無須我們呼籲，在這裏再講出 1 000 次、 1 萬次的理由，

因為我們覺得這是必須和必要的。至於我今天的發言，反而是非常希望議會

內一 一直支持政府的同事，不要繼續盲目附從，並且希望他們能回心轉

意，與我們一同參加遊行，一同爭取政制的改革。或許，有人會說我們這種

做法是不切實際，是癡人說夢的。但是，以我對他們的理解，如果有一天，

當市民能真正成功爭取民主後，可能他們屆時會告訴我們，他們也是支持民

主的。不過，我仍想說一句話，正如董先生所說，民主派要與時並進，看清

形勢。我在此呼籲我們的另一 同事，希望他們真的能與時並進，看清形勢，

不要再固守現時的看法，而應要真的與我們共同努力、爭取民主。

代理主席， 7 月 1 日上街遊行，不單止是向政府表示不滿，更是要走出

香港人的新路。或許這是要令我們的下一代明白的一個方向，我們希望每個

人對香港未來都有期望和參與，而今天建議 7 月 1 日上街遊行，正正是朝

這方向發展，正正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不能攜手並肩，一同努力的話，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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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得到民主，政制不能得以改革，我們未來的生活得不到改善，我們的權益

亦得不到保障的。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不要放棄我們今天的權利，總之，只

要我們一天仍有權利，便要珍惜，便要上街表達我們的意見和意願。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MISS MARGARET NG: Madam Deputy, the playwright, humanist and
President of the Czech Republic said, "Hope is an ability to work for something
because it is good, not just because it stands a chance to succeed.  The more
unpropitious the situation in which we demonstrate hope, the deeper that hope
is."

It is in this spirit of hope, and not of desperation, that I call upo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join the march on 1 July for democracy and against
legislation on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Article 23) which puts our rights and
freedoms at risk, and so undermine the success and uniqueness which Hong
Kong has always enjoyed.

Madam Deputy, as an elected representative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 can
confirm that an unprecedented degree of interest is being expressed by my
constituents to join the march.  As a result,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SC and
I are making arrangements for the legal community and those who want to march
with us, to assemble a little beforehand and join the march together.  We are
suggesting that they wear black or white for the occasion.  We will distribute
caps in the seven colours of the rainbow.  We hold onto our rainbow insignia
faithfully, precisely because we believe in hope, and being of good cheer, no
matter how bleak the hour.  We believe that truth, freedom and justice will
triumph in the end.

People have asked us, why are lawyers joining a protest march?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吳靄儀議員，請你先坐下。李卓人議員，你是否想作澄清？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是不足法定人數出席會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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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現在響鐘傳召議員返回會議廳出席會議。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DEPUTY PRESIDENT: Miss Margaret NG, please continue.

MISS MARGARET NG: First and foremost, we are upset by this completely
unreasonable rush to pass the Bill.  Even if the Government regards legislation
to be necessary to implement Article 23, no necessity has been shown for the
inflexible July deadline.  It is obvious that there is strong opposition.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has intervened so that the public has not
been as fully engaged as it would wish.  It is obvious that the Bill is not ready,
many issues need fuller discussion and resolution.  There is absolutely no
reason to rush.  Yet the Government is insisting on it.

Second, lawyers are deeply concerned that this Bill does not meet the usual
standards required of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city.  Not only must our
laws conform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human rights, they must also be
such as to maintain the confi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at Hong
Kong is still the open and free society with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which they
have been doing business with.  Hong Kong's survival depends on this
confidence.  Yet by this reckless process of rushing through a sensitive Bill, the
Government has failed to ensure that Hong Kong's fundamental interest is not
undermined.

It is appalling that when Hong Kong's second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the
United States, expressed direct and strong concern in the Bill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response of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was an ignorant and rude remark that
probably White House was not familiar with the details of the Bill.  When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expressed concern in the contents of the Bill while
sympathizing with the view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at legislation was necessary, our Government's
response was that it thanks Canada for agreeing that the Bill is necessary!  Such
deliberate distortion is calculated to insult and provoke.  This is unbelievable of
any government worthy of its name for an international city like Hong Kong.
This kind of conduct puts all of us to sh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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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 Deputy,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is reported in the press as
having said that so many people marching would not look good on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The solution lies in the Government removing the cause by heeding
the Hong Kong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comments by stopping the Bill and
promising early consultation for democratic reforms.

The legal community has no illusion that this Government will do so of its
own accor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can be indifferent to the outcry of the
community and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so long as she has the approval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support of the built-in majority of this undemocratically
elected Legislative Council.  Without changing the system, without bringing in
democracy, what is happening with Article 23 legislation will not stop with the
enactment of that Bill.

Indeed, Madam Deputy, the situation will rapidly deteriorate with the
Bill's enactment.  Draconian powers are given to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
proscribe Hong Kong organizations which he or she believes to be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 being connected with organizations banned by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for subversion.  This power reaches business
entities including registered companies, partnerships and any other forms of
organizations.  There are wide powers of search and seizure by the police
without warrant for unspecified evidence of subversion and sedition, including
"seditious publication".  Appeals against proscription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regulations to be made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which is
the party appealed against), and approved by the same kind of legislature which
has passed the Bill.

It is not good enough to tell us to rely on the independent Judiciary.  The
independent Judiciary is not proof against bad laws giving wide discretion to
executive authorities, and certainly not proof against the intervention of an
interpretation from Beijing at the request of the Chief Executive.  In a paper
commenting on the Bill, an eminent scholar on administrative law, Dr
Christopher FORSYTH, concludes that the Judiciary is being asked to bear too
heavy a burden.

Madam Deputy, if this Council no longer truthfully reflects the wishes of
the people, then the people must lose no time to stand up for themselves.  This
has become imperative for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s freedom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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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代理主席，自由黨的楊孝華議員剛才發言時說，他本人對遊行

不大熱衷。對於他這樣的說法，代理主席，我可以說較他更保守，因為在我

很小的時候，爸爸已經教導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所以我對遊行是非常抗拒

的。但是，當政府完全不聽取民意，甚至可以說是蔑視民意，而這議事堂內

的一些同事竟然可以通過一些“封殺＂的議案，來剝奪其他同事討論一些重

要事項的機會的時候，市民唯一的出路便是走到街上，和平地、集體地表示

意見。

其實，法律界一貫強調理性，對參與遊行示威通常較為抗拒。一位我很

尊敬的法律界的前輩曾經說過：“與政府溝通的渠道多得很，大律師為何要

上街呢？＂的而且確，如果政府能做到與法律界有商有量，真誠而坦率地交

換意見，我們是無須走上街頭的。

可惜的是，在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  ）進行立法

的問題上，政府的態度是令人感到遺憾的。政府恃 有足夠的票數，便對反

對、批評以至具建設性的改善建議，一概沒有誠意及耐性來聆聽。面對一條

對香港影響深遠的法例，竟然是以如此強頑、不講道理的態度來審議，我感

到非常憤慨。葉劉淑儀局長曾經說我是“火遮眼看不清楚＂，我承認我的確

是很憤怒，但不是因為我看不清楚而憤怒，而是因為我看得太清楚。

自從去年 9 月推出諮詢文件以來，政府已擺出一副強橫的態度，法案尚

未提交立法會，政府便表明要在今年 7 月內通過立法。即使一些很理性溫和，

以及傳統上支持建制人士公開呼籲要推出白紙條例草案，以緩和社會矛盾，

政府也是充耳不聞，結果令反對及支持陣營各自要發動數以萬計的 眾上

街，政府亦成為社會分化的始作俑者。

政府事前並未說明會如何衡量收到的意見書，在 3 個月的諮詢期完結

後，政府草草發出《意見書匯編》，只是粗疏地將意見分為“支持＂、“反

對＂、“未能辨定＂ 3 類，一些原則上支持立法，但無法接受政府立法建議

的，便被當作是“未能辨定＂。

一 學者分析《意見書匯編》，發現九成以上意見書都是立場式的表態，

很多全是屬於標準信件，是一些社區組織支持立法的來函。政府根據這類意

見書，便推斷大多數人支持立法，卻刻意忽略了如果以簽名反對的人數計

算，絕大多數市民都是反對立法的，而以這種偏頗的態度來處理公眾的諮

詢，又怎算得上是公平和公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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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法案後，政府便將視線盯在 7 月 9 日這個日子，為了趕及在這個日

子通過法例，立法會拒絕多聽諮詢，更在一天內通過逐條審議。政府在最後

一分鐘仍然推出修正案，立法會法律顧問也來不及研究，便匆匆在 7 月 9 日

恢復二讀。直至今天，政府不得不承認仍然正在不斷提出修訂。整個審議過

程的倉卒及蠻不講理，實在較去年通過主要官員問責制及反恐法例，有過之

而無不及。

在政府官員眼中，支持政府便等於愛國，反對或批評者都是別有用心、

不理性、或不愛國。這種出於狹隘的心態，自然是不會用心聆聽反對的意見，

反而採取挑釁態度，只管說反對者是在跟其他人“鬥嘴＂，或批評他們是存

心誤導、或利用市民的“羊 ＂心理，進一步激化雙方矛盾，挑起市民不滿。

為甚麼政府有持無恐，可以完全不理會市民意見？這是因為政府在立法

會已數夠票。為何大多數市民對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感到憂慮，立法會仍然會

通過，而且還要匆匆地通過這條法例呢？這是因為立法會並不是經普選產

生，政制不民主，民意自然無法伸張。

在整項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支持政府的議員與政府互相配合，為了

趕快審議，不惜封殺其他議員及市民團體表達意見的機會。不認真地履行監

察政府職責的議員，是不會獲得市民尊重的。代理主席，我最近出席一個有

關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論壇時，會內有些團體問我，如果在立法會內代表其

業界的議員不是根據他們的意願來進行表決，那麼可否廢掉他那一票呢？很

可惜，立法會沒有這樣的程序，但這絕對反映出很多市民都覺得那些在立法

會內代表他們的人沒有諮詢他們或聆聽他們的意見。

事實上，民意調查亦顯示立法會與行政長官的聲望一樣低落，充分顯示

市民的不滿。

代理主席，這次遊行主題包括“還政於民＂。事實上，只有等到立法會

全體議員經普選產生，才能夠真正地反映全體市民的民意；亦只有行政長官

是經普選產生，才不會罔顧市民的憂慮而粗暴地匆匆通過這法例。吳靄儀議

員剛才亦提到，法律界歡迎法律界人士及支持法律界的看法（即抗議政府粗

暴立法）的市民，在 7 月 9 日下午 2 時 45 分到中央圖書館集合。屆時，我

們會派發一些彩色帽子給他們，希望他們與我們一齊站出來抗議政府這次通

過法例的態度和做法。

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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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尚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我們今天的議題是呼籲香港人在 7 月 1 日上街，反

對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進行立法。但是，一個最歸

根結柢的問題是，香港人為何要在 7 月 1 日大規模上街？當然，導火線正是

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導火線正是在第二十三條的立法過程中，政府的粗暴、

橫蠻和無理；既包含 葉劉淑儀局長在整個制定法案的過程中，對 眾的蔑

視和傲慢；也包含 在議會內“保皇黨＂對很多社會上反對第二十三條的聲

音的輕蔑和踐踏。但是，第二十三條的立法、 7 月 1 日上街的內容已越來越

豐富和多樣化。市民已藉 反對第二十三條在 7 月 1 日上街來表達他們對整

個政府 6 年來的管治的不滿。

醫護界會反對政府在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 SARS＂）事件

中所犯的錯失。社會上無數失業的人也會藉 7 月 1 日的上街，來表達經濟

衰退造成無數人失業所感到的困難和不滿。社會福利界會對政府過去削減社

會福利經費，令很多老弱傷殘的市民得不到有尊嚴的照顧而表達他們的憤

慨。其實，7 月 1 日上街的一個最根本原因，便是以反第二十三條立法開始，

以反政府無能管治告終。這便是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包括董建

華敲響的一個喪鐘。

第二，香港人為何要反對政府。第一個原因，便是董建華 6 年來管治的

劣績傷透香港人的心。 6 年來，只要大家願意誠實和冷靜地回顧，便可看到

香港人因董建華政府所犯的一次又一次的錯誤，而失去信心，進而為香港的

衰落而感到傷心。他們完全沒有條件“唱衰＂香港，即使他們致電電台，也

未必可以接通，頂多只能在互聯網上表達那種不滿的情緒。一旦有 7 月 1 日

的遊行，他們便蜂擁上街。大家只要看看最近的互聯網、看看最近的電話短

訊、看看在茶樓酒家內的口語相傳、看看朋友之間的電話互動、看看每個家

庭內已經相約在當天集體上街，便會知道 7 月 1 日其實代表了香港民眾憤怒

的火山爆發天。

香港人反對政府的第二個原因，便是 1 年的問責政府，簡直是胡塗混帳，

沒有一件是好事。於是， 6 年的劣績加 1 年問責制的胡塗混帳，驅使香港人

在 7 月 1 日集體上街。集體上街還有一重更深刻的意義，便是我們根本不能

選擇自己的政府，我們只能“眼光光＂看 董建華雖然劣績斑斑，但仍可繼

續連任。我們惟有選擇在 7 月 1 日“用腳＂投票，走上街頭，向董建華政府

投出不信任票。今天，在 7 月 1 日的前夕，香港的政治和經濟是山雨欲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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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樓，因為香港的社會矛盾已令香港成為一座火山，而董建華政府彷彿在火

山口內管治香港。

甚麼是香港的火山口呢？首先，是因經濟衰退而帶來的失業。香港的失

業率已超過 8%，有 30 萬人、有無數的家庭受盡失業的苦處，當中包括很多

中年以上，已經不能有機會找到工作的家庭，也包括很多剛畢業的大學生和

年青人。最近，中文大學校董會舉行會議，報告中文大學的大學生今年畢業

的情況，有很多畢業生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的，每個月的薪金也只不過是

6,000 元，只較菲傭好一些。這個便是火山了。

另外一個政治的火山，便是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是一個獨裁政治的

惡法來到香港的伸延，而香港人反對第二十三條，便是不要人治、反對惡法，

並且藉 這個反對惡法的機會，集體反對特區董建華政府的劣質統治。因

此， 7 月 1 日，無數的香港人拖男帶女，呼朋引伴，動員整個家庭，好像細

胞分裂般不斷蔓延，最終將會布滿香港的街頭，動搖董建華政府的管治，“用

腳＂來反對政府。謝謝代理主席。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代理主席，我的盟友李卓人議員呼籲全港市民在 7 月 1 日上街

“反對廿三，還政於民＂。我認為這項主題相當切合現今社會的政治氣候，

因為我們的政府沒有把民主給予我們，我們的政府粗暴干預自由，我們的政

府強行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進行立法，不聽取議員

的意見，不聽取普羅大眾市民的看法，在編製《意見書匯編》時錯漏百出和

不專業，還竟然睜大眼說謊，說大部分人也支持立法。

我在一個聯席會議上被我的同事強行驅離會場，他說我提到“騙子＂

（我當時是引用一個有關騙子的寓言故事），還竟然濫用權力把我驅趕離開

當時舉行會議的會議室 A，令我不能繼續發言。其後，我翻查有關規例及向

立法會秘書處職員查詢，得悉我的同事是完完全全在弄權、濫權，他是沒有

這種權力的，因為事務委員會 ......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麥議員，請你就今天辯論的議題發言，好嗎？因為你現在提及的

是另一個會議的事宜。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代理主席，我所說的是跟鼓勵市民上街遊行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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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麥議員，請你就有關議題發言。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好的。我的選民以至很多市民也對我說，我當時並沒有說錯話。

我當時所說的話正正反映了他們的心情、也就是促成他們想在 7 月 1 日上街

的意願的原因。他們更罵我做錯或說少了一件事，便是只說某人是騙子而不

是大騙子。他們說當天一定會上街，一定會上街表達他們的意見，一定會上

街告知有關人士現時所公布的完全不能反映他們的意見，而上街的人是用良

心、用腳來表現我們所代表的選民和市民的心聲。

代理主席，我上街除了是為反對第二十三條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希

望促使政府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

“SARS＂）事件。我想大家都明白我的心情，以及那種氣憤和悲憤，但很不

幸，我們的所謂問責政府竟然委任楊永強局長“自己查自己＂，並說明是對

事不對人。我聽後相當反感，所以我進行了一項很有代表性的民意調查。我

的選民告訴我誰是罪魁禍首，他們用手寫出了該名局長的姓名，我並不是列

出數個姓名讓他們選擇的，而是他們自行用手寫出來的，是 3 個寫出來的字

的真蹟。其實，我對這事件也感到相當“心 ＂，因為我的選民和我的同業

就此事所表達的反感和他們的意見竟然沒有人聽到，仍然有人公然以為自己

所做是對的，繼續橫行無道。

我們議會中有同事透過內務委員會曾經表示，如果局方不成立獨立調查

委員會，我們會考慮成立專責委員會。我的選民是有這種訴求的，上街當天，

他們便是希望能做到這事，反映他們的心聲，所以我便製造了一些寫上“必

須獨立調查 SARS＂及“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of SARS＂的標貼，讓他們

在遊行時貼在襟前，以表達我們的不滿和訴求。希望社會人士或在議事廳反

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人或棄權的人，看看他們當時的怒吼和怨憤。我希

望有關人士還我們一千七百多名受感染的人及大約 296 名死者（其中 8 名是

殉職的醫護人員）一個公道，調查整件事件中是否有人失職。問責官員怎可

能企圖在此事件中卸責？

代理主席，我希望在此呼籲支持我的選民和我的同業當天前往維多利亞

公園（“維園＂），我們的集合地點則是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屆時，我會發

放我的物資給參與遊行的人，希望他們運用集體力量，告訴在議事廳內的議

員（因為在議事廳內有些議員不相信我）他們對此事件的處理的不滿和怨

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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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呼籲有關人士在遊行期間要採取絕對和平、理性的態度，不要讓某些

人屆時有機會描黑我們，說我們不是一個有理性的團體。我估計我們這十多

二十萬人是絕對理性、絕對會面對自行的行為的，希望某些人不要挑戰我

們。因為我曾經到過維園，卻不停被“維園阿伯＂用粗言穢語責罵，令我也

不知如何是好。還有，我曾經參與一些遊行示威，但也有人指罵我們，挑戰

我們。我希望屆時大家會用一種心平氣和的心情來反映我們的不滿，即使用

各適其適的方法來反對第二十三條也沒有所謂。謝謝代理主席。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代理主席，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地方，《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規

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

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因此，巿民參加遊行是受《基

本法》保障的權利。

但是，李卓人議員的議案，卻是以“反對二十三條、還政於民＂的理由

呼籲全港巿民踴躍出席“七一遊行＂，港進聯認為有關理由有誤導成分，應

予以澄清。

為了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進行立法，政府早於

1998 年便開始 手收集草擬《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的資料，去年 9 月推出諮詢文件，在 3 個月的諮詢期內，政府舉行座

談會及論壇多達 300 場，引起全民討論，而政府收到各界的意見書多達 10

萬份。在今年 1 月，政府公布了《意見書匯編》，提出了 9 項修訂。今年 2

月推出條例草案，當局再次回應本會議員和公眾的意見，進一步加入了 5 項

保障和多項改善條例草案的建議。如果我們多花一些時間來深入研究現行的

有關法律和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建議，我們便會瞭解到條例草案的立法建議是

放寬了現行的法例，雖然如此，有些人還認為不夠寬鬆，但如果我們把第二

十三條的立法建議和英國、美國等施行普通法法制國家的安全法比較一下，

我們便會發現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建議是較英、美、法更寬鬆。因此，我們無

須擔心我們的人權自由會被剝奪或剝削。

代理主席，港進聯要指出，如果李卓人議員反對立法的理由是所謂“還

政於民＂，便更大謬不然。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 1999 年 10 月 25 日來港

演講，指出回歸以來香港所面對的一些問題，便是英國撤出殖民地前玩弄

“還政於民＂的手法而遺留下來的。對此，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其回憶

錄中已毫不掩飾地，承認英國處理香港問題有三步棋，最後一步便是“還政

於民＂，讓香港獨立或半獨立。但是，《基本法》規定的香港政制的首要原

則，是體現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的關係是單一制下中央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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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特區的一切權力源自中央的授權，而非源自獨立或半

獨立政治實體中的住民自決。李卓人議員以所謂“還政於民＂，呼籲全港巿

民踴躍出席“七一遊行＂，完全違背了“一國兩制＂的方針。我們必須清醒

地認識到，損害“一國兩制＂方針，只會損害香港在這一方面的安寧。台灣

當局要搞住民自決亦即全民公投，令台灣島內政局不穩、人心浮動，最終只

會損害島內經濟發展和民眾利益。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經過金融風暴打擊、泡沫經濟破裂，以及 SARS 疫症蹂躪等痛苦經歷，
很多巿民由於失業、負資產、減薪凍薪、福利被削減等原因，對政府政策有

這樣那樣的不滿，他們通過遊行表達意見和不滿，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作

為立法會議員，不應將巿民這種正常的不滿，誤導至“反對二十三、還政於

民＂的方向，這並不符合港人的根本福祉。

主席，世界 生組織（“世 ＂）已在星期一將香港從 SARS 疫區名單
中除名。世 高度讚揚香港各界在對抗 SARS 方面的表現，香港抗疫成就來
之不易，這是醫護人員、巿民及政府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們應該珍惜在抗疫

中形成的社會凝聚力，在進一步完善防疫措施的同時，千方百計振興經濟，

扶植中小型企業，吸引內地和海外人士來港旅遊和從商。港進聯相信，香港

疫後重建的前景是光明的，關鍵是要注意避免製造新的社會矛盾和分化，以

便讓政府和巿民把寶貴的時間和精力用於振興經濟和改善民生。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主席女士，在《基本法》的保障下，香港市民享有言論、集會

示威和遊行等自由，民建聯非常尊重每個香港市民行使公民權利的決定。

《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是依照《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的要求，對現行法例作出相應的修訂。坊間

提及的“七宗罪＂，其實在殖民地年代早已存在，絕非特區政府無中生有。

當中《刑事罪行條例》和《官方機密條例》的最新版本，是 1997 年 6 月回

歸前夕，得到一些現時也在座的議員，在前立法局投贊成票下通過。那些法

例的規管範圍包括非法披露、叛逆罪、煽動罪、管有煽動刊物、恐嚇政府及

立法機關，以及向女皇陛下發動戰爭。以煽動罪為例，據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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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傅華伶教授所述，現行法例與 1938 年的版本基本上相同。至於《社團條

例》，由 1949 年 5 月至今沒有重大改動，不許搞政治活動，不許成立境外

政治組織的支部，督察級以上警官無須搜查令可入屋進行搜查，打壓任何政

府不喜歡的政治活動。

這些法例從殖民地年代至今一直存在，只是三十多年來沒有執行。就第

二十三條立法，刪除了一些過時的法例，修改了一些條文，以加強保障市民

的權利。就第二十三條立法後，執行國家安全有關的法例，必須符合《基本

法》第三章，包括 3 條國際公約。這些對市民權利的保障，是現行法例所沒

有的。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會進一步保障香港市民的言論、新聞及出版自由。

煽動叛亂罪是傳媒最關心的題目。在回歸前夕通過的《刑事罪行條例》

中，“煽動意圖＂包括“引起憎恨或藐視女皇陛下本人、其世襲繼承人或其

他繼承人，或香港政府，或女皇陛下的領土其他部分的政府，或依法成立而

受女皇陛下保護的領域的政府，或激起對其離叛＂。今天反對派的議員呼籲

市民上街，大有可能激起市民對政府的憎恨、藐視和離叛，觸犯了李卓人議

員昔日在前立法局有分舉手通過的法例。條例草案的立法，把煽動的範圍大

幅收窄至煽惑他人叛國、顛覆、分裂國家及引起公眾暴亂。條例草案將明確

界定，只是引發戰爭、恐怖活動及暴亂的言論，才算是“煽動＂。就第二十

三條立法，其實可進一步保障李卓人議員的言論自由。

有傳媒擔心出現“寒蟬效應＂。陳弘毅教授曾指出，就第二十三條立法

的條文不會產生“寒蟬效應＂，“自我審查沒有需要，如果因害怕而不寫，

是自己放棄自己的權利，不是法律剝奪他的權利＂。只要將新舊兩份條文對

比一下，做一點功課，便可得知條例草案較過往的法例更寬鬆。所謂“唔怕

貨比貨，最怕唔識貨＂。

時事評論員王岸然曾指出，“民主派只是想利用反二十三條的機會，為

自己謀取政治利益，有利自己今年年尾的區議會選舉及明年的立法會選

舉 ......延遲立法，對這幾年在政治上一事無成的民主派選舉，是條救命

草。＂面對友好的一語道破，不知為何反對派還不斷歪曲事實，製造“匆匆

立法＂的言論，誤導香港市民。事實上，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討論，香港社

會自去年 9 月至今，進行了近 10 個月的廣泛諮詢，政府亦吸納了很多不同

意見，作出很多修正。法案委員會在 3 個月內，舉行了超過 100 小時的會議，

深入討論條例草案的每一個細節問題。當然，由於意見的兩極化，令法案委

員會難以達成任何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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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地方，現在如是，將來亦如是。要扮演“民主人權鬥

士＂，是閣下的權利。可是，透過不負責任的言論，不斷抹黑政府及其他議

員，顛倒是非黑白，恐嚇市民，製造混亂的技倆，最終會被香港市民所唾棄。

本人在這裏呼籲各位市民，在決定遊行之前，參考保安局網頁等資料，

瞭解多一些條例草案的具體條文，保持冷靜獨立的思考，作出明智的決定。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代表民建聯反對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女士，如果葉國謙議員在主持法案委員會會議時，能這樣

心平氣和地討論問題，我們便不用對他提出不信任議案了。

余若薇議員，是 7 月 1 日上街遊行，不是 7 月 9 日。不過，我們可以在

7 月 9 日再去的。我們會在文化中心門外集合，其中有文化界、同志界和婦

女團體一起出席，大家帶同敲擊樂器和手電筒，作人民激光表演，是“激氣

之光＂。

2003 年 7 月 1 日，主權移交了 6 年。較早前，國務委員唐家璇問，如果

再不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立法，香港回歸又有何意

義？我想反問，如果現時這項《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條例

草案＂）獲得通過，“一國兩制＂還有何意義？

條例草案包含一系列這麼複雜的法律條文，只經過短短數個月的審議，

而且還讓人看見政府一個很痛心的施政原則，便是寧求兩敗俱傷，不作任何

退讓。

在數天前的會議上，更演變成官員拒絕回應。從開始維護國家安全、天

經地義、團結救港等這些口號，把反對的人，無論是因反對條文或原則、法

律角度、政府角度等而反對這項條例草案的人，弄成一律被視為別有用心分

子、港奸、賣國賊、企圖叛國和顛覆。

香港以前不是這樣的，我們不會用這樣“高大空＂的政治口號，只有在

1967 年暴動時才會用這些口號。我以為經過了三十多年，大家會有進步；我

以為經過了三十多年，我們已變成一個踏實經營的社會。可是，近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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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我們又退步了。更大的退步是，連我們的高官也沉溺於這種作風。越來

越近條例草案恢復二讀的時間，官員便越來越只講立場，不講道理，隨便說

議員不守規矩便不回答；隨便說議員說話大聲又不回答；聽不清楚議員的提

問又不回答。這種態度，實在使人感到非常遺憾。須知道，議員是獲得市民

的認受，才可進入議會的。如果議員的議事質素、政策研究、提出的主張，

令選民覺得議員有問題，當初便不會選他們進入議會。

官員的無禮，不單止是對個別議員的無禮，根本是對那位議員所代表的

市民無禮。很多時候，迴避問題，逃避向社會問責，借題發揮。當社會看到

這個政府的官員不肯問責、不講道理，而立法會內大多數議員也採取同一態

度，以“投票暴力＂來制止講道理時，市民便會懂得用腳來投票，“踢爆＂

這種現象。

或許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審議，是主要官員問責制實施 1 年後的一個很

好的總結。在名不副實的問責制下，整個政府的決策越來越封閉，越來越反

覆無常，下午要提交財務委員會，上午才表示要推遲。香港政府領導層現時

的表現，給人覺得是政府無能。但是，主要官員如在座的林局長，也越來越

沉溺於這種作風。在本會的《議事規則》中，官員並不受規禁，通常擁有最

後發言的優勢。林局長很多時候也有冒犯議員的言詞，我不知道他是否以侮

辱議員為樂。可是，給市民看見的是一名“無票＂、沒有市民支持的官員，

恃 權位，侮辱民選代表，踐踏代議制度，沉溺於口舌之爭。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 SARS＂）在社會造成的凝聚力，我

請政府不要執便宜，以為自己參與製造這凝聚力，這其實是市民自發、是醫

護人員自發所得的。在 SARS 風暴中，許多市民認為政府須作交代。數天前，

淘大花園便有一個婆婆表示政府官員要下台，因為累死了二百九十多條人

命，他們不是禽流感下的雞隻，所以董建華最少要在電視講一句對不起，以

作交代。

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很多後遺症便會慢慢浮現。

事實上，現時已有一些網站關閉討論區，因為不想被視作犯法。在上一次會

議上，一名曾受法律訓練的資深傳媒人士對局長說，在《官方機密條例》下，

如果傳媒收到資料後，不作考慮便照樣刊登，便可能沒有問題。不知道局長

是否叫市民不用腦，不用腦便不會出事。可是，一個不用腦的社會，是不會

進步的。

現在這個政府越來越不包容。獨斷獨行的態度，其實不單止在就第二十

三條立法的過程中表現出來。2007 年的政改制度落在政府手上後，忽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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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遲 5 年；政府亦花了很多公帑，推行未經立法會確認的政策；很多推動

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廣告，不斷在電視出現，以為這樣便可以替市民“洗

腦＂。市民其實是不會被政府欺騙的。雖然在 7 月 1 日政府會請飲茶、請看

電影，但市民說茶照飲，不過是飲早茶；電影照看，不過是看午夜場，中間

那段時間記得要遊行，因為今次遊行是要清楚告知政府，市民的眼睛是雪亮

無比的，請政府不要再侮辱香港人的智慧。

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主席女士，前天，香港剛剛擺脫 SARS 的惡魔，社會逐步重現

生機。下星期，香港與內地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簽署，為香港經濟疫後重

建提供契機。目前，香港的首要任務，是延續在防疫時期的社會團結和凝聚，

好讓社會和經濟得到喘息復原的機會。

顧名思義，立法會的職責便是立法。對於立法問題，各人可能會有不同

見解，亦有不同的爭取手法。畢竟，制定法例的目的在於保護好人，懲罰壞

人，總是會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以及有人快樂有人愁。我們不應也不可能

要求一條法例可以做到面面俱圓，人人滿意。因此，理性討論，消除歧視，

釐清問題，求存同異，民主表決，便成為議會議事的工作要求和程序。無論

法案內容的爭議性有多大，事情總要有一個了結，不可能無限期的拖拖拉

拉。我們既為立法會議員，立法工作便是不能逃避的責任。根據《基本法》

的要求，《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規定須由香港特別行政

區（“特區＂）自行立法。現在，香港回歸已經 6 年，第二屆立法會的會期

只有 1 年亦將屆滿，還能再拖延嗎？

其次，第二十三條是關乎國家安全的重要章節，環觀世界各國，國家安

全都是國家首要捍 的基本利益。況且，在目前恐怖主義彌漫全球的形勢

下，抗拒立法，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過去的，也並非負責任的表現。

再其次，《基本法》第四章第三節第七十三條載明特區立法會的職責，

條文是非常清楚的。立法會議事堂有責任確保立法的嚴肅性，以及不受外力

脅迫的獨立性。然而，今天的議案卻要求立法會呼籲市民以上街遊行方式，

反對立法會一個專責的法案委員會正在進行的立法工作，意圖以 眾街頭抗

爭行動影響立法會的議決，可說是對立法工作的一種冒犯。

事實上，香港市民早已有上街表達意見和爭取訴求的權利和傳統，根本

無須立法會呼籲糾集。所謂呼籲，無非要借助立法會的公信力，影響市民的

意願，這種做法是毫無必要的，亦是低估市民智慧的做法。如此一來，立法

會的角色將會混淆，變成一個違反民意、反對政府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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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經過三個多月的奮戰，犧牲了近 300 港人的寶貴生命，香港

好不容易才從疫症的陰霾中重見光明。今次疫症讓我們清楚感受到，只有團

結凝聚，才能跨越逆境，批評謾罵則只會擾亂大局。今天，疫埠雖已除名，

但這只是復原的第一步。公共 生、疫後經濟重建、產業結構調整、教育改

革，以及結構性失業等，都是急待解決的關鍵問題。往後要走的路很長，也

很艱巨，再無法承受另一輪政治漩渦，將香港再次帶進沉鬱的深淵。本人必

須指出，激情只會製造傷痕，沖擊更會令事情無法轉寰，理性討論才是負責

任的表現。

當然，美國政府的一再表態，更令事情變得混濁不清。須知道，香港的

政治體制、政制發展，以及立法工作，是特區政府的內政，美國是無權插手

干預的。況且，美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國家安全，修訂《愛國法》，並且成立

一個員工多達 17 萬人的國土安全部，推動全球反恐行動，先滅阿富汗，再

攻伊拉克，造成全球震動。難道美國的國家安全就是寶，我們的國家安全就

是草？

基於許多歷史因素，部分人士對於國家安全和人權的概念和重要性，可

能會有一些特別的見解。然而，國家安全作為國家首要利益的前提，是毋庸

置疑的，而香港亦已經回歸，包括香港在內的整個國家安全，以及《基本法》

的全面實施，都不能存有任何空白點。港人要思考的，便是要用甚麼態度面

對，迴避拖延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反對李卓人議員的議案。

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遊行不一定代表抗爭，亦不代表沖擊，遊行是和平的一

種表達。政府因為 SARS，認為能令社會團結，但政府團結社會的力量其實

也不錯，政府特別成功地團結了反對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

條＂）立法的力量。

在反對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陣營中，有很多種人。有人原則上反對第二

十三條的一些內容而要求修改《基本法》，這是民主黨的看法。有人認為就

第二十三條立法，在某程度上限制了市民的自由，而現時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又不是全面透過一人一票選出，現時立法，便不能得到適當的平衡，所以反

對在現時立法。有人認為可以在現時立法，但條件是要作出適當的平衡。有

人認為只要修訂現時一些不合時宜的法例，與時並進，便已足夠。更有人同

意現時應根據第二十三條立法，但不應超越第二十三條的範圍，更不應趁火

打劫，收窄言論、結社和表達對政府施政不滿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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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持哪種看法的人，今天都會非常失望，而他們都會在 7 月 1 日參

與大遊行，反對政府匆匆立法。不論 7 月 1 日的大遊行有 10 萬人抑或 20 萬

人參加，我相信也不能改變 7 月 9 日之後立法會的表決結果。政府的議案會

順利通過，民主派的修正會不幸地全軍覆沒。不過，這是令我們更要參與 7

月 1 日大遊行的原因。香港市民要向政府和全世界表示，即使明知行為改變

不了將來的事實，仍要表達我們的不滿。香港人、香港市民對於言論和結社

的自由，仍會繼續努力爭取。我們要向全世界表示，香港人對法治和自由的

重視。這是我們作為香港人的良心劑。

我呼籲市民參加遊行，我更呼籲我的選民，即社工參加遊行。我還要呼

籲社工擔任當天的遊行糾察，幫助維持秩序。

謝謝主席。

馮檢基馮檢基馮檢基馮檢基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民協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的看

法，以前我在這裏也曾說過，我們認為要訂立一項憲法條文，政府是有責任

立法，但立法內容不應削減現時有關組織的言論自由。但是，我們覺得也認

為，現時就國安法而訂立的條文就香港各有關組織和傳媒的言論自由，以至

警權的擴大等所涉的範圍，都是影響市民原本已有的自由和權利。正因為上

述原因，我們不接受第二十三條以國安法的形式出現。

在今次的遊行當天，我們民協所有成員均會參與，其實，在以往多次的

遊行中，有兩次是因很特別的事件而舉行，情況卻很相似。過往，如果我們

要遊行，便要四處打電話，要動員，要組織我們的成員參加，當然，有些與

遊行主題有關的人可能是自動主動參加的，例如就綜援或生果金問題舉行的

遊行。然而，今次的遊行很特別，與六四時進行的很相似。在六四事件發生

當年，民協收到很多街坊來電查詢，在那裏集合，何時一起去等，今次竟然

一樣。我們總部和各個辦事處也收到街坊來電查詢，問民協於有關區域在何

處集合。我希望政府能夠看看這些情況，因為這些正反映我們所做的政治工

作中，是少有的兩次遊行。

其實，這行動反映出來自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市民，對 7 月 1 日的遊

行心存盼望。縱使這個盼望源自每個人的不同目的，有些人可能是為了第二

十三條，有些人可能是為了言論自由，有些人則是為了組織自由，也有些人

是為了反對警權擴大，甚至有些可能是為了民生政策等，不過，無論如何，

總的來說，大家其實都有一點是殊途同歸的，那便是大家均希望透過 眾力

量來顯示給當權者和執政者知道，我們有個意願，希望政府改變，希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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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繼續做一些現時政府正在做的工作。總括來說，我們就 聽取得來的意

見想告知政府，很多擬參與遊行的基層人士的意見是：溝通無效，民生無望，

民主無期。

所謂“溝通無效＂的意思，是在回歸後這 6年來，我們經常看見政府“拉

一派，打一派＂以爭取輿論，期求爭取成功地進行政策改變或推行新政策。

舉例來說，有關新來港移民、申領綜援者、公務員等的政策，都是採用了這

種政治二分法的不智策略，最後導致一些討好小眾、但得罪大眾的效果。這

做法是人為地將民意推向極端，最終造成社會分化、衝突的惡性循環，令施

政更舉步維艱。

另一方面，我們看見政府近年的施政政策，亦患上了“民意敏感症＂，

以致經常採取一些我行我素的政策，抗拒透過諮詢聽取民意，架空民意，想

換來一些施政的效率，結果卻導致各個政策嚴重缺乏民意基礎，最終“偷雞

唔到蝕把米＂。但是，隨 教育普及和傳媒迅速發展，香港市民的意識已提

升，如果政府仍然閉門造車，只會增加執政者與市民的鴻溝，甚至令此鴻溝

越來越大，使政府施政更寸步難行。

所謂“民生無望＂，回顧過去 6 年，董先生領導的執政團隊，在民生政

策上，經常都想大刀闊斧地做一些改革工作。大政策如房屋的“八萬五＂；

福利政策包括減綜援，一筆過撥款安排；教育方面的母語教學，削減教育經

費；醫療方面增加費用等。這些問題正正出現於每次有大問題、大政策要推

動時，而每次都顯示出政府搞不好，做不到。

此外，在政府所處理的問題中，包括經濟、失業、SARS 等問題，雖然

結果未必完全是與其有關，但政府處理每個問題的方式，卻反映出政府每每

慢一步，慢一步，再慢一步，因而令市民跌入生活的苦困中；甚至 SARS 事

件已有人因慢一步而犧牲了自己。

其實，這些事件都令市民看在眼中，怒在心中。我認為行政長官董先生

或許以為可透過強勢領導，來繼續執行政策，但這些“急＂、“廣＂、“深＂

反而變成“高＂、“大＂、“空＂的目標，成為了民怨的源頭所在，弄巧反

拙，導致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尷尬局面。

第三個上街的理由是“民主無期＂，事實上，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

全面直選，一直是我和民協的目標，也是越來越多市民鑒於政府目前的表現

而希望達到的同樣目的。我在立法會已就此反覆討論了多次，論據姑且不

談，我們所希望的，是有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制度，這不單止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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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選出代表自己的議員甚至自己心儀的領導人、行政長官，從而使由政府

以至民意機關、議會等，都由全民普選，亦從而使制訂的政策一方面真的能

反映民意角度來制訂，另一方面，還可透過民意來監察和制衡執政機關。

全面普選的呼聲音已越來越大，《基本法》也說明要有全面普選行政長

官和立法機關，我希望政府知道，如果政府還在《基本法》條文上大玩遊戲，

打拉布，便只會令不單止這 民意代表失望，也會令更多市民對政府失望。

我們都聽過一首謠歌：“一支竹仔易折彎，幾支竹仔斷折難＂，我們相

信團結就是力量，這是傳統智慧，歷久不衰的。在 7 月 1 日，民協會跟基層

團體在天后地鐵站出口的籃球場集合，我們相信屆時會有數十個居民團體和

我們一起，我們希望看到一個人山人海，萬人空巷的場面，我們希望用人作

為一份回歸禮物，並告知政府：請你改啦！

謝謝主席。

劉炳章劉炳章劉炳章劉炳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遊行是香港人享有的合法權利，組織者只要事前向警方

通報，又沒有收到警方的反對通知，則無論遊行的目的是甚麼，都應受到尊

重，甚至應容忍遊行所帶來的不便。

李卓人議員提出的議案，呼籲市民出席一個以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第二十三條＂）和政制改革為主題的遊行。儘管我尊重李卓人議員的

遊行權利，但我並不認同這個遊行的兩個主題。

關於立法落實第二十三條及香港政制安排進程，過去曾多次在本會進行

辯論，而我對這些議題都已表達過我的立場。《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

草案》在 7 月 9 日將恢復二讀。因此，我想簡單重申我對這兩項議題的立場。

關於立法落實第二十三條，我曾表明，我們是有責任履行《基本法》的

規定，就保護國家安全進行立法。至於法例條文，則應該與所禁制罪行的目

的相稱，並盡可能寬鬆，這是國際人權公約所認同的。稍後，我會向我的選

民進行問卷調查，然後詳細考慮各項修正。

至於政制安排，《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早已訂明，行政長

官和立法會全體議員最終是要透過普選產生。事實上，自回歸以來，行政長

官和立法會的選舉，一直按《基本法》的規定，逐步邁向普選。步伐緩急快

慢雖一直有爭議，但目標卻是社會的共識。有人主張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應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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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進行普選。我曾指出， 2008 年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應該由 2004 年選出

的第三屆立法會議員檢討，而不是由在 2000 年選出的第二屆立法會議員決

定。至於 2004 年的第三屆立法會選舉，即使修改《基本法》，在技術上亦

不能趕及在明年進行立法會全面普選。

有關這兩個遊行的主題，我是不同意前者的；至於後者，則是不可能在

明年實現的。發動這次遊行，除了會引起社會不安，令部分市民不便外，對

香港在非典型肺炎疫症後重振經濟並無好處。因此，我無法支持李卓人議員

的議案，以本會名義呼籲市民參加這次遊行。我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主席，這數天，很多人問為何要上街？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問錯

了，應該問為何不上街？回看過去 6 年，在董建華先生之下，政府的管治可

說是一塌糊塗，“烏喱單刀＂；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負資產的問題更是

慘不忍睹。為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而制定的法例，扼殺了市民的自由

空間。在如此的政治、社會、經濟情況下，為何我們還不上街呢？

我早前在立法會提到，如果香港如此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出現

在南美、非洲等地方，可能已經發生了多次騷動、暴亂，甚至有多次暗殺行

動，特別是暗殺領導人。然而，香港人的容忍程度可說是世界之冠。他們不

但沒有騷動，抗爭行動也少。上街遊行竟讓人說為是抗爭行動，替他們加上

標籤。香港人容忍程度之高，是寧願自殺也不抗爭。我在此公開呼籲，希望

所有被壓迫的市民、被壓迫的 眾，當看到不公平的情況、被社會很多不公

平的現狀壓到透不過氣來，以至要了結自己的生命前，請想一想為何不站出

來抗爭？既然自己的生命也可以不要，那還害怕甚麼？當甚麼也不害怕時，

出來抗爭便仍有一線希望。自殺是很愚蠢的行為，因為生命的了結並不能解

決不公平的現象，不可以糾正無能官員的管治，也不可以糾正錯誤的社會政

策。出來爭取、抗爭，便仍有一線希望。

我認為七一上街，一定要旗幟鮮明。這次上街一定要是旗幟鮮明地“倒

董＂，旗幟鮮明地要董建華下台，旗幟鮮明地要一個無能政府向市民問責，

旗幟鮮明地要一個不能得到市民支持的政府下台。這些都是很清晰的，不用

作任何其他狡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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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富華議員說上街是冒犯立法會　─　他剛剛進入議事廳，希望他自己

反省一下。民建聯、工聯會過去那麼多年來，上過多少次街？有多少次上街

是為了反對某些立法？上街抗爭並非左派的專利，但卻絕對是左派的專長。

我年少時很崇拜左派，因為他們很“勁＂，拿 “菠蘿＂便擲，說 要抗爭

“白皮豬＂、殺清“白皮豬＂。談到民族英雄感，我心中的印象仍然深刻。

所以，我在 7 月 1 日上街，在某程度上是受到我年少時所看見左派的英雄氣

慨所影響。不過，我現在感到很失望，因為我十多歲時看到的左派英雄氣慨，

現時卻變成了“縮頭烏龜＂。社會上有那麼多不公平的現象，他們不但沒有

膽量上街抗爭，還竟然譴責上街的人是冒犯立法會。他們在六十年代的氣慨

到哪裏去了？在過去 10 年 8 年，左派的工聯會，民建聯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議員，請面向主席發言。

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主席，是的。主席，如果我看 你，便看不到左派的那種氣慨。

我看 這邊，左邊 ......（眾笑）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議員，無論如何，你都是要面向主席發言的。

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主席，我看右說左是很困難的。左派的那種氣慨，在我年少時

的確教我很感動。儘管他們並非高高大大，只穿 白衣藍褲，沒有配槍，又

不是像警察般威武，但那種抗爭氣慨，真令人難以忘懷。然而，我現在的那

種失望，真教我數晚也睡不 。

主席，關於七一上街，我覺得不單止是正常人或有感情的人才要上街，

我還呼籲所有宦官、奴才、公公也要上街。這是為甚麼呢？因為在以前的執

政政府，當奴才、公公是受人尊重的。奴才、公公們狐假虎威，真的很有權

勢。不過，在這個年代，在董建華管治下的奴才、公公，不論在街上、在社

會上，均是被人離棄、唾罵。不單止當不了狐狸，即使要當走狗也變為“落

水狗＂，給人打。所以，在董建華管治下的奴才、公公也要上街，因為他們

沒有一般奴才、公公的威勢。基於這個理由，所有奴才、公公在 7 月 1 日也

要上街。不過，如果他們害怕上街時讓錦衣 認出，便可以戴上面具，以免

將來出現其他負面問題時，影響了他們不能繼續當奴才、公公。我記得 6 年

前，我和那些擁有負資產物業的市民上街時，很多也擔心會被人認出，於是

便戴 面具，畫上兩滴眼淚，嘴巴也向下畫，表現出苦情的樣子。奴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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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可以戴上扮奴才、公公的面具，這些是很容易找到的，然後便可以表達他

們的心聲了。在這個年代，奴才、公公也是不容易當的呢。

主席，我另外也要挑戰政府。這次政府在 7 月 1 日派發免費戲票，又請

吃免費晚餐，可說是花盡心機籠絡民心，希望可藉此減少民怨民情，但我覺

得那是白費心機的。如果政府花了那麼多錢，用了權、勢和錢也籠絡不住民

心，那我覺得他們便應集體辭職。如果做了那麼多事，也敵不過在 7 月 1 日

上街的人，我不會要求官員們集體自盡　─　這個要求是過分了　─　但最

少也要集體辭職，因為既然做了那麼多工作，有地位、有權勢也做不來，便

證明了是得不到民心。得不到民心的政府應引咎辭職。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尚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劉漢銓議員剛才說，殖民地政府很喜歡在殖民地快要結

束時，耍出一些還政於民的技倆，但實際上是要破壞那些地方的穩定，這是

殖民地政府以往的一些慣常做法。其實，這些說法，跟以往共產黨一向以來

打擊香港民主運動的思路是同出一轍的。他們將民主自由的追尋，跟民族、

主權和愛國對立起來，當中的邏輯謬誤，當然無須我在此再三分析。然而，

我覺得這些拾人牙慧的說法，其實只反映了一種奴才的心態和思維。

葉國謙議員剛才再次指鹿為馬，為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

十三條＂）而制定的國家安全法例歌功頌德；他甚至責備我們很多準備呼籲

市民遊行的人，說我們是想利用這個機會助選。他說就實施第二十三條而制

定的法例，是我們民主派的選舉救命草，又說我們抹黑政府，抹黑董建華等。

如果這些說法是對的，他便真的要反省一下。為何就第二十三條而制定的法

例，會是民主派選舉的救命草呢？是否因為市民對為實施第二十三條而立法

的事已厭惡至極呢？為何政府會那麼容易被人抹黑呢？如果政府今天掌握

了那麼多的資源，一切權力均操在其手中，是否那麼容易被抹黑呢？這些說

法是要把市民當作無知和愚昧，還是只反映了自己的無知和愚昧呢？

陳偉業議員剛才說，我們有些同事，包括梁富華議員，今天的說話似乎

沒有甚麼氣概。我其實是有點失望的。如果他們能有一點氣概，那會是好的，

因為可呼籲多些市民參加七一遊行。他今天比較收斂，這是教我有點失望。

不過，無論如何，我相信葉劉淑儀局長兩天前的表現，已令市民覺得是非出

來不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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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今次歷史性的七一大遊行，第二十三條立法只是導火線。政府這

數年來的強橫無能管治，激起了市民的怒火，令市民覺得不能不站出來表達

心中的不滿，這是主要和具體的原因。當然，最後有人會說，出來了又如何

呢？最後是否只是要求“倒董＂呢？我們今次的遊行，並沒有將要董建華下

台，或所謂的“倒董＂作為口號，因為我們認為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出路

便是建立一個民主政制。在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制中，我們相信無能的統治者

是絕對不能站得住腳的，所以何必區區要倒今天的董建華？如果沒有一個好

的制度，將來會有李建華、陳建華出來，同樣地專橫無能，試問我們倒了一

個之後又一個，那有甚麼意思呢？所以，還政於民，是香港人所應要爭取的

出路。

主席，就第二十三條立法進行的 3 個月諮詢期的那種虛偽，以及《意見

書匯編》所製造出來的荒謬，均令香港人極度憤怒。此外，在 4 個月的強橫

立法過程中，政府那種反智式、反理性、動輒用愛國棍打人、用猙獰面目罵

人的表現，亦令立法會中很多同事和廣大市民覺得忍無可忍。今次出來的，

不單止是法律界、新聞界、學術界及很多擔心第二十三條立法的人，還有很

多其他對這個政府已徹底失望的人，他們覺得應要站出來說出心中的憤怒。

主席， 7 月 1 日其實是慶祝香港回歸，應該是一個莊嚴的日子，而且大

家都知道，在那一天，國家的新領導人是第一次來港。我們選擇這個日子，

正正因為那天會有很多人向新領導人歡呼，很多人都覺得是要慶祝，但我們

卻要告訴大家，沒有東西值得慶祝。香港自回歸以來，很多事都一蹶不振，

香港人的生活每下愈況，香港人的自由和人權受到更大威脅，香港一天不如

一天，香港漸漸會變為國家的負擔，甚至變為整個國家的負資產。這值得我

們驕傲嗎？值得我們慶祝嗎？我們真的要告訴領導人，我們對太多事感到不

滿，有太多事要徹底改革。所以， 7 月 1 日不是歡呼的時候，也不是慶祝的

時候，反而是我們抗議的時候，是我們抗爭的時候。這次的大遊行，只是整

條艱辛遙遠的民主抗爭路的起步點，日後將有更多類似的遊行；各方各界的

人都會站出來，爭取一個民主政制，令民主體制能徹徹底底地在香港生根，

以保 香港人的福祉。

我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June 2003 195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是發言支持李卓人議員的議案。

最近，我聽到差不多從各行各業而來的市民都說會在 7 月 1 日參加遊

行，主席，我相信你也會聽到，可能你不會出席，但你也不會否認聽到很多

市民這樣說吧。有些人甚至召開記者招待會為他們的界別表態，說要遊行。

我相信要遊行的人是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不喜歡《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三條＂），但最重要的，是不喜歡董建華。

陳偉業議員剛才說香港人的容忍程度很高，其實也是對的。最近，我跟

一些商界人士傾談，他們說第二十三條一定會沒事的。為甚麼呢？他們說嚴

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SARS＂）這麼“大件事＂，死了數百人，也
沒有人遊行、示威；不過，現在來說，到了 7 月 1 日，麥國風議員和他的同

事是會出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人的容忍力又真的很高。

然而，我們也聽說自從主權在 1997 年移交以來，香港是“示威之都＂。

董建華先生好像曾對傳媒說會引此為榮，因為香港有自由，天天也有人示威

的。我要對他說，不如他問問自己為何會有這樣的情形好了。不過，香港又

真的有很多示威，儘管那些示威的規模比較小，卻真的是差不多是無日無

之，可說天天也有人示威。其實，這已可看得出，這 6 年來的管治令很多市

民從多個角度來看也是很不開心的。

今次 7 月 1 日的遊行，可能是眾多不開心的匯集。劉漢銓議員剛才也承

認市民是有不滿，他要求我們不要誤導了這些不滿，用以反對第二十三條，

要求還政於民。我相信大部分香港市民是很理智的，不會被我們誤導，也不

會如葉國謙議員剛才所說，讓我們激起他們對政府的仇恨。我希望葉國謙議

員會同意，大部分市民也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如果是沒有仇恨，大部分人也

不會被激起來的。

主席，至於那些人是否能夠被激起來，數天後便會知道。我也不相信有

些仇恨是會被激起來的，某些人被激起來，只是因為那些人有很大的仇恨和

憤怒，無論是基於甚麼原因。當然，我很希望市民是會以和平、理性的方式

來表達，但現在市民的情況，可以說是“已煲到滾瀉出來了＂。在這情況下，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是否真的可以視若無睹呢？

主席，最近，我們前 售賣 T 恤，有一款 T 恤上所印的語句是比較隱晦
的，因為有些市民說不喜歡寫 “反對董建華＂　─　不過，我要說明：我

們是反對董建華的，所以我不同意何俊仁議員所說。我們就是要求董建華下

台。下台之後又如何呢？即使不能立即進行直選，無論是誰接 上台，是梁

振英或是誰也好，有人被拉下台即會讓接 上台的人知道，如果做得差勁的

話，同樣是會被人拉下台的，所以我不會同意何俊仁議員所說。我沒有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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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此跟何俊仁議員辯論，但我也要說一說，這表示了大家可以在議會中表

達不同的意見。

主席，談到我那些 T 恤，因為有些人說不要在 T 恤中間寫明“反對董建
華＂，應該隱晦一些，所以便印上了一些數目字：64（六四）＋ 23（二十三）

＝ 71（七一）。有些人說我不懂得計數，所以我當天在售賣 T 恤時，也要求
那些學生返學校告訴老師，劉慧卿不是不懂得計數，只是因為有六四在先，

才有二十三，所以引發七一有 20 萬至 30 萬人的大遊行。誰料何議員（坐在

我身旁的那一位）說有人致電告訴她其中還有不妥當，那條數仍未計得通，

因為我遺漏了一些東西：在六四、二十三之外，應再加上十。那是甚麼呢？

是十年浩劫，是董建華集團帶給香港的。

主席，我相信在七一遊行中，除了二十三之外，我們也要跟林瑞麟局長

算一算帳。《基本法》要求香港就國家安全進行立法，但《基本法》也要求

還政於民，說明會有直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現在連美國人也被說到了。

最初批評美國人說話，難道我們便只伏在地上嗎？誰料當美國人說話後，有

人便立即要跳出來召開記者招待會回應了，因為那是個超級大國。我們這些

蟻民說話是沒有人聽的，但我希望 7 月 1 日會有數十萬的蟻民走出來。主席，

這些蟻民便是說他們想當家作主。

為第二十三條立法便要匆匆忙忙，難道其他條文的又無須履行嗎？主

席，因此，有時候，政府處事也要想想的，我當然明白執政的不可以就每件

事都面面俱圓，但最少也要公道一些。《基本法》要求香港做很多事，但為

何要選擇性地匆匆忙忙做一些很多人也很反對的事，而對於另外一些很多人

也說要做的事卻不肯做呢？我們議會甚至可以通過議案，不許就某些事項再

進行討論。主席，一個小小的會議，也接獲四百多份意見書，怎可以說沒有

人對行政長官的選舉感到興趣？這些事，我們卻選擇不做，有些情形真的是

罄竹難書。

主席，因此，我相信 7 月 1 日最少超過 10 萬人，甚至可能有 20 萬人遊

行，因為我在街上遇到的人都說會參加遊行，這是很有原因的。我希望特區

官員“攝高枕頭＂想清楚吧。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議員，現在是晚上 10 時零 5 分，我相信還有議員想發言，隨後

是官員發言，而動議議案的議員也會發言答辯，所以我相信今天在完成這項

辯論後，應該不可能在午夜之前完成第二項議員議案的辯論了。因此，我今

天準備在完成這項辯論後便暫停會議，明天早上 9 時正續會。

是否還有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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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譚耀宗譚耀宗譚耀宗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國家的完整及獨立，政府的穩定

是法治的根基所在。所以，保護國家安全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顛覆政府必

須為法律所禁止，這亦是我們每一個人所必須堅持的道德基礎。只有是站在

這個道德基礎上，我們才能理性地討論有關國家安全的條例草案。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為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

二十三條＂）而制定的《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其立法方向充

分體現了“一國兩制＂，符合《基本法》、符合兩項國際人權公約適用於香

港的規定，以及符合香港的普通法原則。政府的立法建議，能夠在保護國家

安全的同時，保障香港市民的自由和權利不受影響。立法並非用以打壓某些

團體或箝制言論自由。今次的立法內容，較諸原有的法律是相當寬鬆的，社

會上甚至有聲音認為是過於寬鬆。

可是，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及團體卻使用一些誇大喧染的手法，反對立

法；他們不斷地製造社會恐慌，目的是想營造一個大規模的反政府運動。如

果對某項政策的立場變為一個運動，哪裏還有理性討論的空間？這肯定不是

香港之福，也不是市民之福。

現時，反對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本會議員，有部分在 1997 年時卻支持

當時的港英政府，在沒有公開諮詢的情況下，修訂《刑事罪行條例》，訂立

顛覆及分裂國家的罪行等。當年的《刑事罪行（修訂）條例草案》，寬鬆程

度根本比不上現時特區政府的建議，他們為何又全盤收貨？他們現時說香港

社會沒有立法的迫切性，當年又為何極力催促殖民地政府盡快立法？說到最

後，可能都是“逢中必反＂的“心魔＂作怪！

過去數年，香港雖然面對多次危機，香港市民仍然不斷地自強，不斷地

尋找生機。尤其是在今次的 SARS 的疫情中，全港市民高度地體現出理智、

團結、尊重專業的精神。可是，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卻強將這些並非人力可以

挽回的天災或風暴，完全說成是政府的失職，說成是個人的罪責，煽風點火。

這種抹黑批鬥的行為，教人鄙視。

今次的遊行還打 “還政於民＂的口號，以表達對政制體制的要求。不

過，請大家看一看《基本法》。《基本法》是落實“港人治港＂的憲制性文

件，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步伐已有規定。第四十五條已經寫明，行政長官的產

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

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此

外，第六十八條又寫明，“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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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如果

置《基本法》於不顧，推行激進的政制方案，肯定不符合香港各階層的利益，

不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做法。

制定有關國家安全的條例，是落實《基本法》的規定；政制發展循序漸

進也是《基本法》的規定。作為立法會議員，大家的責任及義務便是擁護《基

本法》，遵守法律。大家就任時曾就此宣誓，但有些人卻將這些誓言拋諸腦

後。他們為各種反對《基本法》、違反法治的行為鳴鑼打鼓。我絕不認同這

種做法。

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每一個人也有遊行示威的自由。同樣地，每一

個人也有不參與、不捲入的自由。那些以譁眾取寵、誇大事實、製造恐慌的

方式刺激市民的人，是對自由的最大諷刺。

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距今不過六個多月前，同樣是在這個會議廳，我曾

就陳偉業議員反對立法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提出

的議案發言。當時我詳細解釋，為甚麼香港市民所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不會

因為立法落實第二十三條而受到剝削；為甚麼法治不會因為落實第二十三條

而受損；為甚麼 2002 年 9 月 24 日諮詢文件所載的建議，可以通過“一國兩

制＂的嚴峻考驗。當時有議員就罪行的字眼和上訴機制等問題發言，並質疑

有關建議是否較第二十三條所規定的更為嚴苛，對此我已逐一作出回應。

今天，我們似乎又要再經歷同樣的程序，不同的是，我這次可以更有信

心告訴各位，先前向本會提交的《國家安全 (立法條文 )條例草案》（“條例

草案＂）可以通過上述一切考驗，因為在條例草案全文公布，以及政府提出

多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建議後，某些疑慮已經或將會消除。

回歸後不久，律政司便已開始收集資料，搜羅其他司法管轄區關於國家

安全的法例，其中包括普通法和大陸法的例子，並同時研究現行有關國家安

全的法例、國際公約、原則和案例，準備向保安局提供意見，並在適當時候

草擬法例，落實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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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法例的準備過程中，我們緊守以下指導原則：

─ 向本會提交的任何法例不得抵觸《基本法》，這是《基本法》第十

一條的規定。

─ 如須限制人權和自由時，必須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繼續適用於香港的原則，這是《基本法》第三十九條的規定。

─ 為落實第二十三條而訂立的罪行應清楚和嚴謹界定，以免產生歧

義，並應按照普通法系統訂立。

如果我們在 2002 年 9 月向本會提交實施第二十三條的條例草案，條例

草案大致會與香港市民預期的不盡相同。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十分敏感，在

聽取市民的憂慮之前，我們未能從他們的角度審視問題。舉例來說，圖書館

館長擔心觸犯擁有煽動刊物的罪行，儘管同一罪行在香港法例早已存在。不

過，政府進行了 3 個月的諮詢，並與社會不同界別人士召開超過 250 次論壇、

研討會和會議，並收到各階層市民交來的超過 10 萬份意見書，當中很多都

是有見地和經過深思熟慮的意見，以及約 25 萬個簽名後，在 2003 年 2 月 26

日提交立法會的條例草案，已非僅由保安局和律政司草擬出來的文件，而是

加入了很多市民意見的條例草案。就建議進行的諮詢工作和所引起的辯論如

此廣泛，在香港法律界歷史上亦是少有。事實上，剛在數天前發表有關新聞

的調查顯示，公眾對實施第二十三條建議的關注，較公布《基本法》本身還

要大。

條例草案在 2003 年 2 月 26 日提交立法會，並就諮詢文件提出的建議作

出以下的修改：

─ 把叛國罪中的“戰爭＂界定為限於公開的宣戰和公開武裝衝突，因

此，示威和暴亂不會構成戰爭；條例草案明文規定取消隱匿叛國此

項普通法罪行，而且，叛國罪行將不適用於非中國國民。

─ 從分裂國家和顛覆罪行中刪除“威脅使用武力＂的元素，把有關罪

行局限於藉進行戰爭或使用嚴重危害中國的穩定或領土完整的武

力或嚴重犯罪手段。

─ 從分裂國家罪行中刪除“抗拒主權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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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具有意圖煽惑他人犯叛國、顛覆或分裂國家罪行，才會構成處

理煽動刊物罪；亦取消管有煽動性刊物的罪行。

─ 關乎中央人民政府與香港關係的資料，將限於根據《基本法》是由

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的事務，才會受到保護；只有未經授權披露非法

取得該等資料而危害“國家安全＂的人才會被懲處。此外，根據新

訂的《官方機密條例》第 18(2)(d)條，只有在未獲授權下，通過黑

客、盜竊或賄賂等刑事行為取用受保護資料，並作出損害性的披露

才屬犯罪。未經授權而對由公務人員泄漏的受保護資料作損害性的

披露，並不適用於內地官員泄漏的資料。

─ 對於保安局局長基於國家安全理由決定取締因從屬於因國家安全

被禁止運作的內地組織的本地組織，不滿決定的人可根據法律論點

及事實，向原訟法庭提出上訴。

─ 警方根據《刑事罪行條例》新訂第 IIA 部分行使的調查權力，不適用

於新聞材料。至於額外給予財務調查權力的建議已撤回。

─ 透過確保新條文的適用範圍、釋義及執行須符合《基本法》第三十

九條的規定，條例草案加入了對人權的保障。

─ 被告人有權就全部第二十三條所訂罪行，選擇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

進行審訊。

這些改動是在諮詢期內各方向政府所建議的，當中包括法律學者、法律

專業團體、各商會、多個國家的領事代表、各政黨、傳媒組織、圖書館館長

及非政府機構等。由此可見，政府實在曾經認真地考慮他們的意見。

各位議員也知道，在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後，立法會成立了一個

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至今舉行了 25 次會議（超過 90 小時），並且舉辦

了 4 次公聽會，收集了超過 100 份個人及團體的意見。法案委員會也審閱過

約百多份資料文件及約 200 份意見書。結果，政府公布提出下列全體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

─ 引入可能性的測試，限定某人必須意圖並相當可能煽惑他人犯叛

國、顛覆或分裂國家罪行或進行公眾暴亂，才會干犯煽動叛亂罪

行。同時訂明就處理煽動性刊物罪行提出起訴的時限為 3 年，而不

是原本建議沒有時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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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的《社團條例》第 8 條對“國家安全＂的提述會刪除，使保安

局局長只可在新訂第 8A 條訂明的有限情況下，才可以國家安全為

理由，取締某個組織。此外，特別上訴程序規則會由保安局局長而

非原先建議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訂定，而有關規則必須由本會通

過。不會是像楊森議員剛才所說，保安局局長隨便訂立甚麼規則，

便訂立甚麼規則的。

─ 《刑事罪行條例》新訂第 IIA 部訂明的緊急搜查權力，必須由警務
處助理處長或以上職級的警務人員授權，才可行使。

─ 各有關法例必須以符合《基本法》第三章而不單止是第三十九條訂

明的人權保障的方式來解釋、引用及執行。

同樣地，這些修訂都是根據議員、法律界、學者、傳媒，以及非政府機

構的建議作出，他們都曾向法案委員會提交陳述書。他們包括陳弘毅教授、

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紐約大律師公會、亞洲出版者協會及新聞行

政人員協會等。由此可見，政府實在有聽取他們的意見，並嚴肅地對待立法

的程序。

政府理解到條例草案觸及一些敏感的範疇，因此已經竭盡所能，確保條

例草案能在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人權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現時條例草案

保障人權的條文，遠遠超出其他條文在這方面載有的保障。在條例草案內相

應的條文，包括以下的規定：

─ 有關的條文必須以符合《基本法》第三章的方式解釋、引用和執行。

─ 將使用武力、暴力、嚴重非法手段或公眾騷亂，作為叛國、顛覆、

分裂國家及煽動叛亂罪行的必要元素；因此排除單憑思想、意見或

言論構成犯罪。

─ 被告人有權選擇由陪審團審訊。

─ 廢除就叛逆性質的罪行和關乎國家元首的罪行所訂立、而定義太廣

泛的現有條文。

─ 確保對政府提出意見和批評依然合法。

我們確信條例草案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訂明的人權標

準。受爭議的地方只是應該將這個尺度訂在標準以上的哪個水平。我們對某

些議員的修訂要求不能完全接受，並不代表政府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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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公約》。我們必須在維護社會秩序和保障市民權利和自由之間，取得適

當的平衡。

在今次的辯論中，沒有時間容許我就每一個要求政府作出的修訂，逐一

解釋政府沒有採納的原因。我只想就幾個比較具爭議的問題作出回應：

(1) 就條例草案內有關內地基於國家安全理由被禁制的組織，其在香港

的從屬組織亦可能被取締的條文，有人指該條文是將內地法律引進

香港，令“兩制＂的分野模糊起來，並且針對某些本地組織。這些

指摘沒有一項是正確的。自 1949 年起，英國政府已經明確表示不

會容許香港作為反華基地。難道香港在回歸後不是更應堅持履行這

原則嗎？由於香港與外地的信息交流和人流往來非常頻密，因此有

必要防止本地組織被利用危害國家安全。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會帶

來災害性的苦難，大量人命財產的損失，因此必須及時防止。《聯

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訂明，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即使

未干犯恐怖主義罪行，也可被取締。根據相同原則，本地組織如果

從屬一個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地組織，也應被取締。當我們提及國家

安全，所指的國家只有一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香港和

內地保護國家安全的方法和取締組織的程序，必須依照兩地各自的

法律而進行。內地的組織按內地法律處理，而香港的組織則按香港

法律處理。當一個內地的組織在內地因為危害國家安全被禁後，本

地組織從屬於它的，受它可觀的資助、或接受該內地組織的指示或

控制、或本地組織的政策是由內地組織直接或間接釐定，保安局局

長便應該有責任考慮該本地組織會否具有危害國家安全的威脅。在

程序上，有關的內地組織會按內地法律被禁；本地組織則按香港法

律被取締。本港有關法例將會賦予保安局局長酌情權，決定是否取

締該本地組織。並不是內地的一個組織被取締後，香港的組織就必

然、一定要被取締的。在作出取締的決定前，保安局局長必須有合

理理由相信，基於國家安全，取締該組織的決定是必要及相稱的。

在處理有關的上訴時，法庭如認為保安局局長未有正確地執行法

例、或沒有足夠證據支持禁制的理由、或沒有足夠證據支持有合理

理由相信，基於國家安全，取締該組織是必要及相稱的，可撤銷有

關的取締。由此可見，取締的條文正正表現出“一國兩制＂的精

神：我們有需要立法保護國家，但取締組織的論據和程序則按照兩

地各自的法律和程序而定。中央所發出的證明書，只證明內地的團

體在內地因為危害國家安全而依照內地法制被禁，並不影響法庭在

保安局局長未有公正地執行其取締權力時撤銷有關取締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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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管有煽動性刊物罪行：有人認為保留這項罪行會威脅資訊自

由，這論點並不正確。條例草案已大幅度收窄煽動叛亂的定義，從

現行條例中關於煽動意圖的定義，剔除諸如“憎恨＂、“藐視＂、

“不滿＂、“惡感＂及“敵意＂等形容詞，並以直截了當的定義代

替，即煽動他人干犯叛國、分裂國家或顛覆罪的實質罪行，或製造

嚴重危害國家或香港特區穩定的暴力事件或公眾騷亂。政府亦準備

提出修正案，在煽動叛亂罪中加入“相當可能＂的元素，使某人煽

惑他人干犯叛國、顛覆或分裂國家罪，要有相當可能干犯這些罪行

時，才構成煽動叛亂罪。所以，該條文不會對傳媒或資訊自由構成

威脅。

(3) 有關引入公眾利益作為非法披露罪的辯護理由的建議，引起很大的

爭議。香港的《官方機密條例》，以及其所依據的英國法例，從來

都沒有放入公眾利益的辯護理由。英國國會在 1989 年就此進行了

詳盡的辯論，香港的立法局亦在 1997 年把英國《官方保密法》本

地化時辯論過。兩個立法機構都否決提供該免責辯護的要求。在未

經授權下披露受保護資料，必須是透過法例中釐定的“違法取覽＂

所得，而且作損害性的披露，才會構成罪行。單靠新聞工作者或其

他人的判斷力來決定甚麼對公眾有益還是有害，會冒上很大的風

險。因為如果他們的判斷錯誤，披露資料所造成的損害，是無法挽

救的。雖然我們沒有將公眾利益作為法定的辯護理由，但在當局作

出檢控決定和法庭在量刑時，則會將此點納入考慮之內。

主席女士，我反對議案的原因，並不是反對市民上街遊行。我認為 7 月

1 日是香港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慶祝香港回歸和特區成立的周年紀念，也

是香港全體市民一家大小高高興興地在成功克服非典型肺炎後享受 1 天愉快

的假期。我亦認為立法會受市民付託進行立法工作，而公眾對條例草案已經

有充分的機會表達意見，故此審議法例和立法的工作最適合在本會內進行。

但是，無論如何，我尊重市民有遊行和示威的自由，只要他們是依法及有秩

序地行使這些權利。我反對議案的原因，是因為我並不認同議案鼓吹反對為

第二十三條立法而遊行的措辭。政府有責任按照第二十三條立法，保護國家

安全。指摘政府損害人權自由、破壞法治和“一國兩制＂不是新的論點。在

過去 6 年，當有人在某些事情與政府持有不同意見，便會作出類似的指摘。

根據由政治經濟風險顧問公司（ Political &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

Limited）於本月 4 日發表的“亞洲情報＂（Asian Intelligence）報告，香港

的法律制度獲評為“非常好＂，並且在受訪者的觀感趨勢中列為“持續改

進＂。該報告指出：香港的司法制度，最能表現出如何具體落實“一國兩制＂

的概念。當外界不斷讚揚香港成功維護“一國兩制＂、維持法治和司法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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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並在克服非典型肺炎一役中有良好表現並保持高透明度，為何我們不善

用自己的強項，重建經濟，改善公共環境 生，為香港締造更佳的居住環境，

反而引用一些不會發生的末日論來令市民感到不安？這實屬不幸。所以我謹

請各位議員否決議案。

謝謝主席女士。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律政司司長已經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

二十三條＂）的立法建議，向大家作出了詳盡的解釋。我現在就李卓人議員

的議案作進一步回應。

李議員的議案提及“還政於民＂。其實，香港自回歸以來，香港市民在

多方面比起在回歸前，更能夠積極地參與香港本身的管治。行政長官是由一

個代表不同階層和界別的選舉委員會產生，立法會內所有的議席也是透過選

舉產生的。雖然功能界別和直選議席各自採用不同的模式進行選舉，但也是

各具代表性。直選議席能夠反映地區上的意見，而功能界別則可以把不同界

別的聲音帶進立法會。事實上，這些功能界別除了能夠反映商界和專業界的

意見外，透過例如勞工、區議會等界別的議席，還可反映草根階層和市民大

眾的利益。

此外，根據《基本法》的設計，行政和立法機關是互相制衡和互相監察

的，例如政府要向立法會提交所有法案和預算案，並必須獲得立法會通過，

才可以執行。這種互相制衡的安排，其實是與外國先進的政治體制相若。因

此，市民大眾是可以透過各個功能界別、透過現有的各種渠道，以及透過立

法會的代表來參與香港的社會事務，監察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

的表現。

另外一點是，自回歸以來，立法會議席內的直選成分已按照《基本法》

逐步遞增。到 2004 年的下一屆立法會選舉，我們有一半的議席會透過直選

產生。《基本法》也十分清楚地表明，香港在推動政制改革及發展時，必須

根據循序漸進的原則，要顧及香港實際的情況，最終達致普選的目標。

我已多次說過，我們會在 2003 年專注進行這方面的內部研究，期望在

2004 或 2005 年開始向公眾進行諮詢，並希望在 2006 年開始處理有關的立法

工作。我們會繼續按照這數個時段，按部就班地推動我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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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座的議員也會認同，《基本法》所訂出的最終目標是要達致普

選。最終的目標只有一個，但不同黨派和議員就時間表、速度和歷程等各有

不同的看法，這是一個政治現實。

因此，我們在進行政制檢討時，也負有一項任務。政府負有一項任務，

各位議員也負有一項任務，便是在這些不同的觀點中，盡量謀求一個共通

點，因為《基本法》賦予立法會一項非常重要的使命和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便是任何有關選舉制度的修訂和新建議，也必須經全體立法會議員以三分之

二的大多數通過，才可交由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考慮。

《基本法》有這樣的設計，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讓立法會議員反

映社會上的意見，而第二個目的，其實是要求各位議員能夠彼此多溝通、多

諒解和多對話，逐漸收窄社會上的分歧，務求擴闊社會上的共識，一定要爭

取到有三分之二大多數議員的支持，我們才可以向前走。

因此，當我每次提及政制檢討時，也會強調我是本 “求同存異，建立

共識＂的原則來處理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如果要做到這個目標，立法會內不

同黨派的議員必須採取務實、互相尊重和包容的態度，要願意放下身段，才

可以為 2007 年以後的政制發展創造比較好的條件，開拓新的空間。

主席女士，我認為我們作為主要官員和議員，其實也要盡力與大家為香

港的政制發展謀求共識。我們大家要共同走這條路，便要拿出政治智慧、魄

力和勇氣。我們要戰勝和跨越謀求共識這項挑戰，其實是比起上街遊行這條

路更重要和更有意義的。我深信如果大家願意一起尋找這條路，香港的政制

發展是有前景和有希望的。

主席女士，在謀求共識這點上，我想順帶回應一下剛才何秀蘭議員的一

個論點。何秀蘭議員提醒在座的官員和議員要互相尊重大家的意見，對此我

第一個表示完全贊成。作為代表政府在議會內發言的官員，我完全尊重議會

的規程，也不同意任何人可謾罵和侮辱任何人。因此，要做到謀求共識，第

一步便是要尊重彼此的發言權和言論自由。如果議員有權批評政府，我相信

何議員亦會同意，作為政府的代表，我們是有權作出答辯的。我也希望何秀

蘭議員和她的議員同事明白，議員有議員的立場，而政府的同事也對香港有

承擔，因此，我們應該互相勉勵。

主席女士，我想返回就第二十三條立法這項議題上。我看見有不少社會

人士仍然表示對有關國家安全的法案表示擔心。這不禁令我想起在 97 年回

歸前，有不少香港市民對香港的前景表示迷惘和缺乏全面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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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在 1991 年，我到加拿大多倫多開辦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我在

多倫多認識了一位伯母，以往是任職公務員的，她在退休後移民加拿大，在

多倫多居住。她經常問我 3 項問題：第一，在 97 年後，特區政府的儲備會

否被北京拿走，或在回歸前被英國拿走？第二，在回歸後，已退休的公務員

會否繼續享有長俸？及第三，即使有長俸，又會否有外匯管制，以致她不能

將她的長俸兌換成加幣，繼續維持生活？

當時，我每一次也是這樣回答這位伯母：香港在回歸後無須向中央上

繳，中央當然沒有需要，也不會動用香港的儲備。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

心和貿易中心，是不會改變自由港的政策，以及作為金融中心的政策的，也

不會有外匯管制。直至今天，我這位伯母依舊安然在加拿大居住，每個月繼

續把她的長俸兌換成加幣使用。

主席女士，我舉出這個小小的例子，是希望表明一點，便是香港人是很

實際的。他們對將來往往會有擔憂，但當我回看 97 年前，香港人對前路的

憂慮現在已經一掃而空。主席女士，我相信數年後，我們在這個議會裏再次

辯論和再次回顧當天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時，我們會看得很清楚，時間證明了

一切，證明今天的憂慮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主席女士，談到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有不少人表示擔心有關國家安全的

條例會否將內地的處事方式引入香港。可是，自回歸以來的事實告訴我們，

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的信心和對中央領導人的支持越來越強，這些也是有事

實根據的，因為過去 6 年，中央政府恪守《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及“一

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原則。中央政府亦非常願意協助香港度過難關，

處理我們當前重大的問題，在這裏我想舉出數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有關非典型肺炎的事例。香港市民很清楚地看到吳儀副

總理在日內瓦參與世界 生組織（“世 ＂）的年會時，努力爭取解除香港

的旅遊警告。及後，這件事情辦妥了，當然，香港在處理疫情的工作方面也

作出了配合。

第二個例子是，為了配合香港的經濟轉型及復甦，中央會在 6 月底與特

區政府簽定有關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協議，這項新協議會令香港的產品在

進入內地市場時享有零關稅的優惠，亦可以擴闊香港服務行業及專業人士進

入內地市場的空間。

我想提出的第三個例子是，在回歸前後，中央政府非常關心和非常支持

香港持有特區護照的居民，為了方便他們出外旅遊和經商，因此盡量配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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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事務處的工作，尋求和爭取到超過 120 個地區和國家給予香港人免簽證的

安排。

主席女士，我提出這些實際的例子，是要表明整體的情況其實是非常清

楚的，雖然這數個例子與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沒有直接關係，但卻表明了中央

政府是關心香港市民，處處為港人 想的，也嚴格遵守“一國兩制＂的原

則，為香港解決多方面的問題。

《基本法》已明文賦予特區權力和責任，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這是充分體現“一國兩制＂和中央政府對特區的信心。因此，我們現

在提出的有關法案是完全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和《基本法》的立法精神的。

主席女士，至於特區本身，其實，在政府內，在過去 20 年，我們這一

代的同事在很多方面也盡力維繫香港各方面的制度，以及致力落實“一國兩

制＂的原則。我們這 同事非常清楚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是多方面的，包括

香港的法治、人權和自由。我們是絕對不會容許任何人令香港市民 20 年來

的刻苦和共同努力的成果付諸流水。

主席女士，我最後想提出的一點是，香港本身有一個完全符合國際水平

的司法制度。本地和從外國來的法官有能力、有決心，也有獨立思考能力來

維繫《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所保障的人權和自由。有關條文亦

已清楚地寫在有關法案內。

主席女士，我記得在 6 年前回歸當天的晚上，香港有很多慶典，有煙花

匯演，也有花船在維多利亞港巡遊。我還記得我在會議展覽中心看那些花船

的時候，心裏很深的感受是，香港是真真正正地回歸了。

過去 6 年，香港經歷了不少風浪。在早期，我們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

近期又有非典型肺炎疫症。可是，“一國兩制＂在多方面的沖擊下依然屹立

不倒，香港市民是處變不驚的。

我們面對時代的改變和富爭議性的議題，作為議員或作為主要官員，我

們共同的責任是要堅守《基本法》的原則，沒有需要也不應該加劇社會上的

紛爭。

我相信議會內大部分的議員也會同意，對於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建議，

在現階段最應當做的是往前看。根據《基本法》，我們須透過制定有關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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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法例，履行我們在憲制下的責任，與此同時，也須充分保障香港的人

權自由，繼續落實“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原則。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反對今天這項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卓人議員，你現在還有 6 分 53 秒可發言答辯。

Mr LEE CHEUK-YAN: Madam President, fir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and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for their support of
the motion, as they are persons who rarely go to the street to march.  I believe
that they share my sentiment.  We cannot stand it anymore.  And only by
unleashing people's power on the street and go to the march that we can defend
our freedom, fight for democracy, and make the people's voices heard, when the
voice in this Legislative Council is drowned by puppet legislators.

主席女士，剛才林瑞麟局長說了一句話，我是很有同感的。林局長說，

他感到香港是真真正正地回歸了。我今天在此，亦感到真正的回歸，因為我

看到袁木的化身，很多外國人參與有關的研討會，也看到香港的袁木。林局

長談起他的伯母，他對她說，香港在九七之後是無須向中央上繳的，而事實

亦然。我們只須向中央上繳《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而已，

而中央便會給我們一個口罩，這是一個事實，我們無須向中央上繳金錢。但

是，我自己卻覺得，向中央上繳金錢是應該的，為何不是呢？香港人其實應

該有尊嚴地向中央上繳金錢，然後向中央說，我們不想上繳第二十三條，我

們寧願以其他方法貢獻中央。

林局長亦提及，絕對不會容許任何人令港人 20 年來共同努力的成果付

諸流水，可能他是說對了，他沒有容許任何人做這件事，因為他壟斷了，他

自己做了這件事，由董建華和 3 司 11 局做了這件事，而任何人也未想過這

樣做。林局長亦提及　─　其實這是很切合我們“還政於民＂遊行的重要性

─　將來政制檢討應怎樣向前走，而檢討須在這個議會中得到三分之二的議

員通過。主席女士，屆時會否有“三分之二＂呢？所以，香港市民更要走上

街頭，因為這個議會透過很多機制，透過一個由《基本法》訂立的不民主政

制，令這個議會完全受制於特區政府，受制於一個 800 人選舉的政府。因此，

我們不走上街頭，便不能爭取民主。林局長給了我一個啟示，我們不單止要

在七一走上街頭，我們還要長期走上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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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司長說了很多關於第二十三條的事情，我想這些還是留待 7 月 9

日才說吧，但我卻希望在 7 月 9 日不用討論，因為我希望政府屆時已收回有

關法案。梁司長說了一句話，這亦是我們要上街的一個很好的理由，她說要

締造更佳的居住環境。對的，我們真的要締造更佳的居住環境。因為如果沒

有第二十三條，香港便會有更佳的居住環境，沒有董建華，便會有民主，香

港亦會有更佳的居住環境。梁司長，讓我們一同努力吧。

談了這麼多沉重的事項，適逢馮檢基議員亦在會議廳中，我便想向他提

出一件技術性的事情，便是 7 月 1 日千萬千萬不要在維多利亞公園籃球場集

合，因為工聯會會在 6 個球場和籃球場內舉行嘉年華會。請馮議員千萬千萬

不要參加他們的嘉年華會，最重要的是參加我們的遊行。

黃宜弘議員提到市民還有很多方式來表達意見，例如求見官員等。如果

黃宜弘議員現在是清醒的話，我希望他會聽到我說話，（眾笑）但我也可透

過“周公＂向他說，香港市民要求見官員，真是難於登天，是絕不容易的。

如果市民可以隨隨便便、很容易便能會見官員，我想市民真的會覺得很幸

福。

譚耀宗議員指出，呼籲遊行的人是別有用心，是反中亂港，又說我們是

靠天災冤枉政府，那麼請他問一問昨天在電視上說話、居於淘大花園而痛失

兒子的婆婆，她是否別有用心呢？

梁富華議員、葉國謙議員及很多議員都說，我們應該理性地討論此事

項。主席女士，我們這個議會中最理性的吳靄儀議員，也忍受你們不住了。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卓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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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E Cheuk-y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卓人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麥國風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

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胡經昌議員、張

宇人議員、梁富華議員、葉國謙議員及劉炳章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

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陳偉業議員、黃

成智議員、馮檢基議員及余若薇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

議員、朱幼麟議員、吳亮星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馬逢國議員反

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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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 5 人贊成， 20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14 人贊

成，11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

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5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0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6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1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暫停會議

SUSPENSION OF MEETING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宣布會議暫停，明天早上 9 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11 時正暫停會議。

Suspended accordingly at Elev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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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 2002 年證據（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律政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4 (a) 在建議的第 57 條中  ─

(i) 在第 (3)款中，刪去在“定＂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  ─

“外  ─

(a) 僅就被控人或同案被控人

被控告的指明罪行而言，

被控人的丈夫或妻子可予

強迫為控方提供證據；或

(b) 僅就同案被控人被控告的

指明罪行而言，被控人的

丈夫或妻子可予強迫為同

案被控人提供證據。＂；

(ii) 加入  ─

“ (3A) 任何罪行如符合以下說明，即

就第 (3)款而言屬指明罪行  ─

(a) 涉及襲擊、傷害或恐嚇

傷害被控人的丈夫或妻

子；

(b) 涉及襲擊、傷害或恐嚇

傷害家庭子女或導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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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庭子女死亡，而該名子

女  ─

(i) 在關鍵時間不足

16 歲或屬精神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或

(ii) 在有關證據被提

供的時間屬精神

上無行為能力的

人；

(c) 屬指稱就家庭子女而犯

的性罪行，而該名子女

─

(i) 在關鍵時間不足

16 歲或屬精神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或

(ii) 在有關證據被提

供的時間屬精神

上無行為能力的

人；或

(d) 由企圖、串謀、協助、

教唆、慫使、促致或煽

惑犯 (a)、 (b)或 (c)段所指

的罪行所構成。＂；

(iii) 在第 (4)款中，刪去在“則＂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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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 (4) 除第 (4A)款另有規定外，凡被

控人與其丈夫或妻子一同受審，＂；

(iv) 加入  ─

“ (4A) 如任何一方配偶已不再可在

有關審訊中被裁定犯任何罪行（不論是因認

罪或因任何其他原因），則第 (4)款不適用於

該配偶。＂；

(v) 在第 (10)款中  ─

(A) 在“被控人＂的定義中，刪去末處的句號而

代以分號；

(B) 加入  ─

““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指《精神健康

條例》（第 136 章）第 2(1)條所

指的患有精神紊亂的人或該條

所指的屬弱智的人。＂。

(b) 在建議的第 57A(1)條中，在“向＂之前加入“在任何時

間＂。

新條文 在緊接第 10 條之後加入  ─

“《裁判官條例》

10A. 聆訊上訴的程序

《裁判官條例》（第 227 章）第 118(1)(b)條現予

修訂，廢除“ (a)、(b)及 (c)段＂而代以“第 (1)及 (6)至 (10)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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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12 在標題中，刪去在“院＂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實現協助申

請的權力＂。

16 在建議的第 79I 條中  ─

(a) 在第 (1)款中，在“法庭可＂之前加入“除第 (2)

款另有規定外，＂；

(b) 刪去第 (2)款而代以  ─

“ (2) 如有以下情況，法庭不得根據

第 (1)款給予准許  ─

(a) 有關的人在香港；

(b) 有關證據能夠在更方便

的情況下在香港提供；

(c) 沒有可供使用的電視直

播聯繫，亦不能在合理

情況下安排電視直播聯

繫以供使用；

(d) 不能在合理情況下採取

措施以確保該人在不受

脅 迫 的 情 況 下 提 供 證

據；或

(e) 給予該准許並不利於司

法公正。＂。

19 (a) 在第 (2)(b)款中，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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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 (ia) 廢除 “的每 名證人就該 事宜作證而 錄

取＂而代以“就該事宜作證的每名證人

錄取經宣誓或不＂；＂。

(b) 加入  ─

“ (2A) 第 10 條現予修訂，加入  ─

“ (2A) 裁判官只可在有關的香港以外地

方的有關當局如此要求時，根據第 (2)(a)款向證

人錄取不經宣誓而作出的證供。＂。＂。

新條文 在“相應修訂＂標題之前加入  ─

“ 19A. 規例

第 33(i)條現予修訂，廢除“在宣誓下＂而代以

“經宣誓或不經宣誓而作出＂。＂。

20 刪去該條而代以  ─

“ 20. 根據某些條例作出而屬虛假的

不經宣誓的陳述

《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第 32A 條現予修

訂，廢除在首次出現的“如＂之後而在“時＂之前的

所有字句而代以“任何人依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

助條例》（第 525 章）第 10 條不經宣誓而作出證供，

或根據《證據條例》（第 8 章）第 76 條或經由《證據

條例》（第 8 章）第 77B 條引伸適用的該第 76 條所作

出的命令的規定不經宣誓而作出證供，則該人如在如

此作出證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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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新條文 加入  ─

“ 22. 聆訊上訴的程序

經本條例第 10A 條修訂的第 118(1)(b)條現予修

訂，廢除“ (10)＂而代以“ (17)＂。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規例》

23. 證人沒有回答問題等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規例》（第 525 章，附

屬法例 A）第 5 條現予修訂  ─

(a) 在 (a)段中，廢除在逗號之後的所

有字句而代以“或拒絕按照作

出有關請求的有關當局所在的

香港以外地方的法律而採取任

何具有類似效力的步驟；＂；

(b) 加入  ─

“ (aa) 無合法或合理辯解

而在 該 裁判 官 要求

他回 答 問題 時 拒絕

回答；或＂；

(c) 在第 (i)段中，在“誓＂之後加入

“、採取該步驟＂。

24. 修訂附表

附表現予修訂，在表格 3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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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a) 廢除“時拒絕作出上述宣誓 ∗ ／
已宣誓＂而代以“（或按照有關

的香港以外地方的法律採取任

何具有類似效力的步驟）時拒絕

如此行事 ∗ ／＂；

(b) 在“ ∗ ／回答＂之前加入“或按
照有關的香港以外地方的法律

採取該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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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EVIDENCE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0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4 (a)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57 -

(i) in sub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ompellable" where it first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

"-

(a) to give evidence for the
prosecution but only in
respect of any specified
offence with which the
accused or a co-accused is
charged; or

(b) to give evidence on behalf
of a co-accused but only in
respect of any specified
offence with which the co-
accused is charged.";

(ii) by adding -

"(3A) An offence is a specified
offence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3) if -

(a) it involves an assault on,
or an injury or threa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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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injury to, the husband or
wife of the accused;

(b) it involves causing the
death of, an assault on,
or an injury or threat of
injury to, a child of the
family who -

(i) at the material
time was under
the age of 16
years or was a
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 or

(ii) at the time when
the evidence is
given is a
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

(c) it is a sexual offence
alleg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in respect of
a child of the family who
-

(i) at the material
time was under
the age of 16
years or was a
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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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ii) at the time when
the evidence is
given is a
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 or

(d) it consists of attempting
or conspiring to commit,
or of aiding, abetting,
counselling, procuring
or inciting the
commission of, an
offence falling within
paragraph (a), (b) or
(c).";

(iii) in subsection (4), by deleting everything before
"neither" and substituting -

"(4) Subject to subsection (4A),
where an accused and the husband or wife of
the accused are standing trial together,";

(iv) by adding -

"(4A) Subsection (4) shall not apply
to either spouse who is no longer liable to be
convicted of any offence in the trial (whether
as a result of pleading guilty or for any other
reason).";

(v) in subsection (10) -

(A) in the definition of "被控人", by deleting the
full stop at the end and substituting a
semico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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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 by adding -

""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 (精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 means a
mentally disordered pers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2(1) of the
Mental Health Ordinance (Cap.
136) or a mentally handicapped
pers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at
section;".

(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57A(1), by adding "at any time"
after "may".

New By adding immediately after clause 10 -

"Magistrates Ordinance

10A. Procedure on hearing appeal

Section 118(1)(b) of the Magistrates Ordinance (Cap.
227) is amended by repealing "paragraphs (a), (b) and (c)"
and substituting "subsections (1) and (6) to (10)".".

12 In the heading,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院" and substituting
"實現協助申請的權力".

16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9I -

(a) in subsection (1), by deleting "A" and substituting
"Subject to subsection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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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 by deleting subsection (2) and substituting -

"(2) The court shall not give
permission under subsection (1) if -

(a) the person concerned is
in Hong Kong;

(b) the evidence can more
conveniently be given in
Hong Kong;

(c) a live television link is
not available and cannot
reasonably be made
available;

(d)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the person will be giving
evidence without
coercion cannot
reasonably be taken; or

(e) it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to do so.".

19 (a) In subclause (2)(b), by adding -

"(ia) by adding "or otherwise than on oath" after
"oath";".

(b) By adding -

"(2A) section 10 is amended by ad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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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A) A magistrate may only take the
evidence of a witness under subsection (2)(a)
otherwise than on oath where this is asked for by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y of the place outside Hong
Kong.".".

New By adding before the heading "Consequential Amendments" -

"19A. Regulations

Section 33(i) is amended by adding "or otherwise
than on oath" after "oath".".

20 By deleting the clause and substituting -

"20. False unsworn statement under
certain Ordinances

Section 32A of the Crimes Ordinance (Cap. 200)
is amended by repealing everything after "giving" and
before "makes" and substituting "evidence otherwise than
on oath pursuant to section 10 of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Ordinance (Cap. 525), or
where required to do so by an order under section 76 of
the Evidence Ordinance (Cap. 8) or that section 76 as
extended by section 77B of the Evidence Ordinance (Cap.
8),".".

New By adding -

"22. Procedure on hearing app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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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ection 118(1)(b), as amended by section 10A of
this Ordinance, is amended by repealing "(10)" and
substituting "(17)".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Regulation

23. Failure of witness to answer
questions, etc.

Section 5 of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Regulation (Cap. 525 sub. leg. A) is
amended -

(a) in paragraph (a), by repealing
everything after "witness" and
substituting "or refuses to take
any other step to similar effe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place outside Hong Kong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y of which has
made the request concerned;";

(b) by adding -

"(aa) without lawful or
reasonable excuse,
refuses to answer a
question when
required to do so by
the magistrate; or";

(c) in paragraph (i), by adding ", to
take the step" after "sw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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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4. Schedule amended

The Schedule is amended, in Form 3 -

(a) by repealing everything after "by
me to" where it first appears and
before "refuses to" and
substituting "be sworn (or
affirmed) as a witness (or to take
any other step to similar effe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place outside Hong Kong
concerned) now refuses so to do*/
(or being a witness)";

(b) by adding "or take the step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place outside Hong Kong
concerned" before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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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

《 2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在 (a)段之前加入  ─

“ (aa)在“聲明價值＂的定義中，在“註冊分銷商＂之後

加入“、獲註冊分銷商根據第 4D(3)條授權的僱員

或代理人＂；＂。

6(d) (a) 在建議的第 4D(2)條之後加入  ─

“ (2AA) 凡在根據第 (2)款作出的聲明中

聲明的配件（“新配件＂）是為取代另一配件（“被

取代配件＂）而安裝在汽車上，登記車主可連同安

裝該新配件的註冊分銷商（如該分銷商欲提出此申

請）向署長申請從該輛汽車的應課稅價值中扣除該

被取代配件的價值，方法是在該聲明中列明署長合

理地要求的關於該被取代配件的細節，並於該聲明

上附上署長合理地要求的支持該項申請的書面證

據。＂。

(b) 刪去末處的句號而代以分號。

6 加入  ─

“ (e) 加入  ─

“ (3A) 除第 (3B)款另有規定外，

凡註冊分銷商根據第 (3)款對某人作出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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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權，則本條中對註冊分銷商的提述在該提述

與作出聲明的責任有關的範圍內，須當作為

對獲如此授權的人的提述，而第 4I(1)(ea)條

中對註冊分銷商的提述須據此解釋。

(3B) 註冊分銷商如在有作出授

權的情況下根據本條就某事宜作出聲明，則

第 (3A)款並不就該事宜而適用。＂。＂。

7(f) 刪去建議的第 4E(2A)及 (2B)條而代以  ─

“ (2A) 署長在收到根據第 4D(2)或 (2A)條作

出的聲明後，須按第 (2AA)款及（如適用的話）第 (2AB)

款訂定的方式調整該聲明所關乎的汽車的應課稅價值，

並據此計算須為該輛汽車繳付的額外首次登記稅（如有

的話）。

(2AA) 署長須將在該聲明中聲明的配件或應

課稅保證的價值或（如適用的話）根據第 (2B)款評估的

配件或應課稅保證的市值，加入有關汽車的現行應課稅

價值中。

(2AB) 凡有根據第 4D(2AA)條提出的要求從

有關汽車的應課稅價值中扣除被取代配件的價值的申

請，如署長信納  ─

(a) 新配件的功能與該被取代配件

的功能是相同或大致上相同；及

(b) 該被取代配件過去是安裝在該

輛汽車上並已被拆除，

則署長須從根據第 (2AA)款計算的該輛汽車的應課稅價

值總值中，扣除在該聲明中聲明的該被取代配件的價值

或（如適用的話）根據第 (2B)款評估的該被取代配件的

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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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2AC) 凡某輛汽車的經調整應課稅價值低於

該輛汽車在安裝在有關聲明中聲明的配件之前的應課稅

價值，已繳付的超額首次登記稅不須予以退還。

(2B) 如署長認為某配件（包括被取代配件）

或應課稅保證的聲明價值並不反映該配件或應課稅保證

的市值，署長可為施行第 (2AA)或 (2AB)款，在顧及任何

相類配件或應課稅保證的聲明價值或市值高低差距後，

評估該配件或應課稅保證的市值。＂。

8 刪去 (b)段而代以  ─

“ (b) 在第 (5)款中，廢除“或 (e)＂而代以“、 (e)、 (ea)或

(eb)＂。＂。

10(a) 刪去第 (i)節而代以  ─

“ (i) 在 (e)段中  ─

(A) 在“註冊分銷商＂之後加入“、獲註冊分銷

商根據第 4D(3)條授權的僱員或代理人＂；

(B) 廢除“或 (2)＂；＂。

10(a)(ii) (a) 在建議的第 4I(1)(ea)條中，在“註冊分銷商＂之後加入

“、獲註冊分銷商根據第 4D(3)條授權的僱員或代理

人＂。

(b) 加入  ─

“ (eb)如身為登記車主、註冊分銷商或獲註冊分銷

商根據第 4D(3)條授權的僱員或代理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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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與根據第 4D(2AA)條提出的申請有關連的情

況下作出虛假聲明；＂。

11 在建議的附表中  ─

(a) 刪去第 1 項而代以  ─

“ 1. 私家車  ─

(a) 最初的 $150,000.....35

(b) 其次的 $150,000.....65

(c) 其次的 $200,000.....85

(d) 餘額 ...............100＂；

(b) 刪去第 6 及 7 項而代以  ─

“ 6. 電單車 ..................35

7. 機動三輪車 ..............35＂；

(c) 刪去第 8(b)項而代以  ─

“ (b) 許可車輛總重不超過 1.9 公噸的客貨

車  ─

(i) 最初的 $150,000.....35

(ii) 其次的 $150,000.....65

(iii) 餘額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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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REVENUE BILL 2003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 By adding before paragraph (a) -

"(aa) in the definition of "declared value", by adding ", an
employee or agent authorized by a registered
distributor under section 4D(3)" after "registered
distributor";".

6(d) (a) By adding after the proposed section 4D(2) -

"(2AA) Where an accessory declared in a
declaration made under subsection (2) ("new
accessory") is fitted to the motor vehicle to replace
another accessory ("replaced accessory"), the
registered owner may, together with the registered
distributor who fits the new accessory (if the
distributor so wishes), apply to the Commissioner to
deduct the value of the replaced accessory from the
taxable value of the vehicle by setting out in the
declaration such details of the replaced accessory as
the Commissioner may reasonably require and
attaching to the declaration such documentary
evidence as the Commissioner may reasonably
require in support of the application.".

(b) By deleting the full stop at the end and substituting a
semico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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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6 By adding -

"(e) by adding -

"(3A) Subject to subsection (3B),
where a registered distributor has authorized a
person under subsection (3), a reference to
registered distributor in this section, in so far
as it relates to an obligation to make a
declaration, shall be deemed to be a reference
to the person so authorized, and a reference to
registered distributor in section 4I(1)(ea) shall
be construed accordingly.

(3B) Subsection (3A) shall not
apply in relation to a matter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registered distributor has made a
declaration under this section despite the
authorization.".".

7(f)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4E(2A) and (2B) and substituting
-

"(2A) After receiving a declaration made
under section 4D(2) or (2A), the Commissioner shall revise
the taxable value of the motor vehicle to which the
declaration relates in the manner provided in subsection
(2AA) and, if applicable, subsection (2AB) and calculate
the additional first registration tax payable for the vehicle,
if any, accordingly.

(2AA) The Commissioner shall add the value of
the accessory or taxable warranty as declared in the
declaration or, if applicable,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accessory or taxable warranty as assessed under sub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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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B) to the existing taxable value of the motor vehicle.

(2AB) Where an application is made under
section 4D(2AA) to deduct the value of a replaced
accessory from the taxable value of the motor vehicle, if the
Commissioner is satisfied that -

(a) the function of the new accessory
is the same or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replaced
accessory; and

(b) the replaced accessory was fitted
to the vehicle and has been
removed,

the Commissioner shall deduct from the total taxable value
of the vehicle as calculated under subsection (2AA) the
value of the replaced accessory as declared in the
declaration or, if applicable,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replaced accessory as assessed under subsection (2B).

(2AC) Where the revised taxable value of a
motor vehicle is lower than its taxable value before the
accessory declared in the declaration is fitted, any excess
first registration tax paid shall not be refunded.

(2B) If the Commissioner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declared value of an accessory, including a replaced
accessory, or a taxable warranty does not reflect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accessory or taxable warranty, the
Commissioner may assess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accessory
or taxable warranty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2AA) or
(2AB), having regard to the declared value or the range of
market values of any similar accessory or taxable
warra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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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8 By deleting paragraph (b) and substituting -

"(b) in subsection (5), by repealing "or (e)" and
substituting ", (e), (ea) or (eb)".".

10(a) By deleting subparagraph (i) and substituting -

"(i) in paragraph (e) -

(A) by adding ", an employee or agent authorized
by a registered distributor under section
4D(3)" after "registered distributor";

(B) by repealing "or (2)";".

10(a)(ii) (a)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I(1)(ea), by adding ", an employee
or agent authorized by a registered distributor under section
4D(3)" after "registered distributor".

(b) By adding -

"(eb) being a registered owner, a registered
distributor or an employee or agent authorized
by a registered distributor under section 4D(3),
makes a false declar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an
application made under section 4D(2AA);".

11 In the proposed Schedule -

(a) by deleting item 1 and substituting -

"1. Private ca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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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a) on the first $150,000.... 35

(b) on the next $150,000 ... 65

(c) on the next $200,000 ... 85

(d) on the remainder ........ 100";

(b) by deleting item 6 and 7 and substituting -

"6. Motor cycles ..................... 35

7. Motor tricycles ................... 35";

(c) by deleting item 8(b) and substituting -

"(b) Van-type light goods vehicle not
exceeding 1.9 tonnes permitted gross
vehicle weight -

(i) on the first $150,000.... 35

(ii) on the next $150,000 ... 65

(iii) on the remainder.........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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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I

《 2003 年收入（第 2 號）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刪去“本條例＂而代以“第 3 至 6 及 9 至 15 條＂。

3 刪去該條而代以  ─

“ 3. 因受僱工作而獲得的入息的定義

《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9 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第 (1)(a)(i)、 (ii)及 (iii)款；

(b) 在第 (2A)款中  ─

(i) 廢除 (a)段而代以  ─

“ (a) 符合以下說明的任

何利益  ─

(i) 不屬僱主在度

假旅程方面所

提供；並且

(ii) 能被收受人轉

換 為 金

錢；＂；

(ii) 在 (b)段中，廢除末處的句號而代

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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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iii) 加入  ─

“ (c) 僱主在度假旅程方

面所 支 付的 任 何款

項。＂；

(c) 在第 (6)款中，加入  ─

““度假旅程＂（ holiday journey）

─

(a) 指為度假目的

而作的旅程；

或

(b) 在某旅程是為

度假及其他目

的而作的情況

下，指該旅程

中為度假目的

而 作 的 部

分；＂。＂。

9(b) 刪去“直至有關標準稅率被取代為止＂而代以“其後的每個

課稅年度＂。

12(b) 刪去“直至有關的利得稅率被取代為止＂而代以“其後的每

個課稅年度＂。

15(6) 刪去“（視何者屬適當而定）＂。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June 2003238

《 2003 年收入（第 2 號）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單仲偕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10 刪去該條。

11 在 (b)段中  ─

(a) 在副標題“ 2003/04 課稅年度＂中，在末處加入

“及其後的每個課稅年度＂；

(b) 在副標題“ 2003/04 課稅年度及其後的每個課稅年

度＂下的第 2 欄中  ─

(i) 在第 1 項中 ，刪去“ $104,000＂ 而代以

“ $108,000＂；

(ii) 在第 2 項中 ，刪去“ $208,000＂ 而代以

“ $216,000＂；

(iii) 在第 8 項中 ，刪去“ $104,000＂ 而代以

“ $108,000＂。＂；

(c) 刪去副標題“ 2004/05 課稅年度及其後的每個課稅

年度＂及該副標題之後的所有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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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I

REVENUE (NO. 2) BILL 2003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 By deleting "This Ordinance applies" and substituting "Sections 3
to 6 and 9 to 15 apply".

3 By deleting the clause and substituting -

"3. Definition of income from employment

Section 9 of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Cap.
112) is amended -

(a) by repealing subsection (1)(a)(i), (ii) and
(iii);

(b) in subsection (2A) -

(i) by repealing paragraph (a) and
substituting -

"(a) any benefit that is -

(i) provided by an
employer
otherwise than
in connection
with a holiday
journe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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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ii) capable of
being
converted into
money by the
recipient;";

(ii) in paragraph (b), by repealing the
comma at the end and substituting
"; or";

(iii) by adding -

"(c) any amount paid by
an employer in
connection with a
holiday journey,";

(c) in subsection (6), by adding -

"" holiday journey" (度假旅程 )
means -

(a) a journey taken
for holiday
purposes; or

(b) where a
journey is
taken for
holiday and
other
purposes, the
part of the
journey taken
for holiday
purposes;".".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June 2003 241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9(b) By deleting "until superseded" and substituting "for each year
after that year".

12(b) By deleting "until superseded" and substituting "for each year
after that year".

15(6) By deleting ", as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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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NUE (NO. 2) BILL 2003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10 By deleting the clause.

11 In paragraph (b) -

(a) in the subheading "For the year of assessment
2003/04", by adding "and for each year after that
year" at the end;

(b) in the second column under the subheading "For the
year of assessment 2003/04 and for each year after
that year" -

(i) in item 1, by deleting "$104,000" and
substituting "$108,000";

(ii) in item 2, by deleting "$208,000" and
substituting "$216,000";

(iii) in item 8, by deleting "$104,000" and
substituting "$108,000".";

(c) by deleting the subheading "For the year of
assessment 2004/05 and for each year after that year"
and everything after it.


